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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简介 

一、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简介

（一）考试简介

（二）考试题型

基础理论与知识题型：满分100分

1、单项选择题（1×35=35）

2、多项选择题（1×10=10）

3、判断题（1×25=25）

4、简答题（4×6=24）

5、计算题（3×2=6）

单证操作与缮制：满分100分

1、根据合同审核信用证（20分）

2、根据信用证审核单据（30分）

3、根据合同或信用证资料制作单据（50分） 

单证概述 

二、单证概述

(一)单证的含义 

1、单证：国际结算中应用的单据、文件与证书，凭借这种文件来处理国际货物的交付、运输、保险、商检、结汇等。 

2、狭义单证：单据和信用证 

3、广义单证：各种文件和凭证。

（二）   国际商务单证工作的意义 

1、国际结算的基本工具 

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单据的买卖。

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

以CIF贸易条件成交的合同，卖方凭单交货，买方凭单付款，实行单据和付款对流的原则。

例：（2006年试题）

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卖方凭以向客户收取货款的，不是实际货物，而是与来证要求完全相符的全套单据。（正确）

2、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  

外贸企业经营的好坏与单证工作组织管理的优劣关系很大。

3、政策性很强的涉外工作 

4、企业业务和素质的体现 

（三）   国际商务单证工作的基本要求 

1、正确——单证工作的前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1) 各种单据必须做到“三相符”；

 单证相符：单据与信用证相符——占首要地位

 单单相符：单据与单据相符

单同相符：单据与贸易合同相符

银行只要求前两个相符，而对于外贸企业，则还要加上一个“单货相符”。

(2) 二是单据必须与有关惯例和法令规定相符。

信用证按照(UCP600)的解释。

例:(外销员试题)

所谓信用证“严格相符”的原则，是指受益人必须做到： 

①单证与合同严格相符。 

②单据和信用证严格相符。 

③信用证和合同严格相符。 

应选：② 

2、完整 

(1) 成套单证群体的完整性

在结汇时，要提供齐全的，成套的单证。 

(2) 每一种单据的所填内容必须完备齐全 

(3) 单据的份数齐全，尤其是提单的份数。 

例:(2005年试题)

根据制单的“完整”原则,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D )

A.单据种类的完整                          B.单据所填写的内容完整

C.每种单据份数的完整                      D.所有单证都必须签署

3、及时 

（1）出单及时：各种单据的出单日期必须合理可行，不能超过信用证有效期或按商业习惯的合理日期。

保险单日期早于或等于提单的签发日期

提单日期不得迟于装运期

装运通知书必须在货物装运后立即发出。

各单据日期早晚次序：发票日期<检验证书日期或保险单日期<提单装船日期<信用证最迟装运日期<汇票出票日期<信用证最迟交单日期或信用证有效期

(2) 结汇及时：向银行交单议付不能超过信用证规定的交单期。

如果信用证未规定交单期，银行将拒收迟于运输单据出单日期21天后提交的单据，但单据也不得迟于信用证到期日提交。

例如：提单签发日期为2001年6月3日，信用证议付有效期为2001年6月26日。问卖方最迟的交单期为哪一天？6月24日。

补充：

*：有效期：(UCP500)规定，一切信用证均须规定一个到期日和一个交单付款、承兑的地点。规定的付款、承兑或议付的到期日，将被解释为信用证的有效期。

*：交单期：信用证还应规定一个运输单据出单日期后必须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的特定期限，即“交单期”。

*：装运期：装运期是指卖方将货物装上运往目的港的运输工具或交付给承运人的日期。信用证可以没有装运期，只有有效期，在实际业务中叫做“双到期”。 

例: (2005年试题)

如果信用证规定汇票的期限为30 DAYS FROM DATE OF BILL OF LADING,提单日期为MARCH 1ST,2005,则根据《国际银行标准实务》，汇票的到期日应该是（B ）

A．2005年3月30日                        B. 2005年3月31日

C. 2005年3月20日                        D. 2005年4月1日

4、简洁 

5、清晰 

（四） 国际商务单证的分类 

1、按交易双方涉及的单证划分为：进口单证和出口单证 

（1）进口单证——进口许可证、进口报关单、保险单、信用证 

（2）出口单证——出口许可证、出口报关单、包装单据、商业发票、保险票据、汇票等 

2、按单证的性质划分为：金融单据和商业单据 

（1） 金融单据——汇票、支票、本票 

（2） 商业单据——发票、运输单据 

3、按单证的用途划分为： 

（1） 资金单据——汇票、支票、本票 

（2） 商业单据——商业发票、形式发票、装箱单、重量单 

（3） 货运单据——海运提单、不可转让海运单、租船合约提单、空运单、公路运输单据、铁路运输单据、内河运输单据、专递和邮政收据、报关单、报检单、托运单等 

（4） 保险单据——保险单、预借单、保险证明、投保单 

（5） 官方单据——海关发票、领事发票、产地证、检验检疫证 

（6） 随附单据——寄单证明、寄样证明、装运通知、船舱证明 

4、根据业务环节划分为：托运单证、结汇单证、进口单证 

（五）国际商务单证的改革与发展 

瑞典是最早进行单据简化工作的国家，曾在1957年创造了一种“套合一致”的单据形式。

1、单证制作和管理的现代化 

美国采用的ATP付款方法，加速贸易付款。

2、制单设计的国际化 ：套合一致的标准单证格式。

3、推广使用国际标准或代码 

（1） 运输标志：收货人简称、参考号（合同号）、目的地、件号

SHIPPING MARKS： 

K.K.G.T

3178

SINGAPORE

NO.1-200

（2） 国家和地区代码：2个英文字母组成，中国CN,英国GB , 美国US 

（3） 货币代码：3个英文字母组成，前两个符号代表国名，后一个符号代表货币，如人民币CNY,而不是RMB，RMB只是货币符号。英镑为GBP, 美元USD 

（4） 地名代码：5个英文字母组成，前两个符号代表国名，后三个符号代表地名，如上海CNSHG, 伦敦GBLON, 纽约USNYC 

（5） 用数字表示日期代码：年、月、日。2005-11-24

例：（2006年试题）

创造“套合一致”单据形式的国家是（C ）

A．美国            B.英国             C.瑞典             D.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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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讲 国际贸易交易程序与磋商

一、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1、出口交易前准备工作

国际市场调研

确定销售市场，建立业务关系

制订出口商品经营方案

广告宣传和无形资产的保护

2、进口交易前准备工作

进行市场调查

进口商品的调研

落实进口许可证和外汇

研究制订进口商品经营方案

进口成本核算

二、        进出口贸易交易磋商

1、交易磋商的内容

商品名称、数量、价格、品质、包装、交货方式、价格、运输方式、付款方式、发生意外的处理方式、保险办理等等。

交易磋商一般包括四个环节：询盘、发盘、还盘、接受。两个基本环节是：发盘和接受。

2、询盘，又称邀请发盘，要约邀请

询盘是指交易的一方打算购买或出售某种商品，向对方询问买卖该项商品以及有关交易条件的一种表示。

发出询盘的可以是买方，也可是卖方。

询盘没有法律约束力。

例如：(美方来电)拟订购买美加净牙膏大号1000罗，请电告最低价格及最快交货期。

3、发盘

在国际贸易实务中，买方或卖方向对方提出交易条件并愿意按此条件达成交易的表示，称为发盘，又称报盘、发价、报价。法律上称之为“要约”。

卖方提出的，叫“卖方发盘”

买方提出的，叫“买方发盘”

例如：(我方去电)你9月8日电发盘限15日复到我方美加净牙膏货号101纸箱装每箱6打每罗32英镑CIF伦敦12装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

(1)构成发盘的必要条件

A.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人提出。

发盘必须指定可以表示接受的受盘人.特定的人指在发盘中指明个人姓名或企业名称.受盘人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指定多个。不指定受盘人的发盘，仅应视为发盘的邀请。如商业广告或价目单.

B.发盘的内容须十分确定。

所列条件完整、明确、终局。

完整指通常应包括货物品名品质、数量、包装、价格、装运、付款和保险等七项条件。公约规定，一发盘只要包括商品的名称、数量和价格就属于“内容是完整的”。

明确指不含糊，所谓“参考价”“大约5月份”“大概”“预计”“可能”都是不明确表示。

终局指有法律约束力，如“以我方确认为准”是有保留条件的。

C、发盘必须表明发盘人对其发盘一旦被受盘人接受即受约束的意思。

发盘人的发盘在得到接受时，发盘人将按发盘的条件与受盘人订立合同承担法律责任。

D、发盘必须送达受盘人

到达主义，中间丢失不能算有效发盘，受盘人没有收到或没有正式收到就没有法律效力。

(2)发盘的有效期

可供受盘人对发盘作出接受的时间或期限，几种规定方法：

A、规定一段有效期，例如，发盘有效期为3天

B、规定最迟接受的期限，例如，发盘限10日复有效

C、不明确规定有效期，在合理时间有效。如“发盘、、、速复”

口头发盘，除双方另有约定，受盘人必须立即接受。

进出口贸易交易磋商（续） 

（3）发盘的撤回和撤销

《公约》第15条对发盘生效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发盘在送达受盘人时生效”。发盘的撤回是指发盘在被送达受盘人之前，即发盘未生效前，取消该发盘。

发盘撤回的条件：撤回通知比发盘先到达受盘人或撤回通知与发盘同时到达受盘人。

发盘的撤销是指在发盘已生效后，在受盘人未做出接受之前，发盘人以一定方式解除发盘。

在下列情况下，发盘不能再撤销：

发盘中注明了有效期，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发盘是不可撤销的。

受盘人有理由依赖该发盘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已本着对该发盘的依赖行事。

(4)发盘的终止

在以下情况下可造成发盘的终止：

过期：在有效期内未被接受而过时。

受盘人拒绝或还盘

被撤销

不能控制的因素所致。如战争、灾难或死亡、破产。

3、还盘

还盘又称还价，是受盘人对发盘条件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而提出需要变更内容或建议的表示。

还盘有两个法律后果：

还盘做出后，还盘的一方与原发盘的发盘人在地位上发生了变化。还盘人由原发盘的受盘人变成新发盘的发盘人，而原发盘的发盘人则变成了新发盘的受盘人。新受盘人有权针对还盘的内容进行考虑，决定接受、拒绝或是再还盘。

例如：你10日电价格太高还盘30英镑限14日复。

案例：公司周一对外发盘，限周五复到，客户周二回电还盘，邀我电复，我未处理。但是，周四客户又来电接受我周一的发盘，请问客户这样做合理吗？

4、接受

所谓接受(Acceptance)，就是交易的一方在接到对方的发盘或还盘后，以声明或行动向对方表示无条件同意的行为。法律上将接受称作承诺。一方发盘经另一方接受，交易即告达成。合同成立。

根据《公约》的解释，构成有效的接受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接受必须是由特定的受盘人做出

其他人对发盘表示同意，不能构成接受。

(2)接受必须是无条件的

就是说，接受的内容要与发盘的内容相符。但在业务中，常有这种情况，受盘人在答复中使用了“接受”的字眼，但又对发盘的内容作了增加、限制或修改，这在法律上称为有条件的接受，分为两种情况：

A.实质性改变: “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更改.实质性变更是对发盘的拒绝，构成还盘。

B.非实质性变更:如要求重量单装箱单、商检证和原产地证，包装，分批装运等。对于非实质性变更，除非发盘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差异外，仍构成接受”。

例如：受盘人接受发盘，但提出包装由单层麻袋改为双层麻袋，这实际上是还盘。答案：错误。

案例：公司对外发盘，国外客户在发盘的有效期内回电接受，但在同一电文中要求将装运期提前一个月。请问这是不是有效的接受？

(3)接受要在发盘规定的有效期内送达发盘人才能生效

发盘中通常都规定有效期。这一期限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约束发盘人，使发盘人承担义务，在有效期内不能任意撤销或修改发盘的内容，过期则不再受其约束；

另一方面，发盘人规定有效期，也是约束受盘人，只有在有效期内做出接受，才有法律效力。

(4)接受必须表示出来。

接受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表示出来，缄默或不行动不构成接受。

第一种方式是做出声明，或口头或书面。

第二种是做出行动，如开立信用证。

5、逾期接受与接受撤回

（1）逾期接受：接受通知到达发盘人的时间已经超过有效期或合理时间，则该接受成为逾期接受。逾期接受一般无效，下列两种情况有效：

A.发盘人毫不延迟地用口头或书面将该项逾期接受仍然有效的意见通知受盘人

B.由于出现传递不正常的情况而造成延误,不是受盘人的过失。发盘人若不及时反对,仍有效力.

例:(2006年试题)

1、逾期接受，只要发盘人立即表示同意，仍可作为有效接受。（正确）

（2）接受撤回

接受准予撤回,但撤回通知必须于接受通知到达发盘人之前或同时被送达发盘人.

例如:

1、   按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一项发盘在尚未送达受盘人之前；是可以阻止其生效的，这叫对发盘的 

①撤销(Revocation)。 

②撤回(Withdrawal)。 

应选：② 

2、   某公司于4月15日用特快专递发盘，限4月29日复到有效。4月25日下午3时同时收到受盘人表示接受的特快专递和撤回接受的电传。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此项接受（ A  ）(2005年试题)

A．可以撤回                                                  B.不得撤回,合同成立

C.在我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撤回                           D.能否撤回无法确定

三、合同的订立

1、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

(1)当事人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行为能力

(2)合同必须有对价或约因，即合同当事人之间相互给付、互为有偿

(3)合同的内容必须合法

(4)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

(5)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2、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1)约首。是指合同的序言部分，其中包括合同的名称、订约双方当事人的名称和地址(要求写明全称)。除此之外，在合同序言部分常常写明双方订立合同的意愿和执行合同的保证。该序言对双方均具约束力。因此，在规定该序言时，应慎加考虑。

(2.)基本条款。这是合同的主体部分，具体列明各项交易的条件或条款，如品名、品质规格、数量、单价、包装、交货时间与地点、运输与保险条件、支付方式以及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条款等。这些条款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3).约尾。一般列明合同的份数，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订约的时间和地点及生效的时间。合同的订约地点往往要涉及合同准据法的问题，因此要慎重对待。我国的出口合同的订约地点一般都写在我国。有时，有的合同将“订约时间和地点”在约首订明。

3、合同成立的时间

接受生效时间即为合同成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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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合同的履行 

第三讲　合同的履行

一、出口合同的履行

在出口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包括备货、催证、审证、改证、租船订舱、报关、报验、保险、装船和制单结汇等多种环节。其中又以货（备货）、证（催证、审证、改证）、船（租船订舱）、款（制单结汇）4个环节最为重要。

1、货

（1）备货

备货是进出口公司根据合同和信用证规定，向生产加工及仓储部门下达联系单（有些公司称其为加工通知单、或信用证分析单等）要求有关部门按联系单的要求，对应交的货物进行清点、加工整理、刷制运输标志以及办理申报检验和领证等项工作。联系单是各个部门进行备货、出运、制单结汇的共同依据。在备货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问题：

a. 货物的品质、规格，应按合同的要求核实，必要时应进行加工整理，以保证货物的品质、规格与合同规定一致。

　　b. 货物的数量：应保证满足合同或信用证对数量的要求，备货的数量应适当留有余地，备作装运时可能发生的调换和适应舱容之用。

　　c. 货物的包装和唛头（运输标志）：应进行认真检查和核实，使之符合信用证的规定，并要做到对保护商品和适应运输的要求，如发现包装不良或破坏，应及时进行修或换装。标志应按合同规定的式样刷制。

　　d. 备货时间：应根据信用证规定，结合船期安排，以利于船货衔接。

（2）报验

　　凡属国家规定，或合同规定必经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检验出证的商品，在货物备齐后，应向商品检验局申请检验，只有取得商检局发给合格的检验证书，海关才准放行。凡经检验不合格的货物，一律不得出口。

　　申请报验的手续是，凡需要法定检验出口的货物，应填制“出口报验的申请单”，向商检局办理证件取验手续。“出口报验申请单”的内容一般包括：品名、规格、数量（或重量）、包装、产地等项。如需有外文译文时，应注意中，外文内容一致。“申请单”还应附上合同信用证副本等有关单据，供商检局检验和发证时参考。

　　申请报验报验后，如出口公司发现“申请单”内容填写有误，或因国外进口人修改信用证以致货物规格有变动时，应提出更改申请，并填写“更改申请单”，说明更改事项和更改原因。

　　货物经检验合格，即由商检局发给检验证书，进出口公司应在检验证书规定的有效期内将货物出运。检验证书的有效期，一般货物是从发证之日起两个月内有效；鲜果、鲜蛋类为两星期，植物检疫为3星期内有效；如超过有效期装运出口，应向商检局申请展期，并由商检局进行复验合格后才能出口。

在履行以信用证付款的合同时，对信用证的掌握、管理和使用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政策的贯彻和收汇的安全。信用证的掌握、管理和使用主要包括催证、审证和改证等项内容，这也是履行合同的一项重要工作。

2、证

　　（1）催证

　　如果在出口合同中买卖双方约定采用信用证方式，买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的规定按开立信用证，这是卖方履约的前提。但在实际业务中，有时国外进口商在市场发生变化或资金发生短缺的情况时，往往会拖延开证。对此，我们应催促对方迅速办理开证手续。特别是大宗商品交易或买方要求而特制的商品交易，更应结合备货情况及时进行催证。必要时，也可请我驻外机构或中国银行协助代为催证。

　（2）审证

　　信用证是依据合同开立的，信用证内容应该是与合同条款一致的。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因素，如工作的疏忽、电文传递的错误、贸易习惯的不同、市场行情的变化或进口商有意用开证的主动权加列有利于他方利益的条款等，往往会出现开立的信用证条款与合同规定不符。为确保收汇安全和合同顺利执行，防止导致经济上和政治上对我不应有的损失，我们应该在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下，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银行的来证，依据合同进行认真的核对与审查。

在实际业务中，银行和进出口公司共同承担审证任务。其中，银行着重审核开证行的政治背景、资信能力、付款责任和索汇路线等方面的内容，进出口公司则着重审核的内容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政治性的审查：来证国家必须是与我国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应拒绝接受与我国无往来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来证。

　　来证各项内容应符合我国方针政策，不得有歧视性内容，否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向开证行交涉。

　　b. 开证银行资信的审查：为了保证安全收汇，对开证行所在国家的政经济状况、开证行的资信、经营作风等必须进行审查，对于资信不佳的银行，应酌情采取适当措施。

　　c. 对信用证的性质与开证行付款责任的审查：来证应标明“不可撤销”的字样。同时要证内载有开证保证付款的文句。

　上述3点，也是银行审证的重点，进出口公司只作复核性审查。

　d. 对信用证金额与货币的审查：信用证金额应以合同金额相一致。如合同订有溢短装条款，信用证金额应包括溢短部分的金额。信用证金额中单价与总值要填写正确，大、小写并用。来证所采用的货币应与合同规定相一致。如来自与我国订有支付协定的国家，使用货币应与支付协定规定相符。

　　e. 对商品的品质、规格、数量、包装等条款的审查：证中有关商品货名、规格、数量包装、单价等项内容必须和合同规定相符，特别是要注意有无另外的特殊条款，应结合合同内容认真研究，做出能否接受、或是否修改的决策。

　　f. 对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有效期和到期地点的审查：装运期必须与合同规定一致，如国外来证晚，无法按期装动，应及时电请国外买方延展装期限。信用证有效期一般应与装动期有一定的合理间隔，以便在装动货物后有足够时间办理制单结汇工作。关于信用证的到期地点，通常要求在中国境内到期，如信用证将到期地点规定在国外，或国外银行的柜台等，我们不易掌握国外银行收到单据的确切日期，这不仅影响收汇时间，而且容易引纠纷，故一般不宜接受。

g. 对单据的审查：对于来证中要求提供的单据种类和份数及填制方法等，要进行仔细审核，如发现有不正常的规定，例如要求商业发票或产地证明须由国外第三者签证以及提单上的目的港后面加上指定码头等字样，都应慎重对待。

　　h. 对其他特殊条款的审查：审证时，除对上述内容进行仔细审核外，有时信用证内加列许多特殊条款 (SPECIAL CONDITION)，如指定船籍、船龄等条款，或不准在某个港口转船等，一般不应轻易接受，但若对我无关紧要，尚且也可办到，则也可酌情灵活掌握。

例：（2005年试题）

以下不属于出口商审证的内容的是（ D  ）

A.信用证与合同的一致性                    B.信用证条款的可接受性

C.价格条件的完整性                        D.开证银行的资信

证（续） 

（3）改证

　　对信用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核以后，如果发现问题，应区别问题的性质，分别同银行、运输、保险、商检等有关部门研究，做出恰当妥善的处理。凡是属于不符合我国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影响合同执行和安全收汇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求国外客户通过开证行进行修改，并坚持在收到银行修改信用证通知书后才能对外发货，以免发生货物装出后而修改通知书未到的情况，造成我方工作上的被动和经济上的损失。

　　在办理改证工作中，凡需要修改的各项内容，应做到一次向国外客户提出，尽量避免由于我们考虑不周而多次提出修改要求。否则，不仅增加双方的手续和费用，而且对外造成不良影响。其次，对不可撤销信用证中任何条款的修改，都必须在有关当事人全部同意后才能生效，这是各国银行公认的惯例。

再次，对来证不符合规定的各种情况，还需做出具体分析，不一定坚持要求对方办理改证手续。只要来证内容不反政策原则并能保证我方安全迅速收汇，我们也可以灵活掌握。

例：（2005年试题）

出口公司在收到对方开出的信用证后，应严格按照信用证的有关条款进行发货、装运、制单结汇。不管有什么情况，都无权要求开证行修改信用证。（否）

（2006年试题）

信用证修改书的内容在两项以上时，受益人（A ）

A．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

B．必须全部拒绝

C．必须全部接受

D．只能部分接受

3、船

　　（1）租船订舱

　　在C.I.F.或C.F.R.条件下，租船订舱是卖方的主要职责之一。

　　如出口货物数量较大，需要整船载运的，则要对外办理租船手续；如出口货物数量不大，勿需整船装运的，可由外运公司代为洽订班轮或租订部分舱位运输。

租船订舱的简单程序为：

　　a. 进出口公司委托外运公司办理托运手续，填写托运单（shipping note），亦称“订舱委托书”递送外运公司作为订舱依据。

　　b. 外运公司收到托运单后，审核托运单，确定装运船船舶后，将托运单的配舱回单退回，并将全套装货单（shipping order）交给进出口公司填写，然后由外运公司代表进出口公司作为托运人向外轮代理公司办同物托运手续。

　　c. 货物经海关查验放行后，即由船长或大副签收“收货单”（又称大副收据，mate’s　receipt）。收货单的船公司签发给托运人的表明货物已装妥的临时收据。托运人凭收货单向外轮代理公司交付运费并换取正式提单。

（2）报关

　　报关是指进出口货物装船出运前，向海关申报的手续。按照我国海关法规定：凡是进出国境的货物，必须经由设有海关的港口、车站、国际航空站出，并由货物所有人向海关申报，经过海关放行后，货物才可提取或者装船出口。

（3）投保

凡是按C.I.F.价格成交的出口合同，卖方在装船前，须及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投保手续，填制投保单。出口商品的投保的续一般都是逐笔办理的。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将货物名称、保额、运输路线、运输工具、开航日期、投保险别等一一列明。

例：（2005年试题）

海运提单的签发日期应早于保险单的签发日期。（否）

4、   款

我国出口结汇的办法有种：收妥结汇、押汇。

n        收妥结汇，又称收妥付款，是指议付行收到外贸公司的出口单据后，经审查无误，将单据寄交国外付款行索汇，待收到付款行将货款拔入议付行帐户的通知时，即按当日外汇牌价，折成人民币给外贸公司。

n        押汇，又称买单结汇，是指议付行在审单无误情况下，按信用证条款买入受益人（外贸公司）的汇票和单据，从票面金额中扣除从议付日到估计收到票款之日的利息，将余款按议付日外汇牌价折成人民币，拔给外贸公司。议付行向受益人垫付资金买入跟单汇票后，即成为汇票持有人，可凭票向付款行索取票款。银行做出口押汇，是为了对外贸公司供资金融通，有利于外贸公司的资金周转。

二、进口合同的履行

1、开立信用证

2、安排运输和办理保险

3、审单和付款

4、进口报关、报检及索赔

单证员精讲班第4讲讲义 

简答题 

第四讲　国际贸易术语概述 

本章是考试的重点，各种题型都会出到。简答题如下： 

1、六种主要贸易术语的英文代码及其全称 

2、CIF与DES的异同 

相同点：水上运输，卖方负责运输，承担运费 

交货地点不同：CIF是装运港船上交货，而DES是目的港船上交货。 

风险划分不同：前者为装运港船舷，后者为目的港船上 

交货性质不同：前者为象征性交货，交单为交货；后者为实际交货。 

卖方承担的责任与费用不同：前者包括正常的运费和保险费，后者包括货到目的港交货前的一切费用。 

3、CIF与CIP的异同 

4、FOB下卖方承担义务 

5、老三样与新三样的区别，FOB，CFR，CIF与FCA，CPT，CIP。 

适用的运输方式 

交货和风险转移的地点 

装卸费用负担 

运输单据不同 

投保险别不同 

6、FOB与FCA的异同 

贸易术语的含义和作用 

一、贸易术语的含义和作用

(一)贸易术语（Trade Term）又称贸易条件、价格术语，是进出口商品价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用一个简短的概念或三个字母的缩写，来说明交货地点、商品的价格构成和买卖双方有关费用、风险和责任的划分，确定卖方交货和买方接货应尽的义务。

在国际贸易中采用某种专门的贸易术语，主要是：

1．为了确定交货条件，即说明买卖双方在交接货物方面彼此承担责任、费用和风险的划分。

2．同时，贸易术语也可用来表示成交商品的价格构成因素，特别是货价中所包含的从属费用。由于其价格构成因素不同，所以成交价格应有所区别。不同的贸易术语表明买卖双方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费用和风险，而责任、费用和风险的大小又影响成交产品的价格。

贸易术语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表示交货条件，另一方面表示成交价格的构成因素。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二)、贸易术语的作用

贸易术语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买卖双方洽商交易和订立合同

2．有利于买卖双方核算价格和成本

3．有利于买卖双方解决履约当中的争议 

（单选）

1．在国际贸易中采用某种专门的贸易术语，主要是为了：

A．表示成交商品的价格

B．确定交货条件

C．确定成交风险

D．表示风险险种

答案：B

（多选）

1．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贸易术语是为了确定：

A．交货条件

B．支付手段

C．价格构成

D．争端解决

E．使用惯例

答案：AC 

价格术语的国际惯例 

二、价格术语的国际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的，因为，惯例本身不是法律，它对贸易双方不具有强制性，故买卖双方有权在合同中作出与某项惯例不符的规定。但是，国际贸易惯例对贸易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关贸易术语的惯例有：

1、《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

国际法协会专为解释CIF贸易术语而制定

2、《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

解释了6种贸易术语，注意其中对FOB和FAS的解释

3、《2000通则》（INCOTERM2000）

13种术语

《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2000》）

《2000年通则》于2000年1月1日起生效，它标志着国际贸易惯例的最新发展。

《2000年通则》的适用范围

《2000年通则》明确了适用范围，该《通则》只限于销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中与交货有关的事项。其货物是指“有形的”货物，涉及与交货有关的事项，·不涉及货物所有权和其他产权的转移、违约、违约行为的后果以及某些情况的免责等。有关违约的后果或免责事项，可通过买卖合同中其他条款和适用的法律来解决。 

贸易术语分类 

三、贸易术语分类：

E组 （DEPARTURE起运）1个

EXW （EX WORKS）工厂交货（…指定地点）

F组  （MAIN CARRIAGE UNPAID 主运费未付）3个

 FCA：FREE CARRIER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

FAS：FREE ALONGSIDE SHIP装运港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

FOB：FREE ON BOARD装运港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

C组 （MAIN CARRIAGE PAID主要运费已付）4个

CFR：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

CIF：成本、保险加运费付至（…指定目的港）

CPT：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CIP：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D组（ARRIVAL到达）5个

DAF：DELIVERED AT FRONTIER  边境交货（…指定地点）

DES：DELIVERED  EX SHIP  目的港船上交货（…指定目的港）

DEQ ：DELIVERED  EX QUAY 目的港码头交货（…指定目的港）

DDU： DELIVERED DUTY UNPAID  未完税交货（…指定目的地）

DDP： DELIVERED  DUTY PAID   完税后交货（…指定目的地）

(单选)

1．下列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论述中，错误的是：

A．它不同于法律，对合同的当事人不具有任何的约束力

B．当事人可以明确的合同条款，使惯例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C．当事人可以明确的合同条款，排除惯例对当事人的约束力

D．根据法律，司法部门处理争议时要参照国际贸易惯例

答案：A

2．按（  ）组术语签订的买卖合同，其性质一般属于到达合同的类别。

A．C组

B．D组

C．E组

D．F组

答案：B

3．根据《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解释，按C组贸易术语签订的合同： 

A.均属于到达合同。 

B.均属装运合同。 

C.有时属于到达合同，有时属于装运合旨枧情况不同而定。 

应选：B 

（多选）

4.《2000通则》与《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中都涉及到的贸易术语有：

A. FOB

B. FAS

C. CIF

D. CPT

E. DDU

答案：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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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B 

第五讲   六种常用贸易术语（一）--FOB

FOB、CFR和CIF均为装运港交货的贸易术语，也是国际贸易中最经常采用的3种贸易术语，它们都适用于水上运输方式

一、FOB　 Free on Board(…named port of shipment),即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

1、FOB术语的含义

按此术语成交，由买方负责派船接运货物，卖方应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港和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装上买方指派的船只，并及时通知买方。货物在装船时越过船舷，风险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根据《2000通则》的解释，FOB术语只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航运，如果当事人各方无意以船舷为界交货，则应采用FCA贸易术语。

2、采用FOB术语时，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基本义务概括如下。（重点）

案例：采用FOB术语，船载货物离港后，很快触礁沉没，谁来承担这一风险？买方。

3、“以船舷为界”的确切含义

以装运港船舷作为划分风险的界限是FOB、CFR和CIF同其他贸易术语的重要区别之一。“船舷为界”表明货物在装上船之前的风险，包括在装船时货物跌落码头或海中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卖方承担。货物装上船之后，包括在起航前和在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损坏或灭失，则由买方承担。

案例：一集装箱货物在吊装上船过程中，因吊钩脱落砸在船舷上后掉入海中，谁应为此损失负责？（卖方）如掉落在船上呢？（买方）

船货衔接问题 

4、关于船货衔接问题

按照FOB术语成交的合同属于装运合同，这类合同中卖方的一项基本义务是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装运。然而由于FOB条件下是由买方负责安排运输工具，即租船定舱，所以，这就存在一个船货衔接问题。如果买方未能按时派船，这包括未经对方同意提前将船派到和延迟派到装运港，卖方都有权拒绝交货，而且由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如空舱费、滞期费及卖方增加的仓储费等，均由买方负担。如果买方指派的船只按时到达装运港，而卖方却未能备妥货物，那么，由此产生的上述费用则由卖方承担。　

案例：我某公司以FOB条件出口一批冻鸡。合同签订后接到买方来电，称租船较为困难委托我方代为租船，有关费用由买方负担。为了方便合同履行，我方接受了对方的要求。但时至装运期我方在规定装运港无法租到合适的船，且买方又不同意改变装运港。因此，到装运期满时货仍未装船，买方因销售季节即将结束便来函以我方未按期租船履行交货义务为由撤销合同。试问：我方应如何处理。

答：我方应拒绝买方撤销合同的无理要求。

按FOB条件成交的合同，按常规由买方负责租船定舱。卖方可以接受买方的委托代为租船定舱，但卖方不承担租不到船的责任。就本案例来讲，因卖方代为租船没有租到，买方有无不同意改变装运港，因此，卖方不承担因自己为我租到船而延误装运的责任，买方也不能因此要求撤销合同。

5、FOB的变形：

在程租船运输中，如果船方不愿意负担装船费用，买卖双方往往在FOB后加列附加条件，用来说明装船费用由谁负担，称为FOB贸易术语的变形。

①FOB Liner Terms (FOB班轮条件）

这一变形是指装船费用按照班轮的做法处理，班轮的特点之一是管装管卸，即装卸费用由船公司承担，而FOB由买方租船订舱。 所以，采用这一变形，装船费由买方承担，卖方不负担装船的有关费用。

②FOB Under Tackle(FOB吊钩下交货)

这一变形是指卖方负担费用将货物交到买方指定船只的吊钩所及之处，而吊装入舱及其他费用，概由买方负担。

③FOB Stowed (FOB理舱费在内)

这一变形是指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承担包括理舱费在内的装船费用。理舱费是指货物入舱后进行安置和整理的费用。

④FOB Trimmed (FOB平舱费在内) 

这一变形是指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承担包括平舱费在内的装船费用。平舱费是指对装入船舱的散装货物进行平整所需的费用。

⑤FOBST (FOB Stowed and Trimmed)

这是前两项的综合，指由卖方承担包括理舱费和平舱费在内的各项装船费用。

例:(2005年试题)

1、买方采用FOB条件进口一批货物,用程租船运输,当买方不愿意承担装船费用时,可选用以下价格变形是(   )

A. FOB Liner Terms                             

B. FOB Under Tackle

C. FOB Stowed                                   

D. FOB Trimmed

E. FOBST

答案:CDE

2、在按FOB吊钩下交货的术语成交时，其货物风险转移是：

A．以装运港船舷为界

B．以装运港吊钩下为界

C．以装运港船上为界

D．以目的港吊钩下为界

答案：A

6、《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对FOB的解释

《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对FOB的解释与运用，同国际上的一般解释与运用有明显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美国惯例把FOB笼统地解释为在某处某种运输工具上交货，其适用范围很广，因此，在同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商人按FOB订立合同时，除必须标明装运港名称外，还必须在FOB后加上“船舶”（Vessel）字样，否则，卖方不负责将货物运到港口并交到船上。

2．在风险划分上，不是以装运港船舷为界，而是以船舱为界，即卖方负担货物装到船舱为止所发生的一切丢失与损坏。

3．在费用负担上，规定买方要支付卖方协助提供出口单证的费用以及出口税和因出口而产生的其他费用。

（单选）

1．我天津某公司与美商签订进口合同，规定在旧金山的船上交货，应采用：

A．FOBTianjin

B．FOB San Francisco

C．FOB Vessel San Francisco

D．FOB Vessel Tianjin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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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第六讲   六种常用贸易术语（二）--CFR与CIF

一、CFR　

 Cost and Freight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即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

１、CFR 术语的含义

按照《2000通则》 的解释，CFR适用于水上运输方式，采用这种贸易术语成交，卖方承担的基本义务是，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港和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装上船，并及时通知买方。货物在装船时越过船舷，风险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除此之外，卖方要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且办理货物出口手续。以上与FOB条件下卖方承担的义务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CFR条件下，与船方订立运输契约的责任和费用改由卖方承担。卖方要负责租船定舱，支付到指定目的港的运费，包括装船费用以及定期班轮公司可能在订约时收取的卸货费用。但从装运港至目的港的货运保险，仍由买方负责办理，保险费由买方负担。

2、买卖双方的义务

思考：卖方订立运输合同，是否意味着要负责将货物安全送达指定目的港？

3、装船通知的重要作用

按照CFR条件达成的交易，卖方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货物装船后必须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以便买方办理投保手续。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损失或灭失，由于卖方未发出通知而使买方漏保，那么卖方就不能以风险在船舷转移为由免除责任。由此可见，尽管在FOB和CIF务件下，卖方装船后也应向买方发出通知，但CFR条件下的装船通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案例：

我某公司按CFR术语与英国A客户签约成交，合同规定保险由买方自理。我方于9月1日凌晨2点装船完毕，受载货轮于当日下午起航。因9月1、2日是周末，我方未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3日上班收到买方急电称：货轮于2日下午4时遇难沉没，货物灭失，要求我方赔偿全部损失。试分析此案例。

例：（2005年试题）

在CFR条件下，如合同未规定卖方在货物装船后发装船通知，卖方就没有该义务。（错误）

4、卸货费用的负担问题

按照CFR条件成交，货到目的港后的卸货费由谁负责也是一个需要考虑并加以明确的问题。如果使用班轮运输，由于装卸费用已打入班轮运费中，故在卸货费由谁负担上不会引起争议，而大宗商品一般采用租船运输，在租船运输情况下，卸货费用由谁负担呢？由于各国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做法，为避免在卸货费用负担上引起争议，便产生了CFR的变形。业务中常见的变形有以下几种：

① CFR Liner Terms(CFR班轮条件)这一变形指卸货费按班轮做法处理，即买方不负担卸货费。

② CFR Landed(CFR 卸至码头)这一变形是指由卖方承担卸货费，包括可能涉及的驳船费在内。

③ CFR Ex Tackle(CFR 吊钩下交货)这一变形是指卖方负责将货物从船舱吊起一直卸到吊钩所及之处　(码头上或驳船上)的费用，船舶不能*岸时，驳船费用由买方负责。

④ CFR Ex Ship's Hold (CFR舱底交货)按此条件成交，船到目的港在船上办理交接后，由买方自行启　舱，并负担货物由舱底卸至码头的费用。

例：

按 CFRSingapore条件成交出口大宗商品，租船运输，卖方欲不负担卸货费，应采用：

A．CFR Singapore

B．CFR Landed Singapore 

C．CFR EX Ship’s Hold Singapore

D．CFR EX Ship’s Singapore 

答案：C 

CIF术语 

二、CIF术语

CIF的全文是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即成本加保险费和运费(……指定目的港)。采用CIF术语成交时，卖方的基本义务是，负责按通常条件租船定舱，支付到目的港的运费，并在规定的装运港和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装上船，装船后及时通知买方。卖方还要负责办理从装运港到目

买方

⑴承担货物越过船舷后一切风险

⑵负责装船后装运港到目的港通常运费、保费以外费用

⑶办理进口

⑷支付货款 

卖方

⑴安排运输，支付至目的港运费，及时通知买方

⑵承担货物越过船舷前一切风险

⑶办理保险，支付保费

⑷办理出口

⑸提供相应单据 

的港的货运保险，支付保险费。

１、采用CIF术语时，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基本义务概括如下。

2、保险险别的问题

CIF术语中的“I”表示Insurance.即保险。从价格构成来看，这是指保险费，就是说货价中包括了保险费；从卖方的责任讲，他要负责办理货运保险。办理保险须明确险别，不同险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范围不同，收取的保险费率也不同。按CIF术语成交，一般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在合同的保险条款中明确规定保险险别、保险金额等内容，这样，卖方就应按照合同的规定办理投保。但如果合同中未能就保险险别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那就要根据有关惯例来处理。按照《2000通则》对CIF的解释，卖方只需投保最低的险别，但在买方要求时，并由买方承担费用的情况下，可加保战争、罢工、暴乱和民变险。

3、象征性交货问题

从交货方式来看，CIF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性交货。所谓象征性交货是针对实际交货而言。指卖方只要按期在约定地点完成装运，并向买方提交合同规定的包括物权凭证在内的有关单证，就算完成了交货义务，而无须保证到货。可见，在象征性交货方式下，卖方是凭单交货，买方是凭单付款。只要卖方如期向买方提交了合同规定的全套合格单据(名称、内容和份数相符的单据)，即使货物在运输途中损坏或灭失，买方也必须履行付款义务。反之，如果卖方提交的单据不符合要求，即使货物完好无损地运达目的地，仍有权拒绝付款。但是，必须指出，按CIF术语成交，卖方履行其交单任务，只是得到买方付款的前提条件下，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履行交货义务。如果卖方提交的货物不符合要求，买方即使已经付款，仍然可以根据合同的规定向卖方提出索赔。

案例：按CIF贸易术语出口，卖方按照合同的规定装运完毕取得包括提单在内的全套装运单据。但是，载货船舶在第二天就触礁沉没，买方闻讯后提出拒收单据，拒付货款。试问卖方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4、装运合同，不是到达合同，如果规定具体的到货时间，就不是真正意义的CIF术语性质的合同。风险划分界限与费用划分界限相分离。

案例：

某CIF合同规定，卖方必须将货物于X年X月X日之前送达目的港，是否合理？

如果是FOB、CFR 呢？

5、卸货费用的问题

前述CFR术语中为解决卸货费用负担问题而产生的变形，完全适用于CIF。CIF的变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CIF Liner Terms(CIF班轮条件)这一变形是指卸货费按班轮做法处理，即买方不负担卸货费，而由　卖方或船方负担。

②CIF Landed(CIF卸至码头)这一变形是指由卖方承担将货物卸至码头上的各项有关费用，包括驳船费　和码头费。

③CIF Ex Tackle(CIF吊钩下交接)这一变形是指卖方负责将货物从船舱吊起卸到船舶吊钩所及之处(码　头上或驳船上)的费用。在船舶不能*岸的情况下，租用驳船的费用和货物从驳船卸至岸上的费用，　概由买方负担。

④CIF Ex Ship's Hold(CIF舱底交接)按此条件成交，货物运达目的港在船上办理交接后，自船舱底起　吊直至卸到码头的卸货费用，均由买方负担

例：

1．CIF Liner Terms和CIF Landed两种术语都是CIF的变形，都是由卖方承担卸货费，其不同是使用CIF Landed术语时，可能发生的驳船费和码头费是由：

A．卖方支付

B．买方支付

C．船方支付

D．买卖双方共同负担

答案：A

（多选）

2．使用CIF术语应注意的事项是：

A．CIF合同属于“装运合同”

B．卖方办理保险的责任

C．象征性交货问题

D．CIF合同术语“交货合同”

答案：ABC

3．（2006年试题）

CIF EX SHIP’S HOLD 属于目的港交货的贸易术语.(否)

4、案例:(2005年试题)

某公司按CIF ROTERDAM 向荷兰出口一批空调,双方在合同中规定:买方应于9月底前将信用证开到,卖方保证运输船只不得迟于12月1日抵达目的港.如载货船只迟于12月1日抵达,则买方有权取消合同.如货款已收,卖方须退还买方.合同中的这一条款是否合理?为什么?(本题4分)

分析:不合理

按CIF术语成交的合同在装运港完成交货.同时CIF属于象征性交货,当货物在规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时,卖方即完成了交货,卖方无须保证到货,所以规定货物必须于12月1日抵达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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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A 

一、FCA

FCA（Free Carrier）——货交承运人,指卖方将已经出口清关的货物交给由买方指定的承运人照管时，就算完成交货义务。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

1、买卖双方的义务：

2、关于交货：交货地点的选择会影响装卸货物的责任划分，主要区分是交货地点是否在卖方所在地

1）在卖方所在地交货：卖方负责装货。

2）在其他地点：卖方不负责卸货。

例：（2006年试题）

根据《2000通则》，在FCA贸易术语下，如货物在卖方仓库处交付后使用公路运输方式，则意味着卖方要负担将货物装上卡车的费用。（是）

由本题可见，考试对于细节的重视。

3、注意问题：FOB与FCA异同

相同点：

?   FCA与FOB两种术语均属F组术语，按这两种术语成交的合同均属装运合同。

?   买卖双方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不同点：

?   适用运输方式：FCA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FOB仅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

?   交货地点不同：FCA交货地点视不同运输方式的不同约定而定，FOB交货地点为装运港。

?   风险转移的地点不同：FCA风险划分是卖方将货物交至承运人时转移，FOB风险划分以装运港船舷为界；

?   在装卸费的负担和运输单据的使用上也有所不同。

（单选）

1．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在下列F组术语中，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的是：

A．FCA

B．FAS

C．FOB 

D．以上都不是 

答案：A

(多选)

2．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FCA与FOB的主要区别在于：

A．  适合的运输方式不同

B． 租船订舱的责任方不同

C． 办理货运保险的责任方不同

D． 风险划分的界限不同

E． 办理进出口通关手续的责任方不同

答案：AD 

CPT 

二、  CPT

CPT——Carriage Paid To 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1、定义：是指卖方将货物交给由他指定的承运人，支付货物运到目的地的运费，但货物在被如此交付后发生的一切风险和其他费用，由买方负担。

2、买卖双方的义务：

3、风险划分：卖方只承担货物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前的风险，在多式联运情况下，承担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之前的风险。

4、装运通知：卖方要在装货后及时通知买方，以便买方投保。

CPT与CFR异同点：

相同点：

卖方负责安排交货地至目的地的运输事项，并承担费用

但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及交给承运人后的任何费用，均由买方承担

都属于装运合同，卖方无需保证按时到货

不同点：

CPT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而CFR仅适用于海洋和内河运输

风险划分界线不同，CPT以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为界，CFR则在装运港

交货地点不同。CPT因运输方式不同而交货地点不同，CFR在装运港

例：

1．卖方要订立运输合同，但不承担从装运地启运后所发生的货物损坏或灭失的风险及额外费用的术语是：

A． FCA

B． FAS

C． FOB

D． CPT

答案：D

2．《2000年通则》中的CFR和CPT术语的相同之处表现在：

A．  按这两种术语成交的合同均属于装运合同

B． 采用这两种术语时，卖方都是在装运港交货

C． 卖方都要自费订立从交货地到目的地的运输合同

D． 出口报关均由卖方负担，进口报关均由买方负担

E． 均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

答案：ACD

3、（2006年试题）

我国甲公司与加拿大乙公司签订出口服装销售合同，采用空运方式，甲公司承担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运费但不负责保险，根据《2000通则》，应采用的贸易术语是（   ）

A．CPT            B.CFR             C.FOB             D.FAS

答案:A 

CIP 

三、CIP

CIP——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指定目的地） 运费、保险费付至。

1、定义：是指卖方要负责订立货物运到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

风险划分以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为界

适合于各种运输方式

2、保险问题：卖方投保最低险别即可。

按CIP术语成交的合同，卖方要负责办理货运保险，并支付保险费，但货物从交货地点运往目的地的运输途中的风险由买方承担。所以卖方的投保仍属于代办性质。根据《通则》的解释，一般情况下，卖方要按双方协商确定的险别投保，如果双方未在合同中规定应投保的险别，则由卖方按惯例投保最低的险别，保险金额一般是在合同价格的基础上加成10％。即CIF合同价款的110％，并以合同货币投保。

3、CIP与CIF区别：

CIP适用于包括多式联运在内的各种运输方式，保险亦为各种运输保险。CIF只适用于水上运输，保险亦为水上运输险。

CIP条件下卖方在约定地点将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即完成交货；在CIF条件下则是以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为分界点

四、FCA、CPT、CIP与FOB、CFR、CIF的比较

FCA、CPT和CIP三种术语与FOB、CFR和CIF三种术语买卖双方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又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适用的运输方式不同

FOB、CFR、CIF三种术语仅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其承运人一般只限于船公司；而FCA、CPT、CIP三种术语适用各种运输方式。

2．交货和风险转移的地点不同

FOB、CFR、CIF的交货地点均为装运港，风险均以在装运港越过船舷时从卖方转移至买方。而FCA、CPT、CIP交货地点要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由双方约定，风险是在承运人控制货物时转移给买方。

3．装卸费用负担不同

按FOB、CFR、CIF术语，卖方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为止的一切费用，但在FOB合同中，应明确装船费由何方承担，但在CFR和CIF合同中，则应明确卸货费由何方负担。而在FCA、CPT、CIP术语下，如涉及海洋运输，卖方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时所支付的运费（CPT、CIP术语），或由买方支付的运费（FCA术语），已包含了承运人接管货物后在装运港的装船费和目的港的卸货费。也就是说，FCA术语中的装船费已由买方承担，CPT、CIP术语中的卸货费已由卖方承担。

4．运输单据不同

在FOB、CFR、CIF术语下，卖方一般应向买方提交已装船清洁提单；而在FCA、CPT、CIP术语下，卖方提交的运输单据则视不同的运输方式而定。

（单选）

1．CIP术语是指：

A．  卖方须支付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的运费

B． 买方须支付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的运费

C． 卖方须支付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的运费和保险费

D． 买方须支付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的运费和保险费

答案：C

（多选）

2．FOB、CFR、CIF与FCA、CPT、CIP比较买卖双方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又有不同，主要表现在：

A． 适用的运输方式不同

B． 交货和风险转移的地点不同

C． 装卸费用负担不同

D． 运输单据不同

E． 运输费用不同

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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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EXW术语的解释 

一、对EXW术语的解释

EX WORKS（…named place），即工厂交货（……指定地点）。是指卖方在其所在地（如工场、工厂或仓库等）将备妥的货物交付买方，以履行其交货义务。 

按此贸易术语成交，卖方既不承担将货物装上买方备妥的运输工具，也不负责办理货物出口清关手续。

除另有约定外，买方应承担自卖方的所在地受领货物的全部费用和风险。

EXW术语是卖方承担责任、费用和风险最小的一种贸易术语。

EXW术语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

如买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办理出口手续，不应使用该术语，而应使用FCA术语。

二、对FAS术语的解释

FREE  ALONGSIDE  SHIP（… named port of shipment），即装运港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是指卖方把货物运到指定的装运港船边，即履行其交货义务。买卖双方负担的风险和费用均以船边为界。仅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运输。

应由卖方自负费用和风险，取得出口许可或其他官方证件，在需要办理海关手续时，办理货物出口的一切海关手续，并交纳出口关税及其他费用。但双方当事人如希望买方办理出口清关手续，应在合同中订明。

三、对DAF术语的解释

DELIVERED AT FRONTIER（…named place），为边境交货（……指定地点）。是指卖方须在边境指定地点和具体交货地点，在毗邻国家海关边界前，将货物交给买方处置，办妥货物出口清关手续，即完成交货。卖方承担货物交给买方处置前的风险和费用。它适用于陆地边界交货的各种运输方式。交货地点在进口国目的港时，应采用DES或DEQ。

买卖双方按边境交货条件成交时，边境可用于任何边境，包括出口国边境。为了明确交货责任和避免履约当中引起争议，买卖双方事先准确地规定边境交货的具体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交货的具体地点未约定或习惯上未确定的话，则卖方可选择最适合其要求的具体地点交货。

例:

根据有关国际贸易惯例，采用DAF术语成交时，卖方在交货地点为：

A．出口国约定地点

B．进口国约定地点

C．两国边境约定地点

D．进口国边境指定地点

答案：C

四、对DES术语的解释

DELIVERED EX SHIP（…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即目的港船上交货（……指定目的港）。是卖方应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港，在目的港船上交给买方处置，即完成交货。卖方承担在目的港卸货之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买方则承担船上货物交由其处置时起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其中包括卸货费和办理货物进口的清关手续。术语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运输或多式联运。如果双方当事人希望卖方负担卸货的风险和费用，则应使用DEQ术语。

采用DES术语时，卖方虽无订立保险合同的义务，但卖方必须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来转嫁运输风险。

DES术语同CIF术语存在原则差别，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      交货地点不同，即CIF是装运港船上交货，而DES是目的港船上交货；

第二，风险划分不同，在CIF条件下，运输途中的风险由买方负责，而在DES条件下，运输途中的风险由卖方负担；

第三，交货方式不同，即CIF属象征性交货，而DES属实际交货；

第四，费用负担不同，在CIF条件下，卖方只负担正常的运费和约定的保险费，而在DES条件下，卖方则须负担货物运抵目的港交货前的一切费用。

例:

采用DES贸易术语达成的交易，卖方交货的地点在：

A．装运港船上

B．目的港船上

C．目的港码头

D．装运港码头

答案：B 

对DEQ术语的解释 

五、对DEQ术语的解释

DELIVERED EX QUAY（…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即目的港码头交货（……指定目的港）。是指卖方在指定的目的港码头将货物交给买方处置，即完成交货。卖方应承担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港并卸至码头的一切风险和费用，但不负责办理进口清关手续。

《2000年通则》规定，只有当货物经由海运、内河运输或多式联运且在目的港码头卸货时，才能使用DEQ术语。如果当事人希望卖方负担将货物从码头运至港口以内或以外的其他地点时，则应使用DDU或DDP术语。    

关于办理进口清关手续，《2000年通则》规定，DEQ术语要求买方办理进口清关手续，并支付一切办理海关手续的费用、关税、税款和其他费用。但如果当事人希望卖方负担全部或部分进口时交纳的费用，则应在合同中订明。

六、对DDU术语的解释

DELIVERED DUTY UNPAID（…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即未完税交货（……指定目的地）。是指卖方在指定的目的地将货物交给买方，不办理进口手续，也不从交货的运输工具上将货物卸下，即完成交货。卖方应承担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的一切费用和风险，但不负责卸货。

DDU术语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2000年通则》规定DDU术语应由买方负责办理进口清关手续，并支付在目的国进口应缴纳的任何“税费”和因其未能及时办理货物进口清关手续而引起的费用和风险。

例:

《2000年通则》规定DDU术语应由（  ）负责办理进口清关手续，并支付在目的国进口应缴纳的任何“税费”和因其未能及时办理货物进口清关手续而引起的费用和风险。

A． 买方

B． 卖方

C． 双方指定的第三方

D． 买卖双方共同

答案：A

七、对DDP术语的解释

DELIVERED DUTY PAID（…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即完税后交货（……指定目的地）。是指卖方在指定的目的地，办理进口清关手续，将在运输工具上尚未卸下的货物交给买方，即完成交货。卖方须承担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一切风险和费用，办理进口清关手续，交纳进口“税费”。DDP术语是卖方承担责任、费用和风险最大的一种术语。

DDP术语适用于所有运输方式。

例

DDU和DDP术语都是在进口国内指定地点交货的贸易术语，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A． 风险划分的界限不同

B． 适用的运输方式不同

C． 办理出口手续的责任方不同

D． 办理进口手续的责任方不同

答案：D

八、对四组贸易术语的归纳：

九、选择贸易术语应考虑的因素

1．贯彻平等互利、多创汇、少用汇原则

不同的业务采用不同的贸易术语

2．考虑货物的特点及运输条件

不同的货物对运输的要求不同

3．考虑运价动态

4．考虑所使用的运输方式

如FOB、CIF和CFR术语只适合海洋和内河运输，而不适用于空运、铁路和公路运输。

5．考虑海上风险程度

6．考虑办理进出口货物结关手续的难易。

十、贸易术语的实际运用(价格条款)

单价的构成:

计价数量:计量单位,公吨,长吨,短吨,不能用吨.

单位价格金额:阿拉伯数字

计价货币:**元,USD,HKD

贸易术语:

例如:CIF 哥本哈根每公吨97英镑

     每箱70美元FOB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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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概述 

一、票据概述：

1、票据的定义：票据是以支付金钱为目的的特种证券，是由出票人签名于票据上，约定由自己或另一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可流通转让的证券。

2、票据法：

英国票据法、日内瓦统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汇票 Bill of Exchange，draft

二、汇票的定义：

汇票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签发的，要求见票时或在将来的固定时间，或可以确定时间，对某人或其指定的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的书面支付命令。

三、汇票当事人：

出票人（drawer）:写成并交付汇票的人。汇票的主债务人

付款人(drawee)：是出票人在汇票中指定的、在收到汇票提示时进行付款的当事人。签名后成为主债务人

收款人(payee)：是从出票人手中获得汇票的当事人。债权人。 

汇票的内容 

四、汇票的内容： 

注明“汇票”字样；

无条件的支付命令；

付款人姓名和商号；

出票人签字；

出票日期和地点；

付款地点；

付款期限；

汇票金额；

收款人姓名和商号

1、 票据名称，应载明“汇票”字样 

2、无条件支付命令 

汇票中必须要有无条件支付委托的文句，不能将其他行为的履行或事件的发生作为其先决条件。

如果汇票上规定有如“如果某公司交付的货物符合合同规定，即支付其金额10000美金”等附加条件或限制，则该汇票无效。

但是，汇票加注出票条款是用以表明汇票的起源交易，例如“按某号信用证开立”、“按某合同装运货物”等，并不构成支付的附加或限制条件。

3、确定金额 

汇票金额要用文字大写和数字小写分别表明。如果文字和数字不符，按照《英国票据法》、《日内瓦统一法》的规定，应以文字为准。实际做法多为退票，经过修改后再提示付款。 

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的，两者必须一致，两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

4、 付款人名称 ：付款人就是受票人，在汇票上是以“To…”开头的文句。

5、收款人名称 

我国《票据法》规定，收款人名称是汇票必须记载的事项，否则无效。即我国的汇票必须是记名汇票。 

汇票收款人的记载方式（抬头写法） 

限制性抬头“pay **Co.only”“pay **Co. not transferable” 这种汇票不能以背书方式转让 

指示性抬头“pay **Co. or order”/“pay to the order of **Co”这种汇票可以经过背书转让 

持票人或来人抬头“pay bearer”/“pay holder”这种汇票不需背书即可转让。我国票据法规定，凡签发持票人或来人抬头的汇票无效。 

例：（05年试题）

1、一张商业汇票上的收款人是：“仅付给ABC有限公司”（Pay to ABC Co.,Ltd.only）,这种汇票不能转让。（是）

2、汇票的抬头是什么？有几种填写方法？

6、出票日期 

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应该记载出票日期，其作用有三：

决定票据的有效期。

决定付款到期日

判定出票人的行为能力

7、付款到期日 

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上记载付款日期应当清楚、明确；未记载付款日期的视为见票即付。 

汇票付款日期的记载形式主要有四种：

见票即付：at sight

定日付款：on Nov.15,2003 于2003年11月15日付款。

出票日后定期付款at 30 days after date of the draft 出票日期后30天付款

见票日后定期付款：at 30 days after sight，见票后30天付款

计算到期日的方法： 

算尾不算头 ：例如，见票日为4月15日，付款期限为见票日后30，则应从4月16起算30天，到期日为5月15日。

“月”为日历月,即在相同日期到期，若到期月无相同日，则以该月最后一天为到期日。例如，见票日为1月31，见票后1个月、2个月、3个月付款，到期日分别为2月28日、3月31日、4月30日。

假日顺延

8、出票地点和付款地点 

我国《票据法》未将出票地点和付款地点作为必要项目，汇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点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9、 出票人签章 

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上必须有出票人的签章。

五、汇票种类

汇票从不同的角度可分为以下几种：

1、按照付款时间的不同，汇票可分为即期汇票和远期汇票。

(1)即期汇票(Sight Draft)。它是指在提示或见票时立即付款的汇票。

(2)远期汇票(Time Bill or Usance Bill)。它是指在一定期限或特定日期付款的汇票。

2、按照出票人的不同，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1)银行汇票(Banker's Draft)。它是指出票人是银行，受票人也是银行的汇票。

(2)商业汇票(Commercial Draft)。它是指出票人是商号或个人，付款人可以是商号或个人，也可以是银行的汇票。

3、根据承兑人身份，可以分为银行承兑汇票与商业承兑汇票

（1）银行承兑汇票banker’s acceptance bill

（2）商业承兑汇票trader’s acceptance bill

4、按照有无随附货运单据，汇票可分光票和跟单汇票。

(1)光票(Clean Bill)。它是指不附带货运单据的汇票。银行汇票多是光票。

(2)跟单汇票(Documentary Bill)。它是指附带有货运单据的汇票。商业汇票一般为跟单汇票。

例：（06年试题）

汇票是信用证项下的必备单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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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的票据行为 

一、汇票的票据行为

票据行为是指在票据的流通过程中，依票据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所确立的法律行为。

1、出票(Issue)。它是指出票人在汇票上填写付款人、付款金额、付款日期和地点以及受款人等项目，经签字交给受票人的行为。包括制作汇票和交付汇票。

例：（05年试题）

出票就是出票人在汇票上写明有关内容并签名的行为。（否）

2、提示(Presentation)。它是指持票人将汇票提交付款人要求承兑或付款的行为。 付款人见到汇票叫做见票(Sight)。

提示可以分为付款提示和承兑提示两种。

我国《票据法》规定，见票即付和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出票后1个月内提示。

对于已经承兑的远期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我国《票据法》规定，自到期日起10日内作提示。

3、承兑(Acceptance) 。它指付款人对远期汇票表示承担到期付款责任的行为。付款人在汇票上写明“承兑”（accepted）字样，注明承兑日期，并由付款人签字，交还持票人。付款人即成为承兑人。承兑人负有在远期汇票到期时付款的责任。

    汇票一经承兑，付款人就成为承兑人，并成为汇票的主债务人，而出票人便成为了汇票的从债务人。

    承兑是无条件的，附有条件的承兑，是拒绝承兑。

问题：即期汇票需要该程序吗？

4、付款(Payment)。付款是付款人向持票人按汇票金额支付票款的行为。

对即期汇票，在持票人提示汇票时，付款人即应付款；对远期汇票，付款人经过承兑后，在汇票到期日付款。付款后，汇票上的一切债务即告终止。

5、背书(Endorsement)。在国际市场上，汇票又是一种流通工具，可以在票据市场上流通转让。

背书是转让汇票权利的一种法定手续，就是由汇票持有人或收款人在汇票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或再加上受让人即被背书人（Endorsee）的名字，并把汇票交给受让人的行为。经背书后，汇票的收款权利便转移给受让人。对受让人来说，所有在他让与以后的受让人都是他的“后手”，前手对后手负有担保汇票必然会被承兑或付款的责任。

背书方式的种类：

记名背书：特别背书，正式背书和完全背书。即背书人在汇票背面签字的同时，还需要写明被背书人的名称。例如：“Pay to ABC Co.”“Pay to the order of A Co.”“Pay to ABC Co. or order”

限制性背书：即不可转让背书，是指背书人对支付给被背书人的指示有限制性的词语。“pay **Co.only”“pay **Co. not transferable”“Pay to A Co.not to order”

空白背书：又称为无记名背书，或不记名背书，指背书人在作背书转让时，只在汇票背面签字，而不记载受让人。作这种背书后的汇票不但可以自由流通，而且可以无背书转让。我国法律不允许持票人采用“空白背书”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

例：（05年试题）

指示性抬头的汇票不能作记名背书。（否）

6、拒付(Dishonor)。持票人提示汇票要求承兑时，遭到拒绝承兑，或持票人提示汇票要求付款时，遭到拒绝付款均称拒付，也称退票。除了拒绝承兑和拒绝付款外，以下情形出现时也构成拒付：

?  承兑人或付款人已经死亡或逃逸，避而不见

?  承兑人或付款人宣告破产，或者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

7、追索（Recourse）

追索是指汇票遭到拒付时，持票人要求其前手(背书人、出票人、承兑人)清偿汇票金额及费用的行为

如汇票在合理时间内提示，遭到拒绝承兑，或在到期日提示，遭到拒绝付款，持票人立即产生追索权，他有权向背书人和出票人追索票款。持票人为了行使追索权应及时做出拒付证书。拒付证书是由付款地的法定公证人或其它依法有权做出证书的机构如法院、银行、公会、邮局等，做出证明拒付事实的文件，它是持票人凭以向其人“前手”进行追索的法律依据。

追索权的行使应在法定时间内进行。

持票人对出票人和承兑人的追索权，应在票据到期日起两年内行使。

即期汇票应自自出票日起算2年内。

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时效为自被拒付之日起算6个月。

例：（05年试题）

根据我国《票据法》，合格的汇票遭到拒付时，持票人有权向背书人和出票人追索。（是）

8、贴现：在国际市场上，一张远期汇票的持有人如想在付款人付款前就取得票款，可以经过背书转让汇票，即将汇票进行贴现。贴现是指远期汇票承兑后，尚未到期，由银行或贴现公司从票面金额中扣减按一定贴现率计算的贴现息后，将余款付给持票人的行为。 

本票(Promissory　Note) 

二、本票(Promissory Note)

1、定义：本票是持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简言之，本票是出票人对受款人承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 

2、本票的当事人：出票人和收款人。

3、本票的种类：本票可分为商业本票和银行本票。由工商企业或个人签发的称为商业本票或一般本票。由银行签发的称为银行本票。商业本票有即期和远期之分。银行本票则都是即期的。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的本票，大都是银行本票。有的银行发行见票即付、不记载收款人的本票或是来人抬头的本票，它的流通性与纸币相似。我国所指的本票仅指银行即期本票，工商企业和个人不能签发本票。

例：（06年试题）

本票可以是远期的，远期本票像远期汇票一样也存在承兑行为。（否）

本票无需承兑。

4、本票与汇票的区别  

  本票 汇票 

本质不同 1、允诺式票据 1、委托式票据 

基本当事人不同 2、两个当事人：出票人和受票人 2、三个当事人：出票人、付款人、收款人 

主债务人不同 3、本票在任何情况下，出票人是主要债务人 3、汇票承兑前，出票人是主要债务人；承兑后，承兑人是主要债务人 

份数不同 4、本票只能开出一张 4、一式两份或多份 

有无承兑不同 5、无须承兑 5、远期汇票需要承兑 

三、支票

1、定义：支票(Cheque或Check)是以银行为付款人的即期汇票，即存款人对银行的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委托或命令。出票人在支票上签发一定的金额，要求受票的银行于见票时立即支付一定金额给特定人或持票人。

2、支票的当事人：出票人、付款人、收款人。

3、出票人在签发支票后，应负票据上的责任和法律上的责任。前者是指出票人对收款人担保支票的付款。后者是指出票人签发支票时，应在付款银行存有不低于票面金额的存款。如存款不足，支票持有人在向付款银行提示支票要求付款时，就会遭到拒付。这种支票叫做空头支票。开出空头支票的出票人要负法律上的责任。

4、支票的种类：

1）记名支票和不记名支票

记名支票：在支票的收款人一栏中记载收款人的具体名称。

不记名支票：不记载收款人的具体名称。

2）未划线支票和画线支票

划线支票：在支票正面画两道平行的横线。只能通过银行收款。只能转账不能提取现金。

未划线支票：可以提取现金。

5、支票与汇票的区别

  支票 汇票 

提示期限不同 1、10天 1、见票即付和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出票后1个月内提示。 

用途不同 2、支票用途是结算 2、汇票用途既可以是结算，也可以是信贷 

付款期限不同 3、支票是即期付款，流通期限短，不需承兑 3、汇票有即期和远期之分，远期汇票需要承兑， 

可否止付不同 4、英国票据法规定：出票人可以止付 4、汇票无止付的规定 

例：（05年试题）

支票的当事人和付款时间分别为（  B  ）

A．三个当事人。即/远期付款                                B．三个当事人。即期付款

C．两个当事人。即/远期付款                                D．两个当事人。即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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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付的含义及当事人 

第11讲　国际贸易结算方式（一）－汇付

一、汇付的含义及当事人

汇付(Remittance)又称汇款。指付款人主动通过银行或其它途径将款项汇交收款人。国际贸易的货款如采用汇付，一般是由买方按合同约定的条件(如收到单据或货物)和时间，将货款通过银行，汇交给卖方。

在汇付业务中，通常有四个关系人：

1.汇款人(Remitter)。即汇出款项的人， 在进出口交易中，汇款人通常是进口人。

2. 收款人(Payee )。即收取款项的人，在进出口交易中通常是出口人。

3. 汇出行(Remitting Bank)。即受汇款人的委托、汇出款项的银行，通常是在进口地的银行。

4. 汇入行(Paying Bank)。即受汇出行委托解付汇款的银行，因此，又称解付行，在对外贸易中，通常是出口地的银行。

例：（06年试题）

汇付方式涉及哪四个基本当事人？

汇款人在委托汇出行办理汇款时，要出具汇款申请书。此项申请书在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作是汇款人和汇出行之间的一种契约。汇出行一经接受申请就有义务按照汇款申请书的指示通知汇入行。

二、汇付的种类

汇付方式可分为信汇、电汇和票汇三种。

1. 信汇(Mail Transfer, 简称M/T)。它是汇出行应汇款人的申请，将信汇委托书寄给汇入行，授权解付一定金额给收款人的一种汇款方式。信汇方式的优点是费用较为低廉，但收款人收到汇款的时间较迟。

2. 电汇(Telegraphic Transfer，简称T/T)。是汇出行应汇款人的申请，拍发加押电报或电传给在另一国家的分行或代理行(即汇入行)指示解付一定金额给收款人的一种汇款方式。电汇方式的优点是收款人可迅速收到汇款，但费用较高。

3. 票汇(Remittance by Banker's Demand Draft，简称D/D)。是汇出行应汇款人的申请，代汇款人开立以其分行或代理行为解付行的银行即期汇票(Banker's Demand Draft)，支付一定金额给收款人的一种汇款方式。

票汇与电、信汇的不同在于票汇的汇入行无须通知收款人取款，而由收款人持票登门取款；这种汇票除有限制转让和流通的规定外，经收款人背书，可以转让流通，而电、信汇的收款人则不能将收款权转让。

判断：在采用票汇付款的情况下，由买方购买银行汇票径寄卖方，故这种付款方式属于银行信用。（错误）

（06年试题）

英文缩写为D/D的是（  C  ）

A．信汇            B、电汇            C、票汇            D、汇票

汇付方式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 

三、汇付方式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

1、预付款：Payment in advance

?          卖方先收款，后发货。

?          如“买方应该支付XX%给卖方，在装船前20天。”

2、赊销：（Open Account)

?          卖方先发货，后收款。

?          如“买方应该在装船后若干天内支付xx%给卖方。”

3、凭单付汇（remittance against documents）

进口人通过汇出行将货款汇给汇入行，并指示汇入行凭出口人提供的单据向出口人付款。

四、特  点

?          ㈠资金负担不平衡：预付下，进口人先行垫付，出口人可得到资金融通。

?          ㈡商业信用，风险大，顺汇

?          ㈢手续简便，费用少

例：（06年试题）

信汇、电汇和托收业务中的结算工具与资金流向相同，所以属于顺汇。（否）

（05年试题）

以下关于汇付陈述正确的是（  D  ）

A、   由于汇付方式涉及两家银行之间的资金支付，因此汇付属于银行信用。

B、   汇付方式比托收方式更安全，更迅速

C、   汇付的基本当事人是汇款人和收款人

D、   汇付属于顺汇性质

案例：信用证与装船前汇付结合使用的风险

1、中国某出口商A公司与印度进口商B公司签订一份出口合同，货物为1X20’集装箱一次性打火机，机身大小须与形状与客户提供的样品一致，总价值为4.80万美圆。付款方式为70%由即期信用证支付，剩余30%的货款须不得晚于货物装船前十天以电汇方式支付。B公司十日内即开来相关信用证，经我方审核且确定可以被接受后，A公司即投入生产备货，在货物即将生产完毕之前，预定了船期并随后通知了B公司，B公司始终并未办理汇付，A公司的手中虽有一份70%货款的信用证，但无法如期装运，又因此批打火机是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生产的，一时无法转售其他客户，只得积压在库，给A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解析：这起损失案的主要原因在于出口商采用“信用证与装船前汇付结合”的支付方式。一般地，出口合同中支付方式规定，X%货款由信用证支付，剩余Y%（一般为20-30%，下同）货款应由进口商在不晚于货物装船前若干天通过汇付方式支付给出口商。一般情况下，进口商会先开来信用证，然后在货物装船前若干天办理汇付，出口商收到货款或汇出行出具的汇付收据后将货物按时装船，然后向银行递交全套单据办理议付。但是，如果进口商借故不办理汇付，出口商将无法按时发货，导致信用证过期失效，已生产完毕的货物积压，从而使出口商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2、1997年11月底，我方A公司与台湾B公司签订一份出口各式打火机合同，规定从上海运往基隆港，到港时间不得晚于 12月17 日，支付方式为B公司收到目的港的代理的接货通知书后48小时内将全部货款办理电汇（T/T）给A公司。由于装运期较为迫切，我方立即准备货物，并预定了12月10日船期（预计整个航程共需7天）。货物如期装船后，正本提单寄B公司。但因货物途经高雄时多停靠了2天，于12月19日才抵达目的港，客户于次日提货后，提出暂时拒付全部货款，侍货物销完后再付，原因是货物未能如期到港，致使这批货物无法赶上当地圣诞节的销售高潮，其部分客户已纷纷取消订单，造成此批货物大量积压，给他带来巨大经济损失。A公司多次电告B公司，告知货物未能如期到港 (延误2天)，我方是无法预料与控制的，再者，因备货时间短，我方巳尽力将货物装上最早船期。A公司多次要求B公司办理付款，B公司均不予以理踩。2个月后，A公司只好请台湾某一友好客户C与B公司协商，B公司才开始有所松口，条件是要求我方降价 30%后才同意给予付款 (客户称约有价值30%货物积压仓库)。经我方一再努力与之协商，最终才以我方降价15%告终，此案中我方直接损失1500多美元。

在本案中，我方接受了货物到港后对方付款（电汇），实属赊销，是我方收汇风险最大的一种方式，因我方已先行发货，且正本提单已寄客户，完全丧失物权，客户若借故拒付，是相当容易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我方选择了这一方式，为客户的日后拒付创造了条件。所以，在不了解对方资信或大宗交易的情况下，尽量避免用赊销方式，最好采用预付款 (即先收款后发货)，信用证，或两者并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都可避免收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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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收的含义 

一、托收的含义

托收(Collection)是指债权人(出口人)出具汇票委托银行向债务人(进口人)收取货款的一种支付方式。国际贸易结算中所使用的托收方式一般都通过银行办理，所以，又叫银行托收。

银行托收的基本做法是：由出口人根据发票金额开出以进口人为付款人的汇票，向出口地银行提出托收申请，委托出口地银行(托收行)通过它在进口地的分行或往来银行(代理行)代向进口人收取货款。

二、托收的当事人

托收方式的当事人主要有：

1. 委托人(Principal)。它是指委托银行办理托收业务的客户，通常是出口人。

2. 托收银行(Remitting Bank)。它是指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托收业务的银行。

3. 代收银行(Collecting Bank)。它是指接受托收行的委托向付款人收取票款的进口地银行。代收银行通常是托收银行的国外分行或代理行。

4. 付款人(Payer)。它通常是指买卖合同的进口人。

在托收业务中，有时还可能涉及到另外两个当事人：一是指示行(Presenting Bank)，是指向付款人作出提示汇票和单据的银行。提示银行可以是代收银行委托与付款人有往来帐户关系的银行，也可以由代收银行自己兼任提示银行。二是需要时的代理(Customer’s Representative in Case-of-need)，即委托人指定的在付款地代为照料货物存仓、转售、运回等事宜的代理人

托收可根据所使用的汇票的不同，分为光票托收和跟单托收。国际贸易中货款的收取大多采用跟单托收。在跟单托收情况下，根据交单条件的不同，又可分为付款交单和承兑交单两种。

1.  付款交单

付款交单(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简称D/P)是指出口人的交单是以进口人的付款为条件。即出口人发货后，取得装运单据，委托银行办理托收，并在托收委托书中指示银行，只有在进口人付清货款后，才能把装运单据交给进口人。

按付款时间的不同，付款交单又可分为即期付款交单和远期付款交单两种：

2.  承兑交单

承兑交单(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简写D/A)是指出口人的交单以进口人在汇票上承兑为条件。即出口人在装运货物后开具远期汇票，连同货运单据，通过银行向进口人提示，进口人承兑汇票后，代收银行即将货运单据交给进口人，在汇票到期时，方履行付款义务。承兑交单方式只适用于远期汇票的托收。由于承兑交单是进口人只要在汇票上承兑之后，即可取得货运单据，凭以提取货物。也就是说，出口人已交出了物权凭证，其收款的保障依赖进口人的信用，一旦进口人到期不付款，出口人便会遭到货物与货款全部落空的损失。因此，出口人对接受这种方式，一般采用很慎重的态度。

例：（本题05、06年都出现了）

采用托收方式结算时，如发现进口商财务状况恶化，出口商应采取承兑交单的交单方式。（否）

 例：（05年试题）

D/A方式下既可以使用即期汇票也可以使用远期汇票，但必须是商业汇票。（否）

（06年试题）

根据《URC522》，D/A90天远期，代收行应在什么时候交单（  B  ）

A、收到单据后7个工作日

B、承兑后交单

C、船到港后交单

D、承兑后付款时交单 

跟单托收方式下的资金融通 

四、跟单托收方式下的资金融通

1、 托收出口押汇

出口托收押汇是指托收行以出口商开出的汇票和全套单据为抵押，向出口商垫付货款的有追索权的融资方式。它的前提是贸易采用托收结算方式。它与出口信用证押汇的主要区别是，它没有银行的信用保证，能否收回货款完全取决于进口商的资信，因而风险较大，押汇利率也较高。

2、 凭信托收据借单

所谓信托收据，就是指进口人借单时提供一种书面信用担保文件，用来表示愿意以代收行的受托人身份为提货、报关 、存仓、保险、出售并承认货物所有权仍属银行。货物售出后所得的货款，应于汇票到期时交银行。这是代收行自己向进口人提供的信用便利，而与出口人无关。因此，如代收行借了单据后，汇票到期不能收到货款，则代收行应对委托人负全部责任。但如系出口人指示代收行借单，就是由出口人主动授权银行凭信托收据借给进口人，即所谓付款交单凭信托收据借单(D/P·T/R)，那么进口人在承兑汇票后可以凭信托收据先行借单提货。日后如果进口人在汇票到期时拒付，则与银行无关，应由出口人自己承担风险。

例：（05年试题）

托收方式下，信托收据实质上是银行向进口商提供资金融通的一种方式。（是）

五、托收方式的特点和应用

1、风险大。

2、进出口双方的资金负担不平衡。

六、出口贸易中使用托收方式时应予注意的问题

1、认真调查和考察进口商的资信情况、经营能力和经营作风

2、了解商品在进口国的市场动态、熟悉进口国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

3、了解进口国的习惯做法

4、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5、严格按照合同规定装运货物、制作单据

6、应力争自办货运保险，即出口人必须争取以CIF或CIP条件成交。

例：（05年试题）

出口交易中采用了D/P方式，出口人投保了“卖方利益险”，货物安全到达目的港，但进口人拒绝付款，出口人可以凭保险单据向保险公司索赔。（否）

分析：在货物遇险时，进口人拒绝付款的情况下，才可以索赔。

案例：

某外贸公司与某美籍华人客商做了几笔顺利的小额交易后，付款方式为预付。后来客人称销路已经打开，要求增加数量，可是，由于数量太多，资金要是周转不开，最好将付款方式该为D/P AT SIGHT。当时我方考虑到D/PAT SIGHT 的情况下，如果对方不去付款赎单，就拿不到单据，货物的所有权归我方所有。结果，未对客户的资信进行全面调查，就以此种方式发出了一个40’货柜的货物，金额为3万美圆。后来，事情发展极为不顺。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客户借口资金紧张，迟迟不去赎单。10天后，各种费用相继发生。考虑到这批货物的花色品种为客户特别指定，拉回来也是库存，便被迫改为D/A 30天。可是，客户将货提出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到涉外法律服务处与讨债公司一问才知道，到美国打官司费用极高。于是只好作罢。

解析：出口公司要从中吸取教训，以下几点引起重视：

1．如下现象应引起注意，客户在开始时往往付款及时，后来突然增加数量，要求出口方给予优惠的付款条件如D/P、D/A或O/A（OPEN ACCOUNT）。如果出口公司答应客户条件，为以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2．出口公司在接受客户D/P条件后，客户没有付款赎单，反而提出D/A30天。出口应考虑到D/A的风险和后果。

（05年试题）

在出口业务中，如采用托收支付方式，我方应争取使用以下贸易术语中的（D）

Ａ、FOB                   B、CFR              C、FCA              D、CIF

七、托收统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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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单信用证基本概念 

一、跟单信用证基本概念

（一）跟单信用证的定义

根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解释，跟单信用证是指一项约定，不论其名称或描述如何，该项约定构成开证行对相符交单予以承付的确定承诺。

简而言之， 信用证是一种银行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保证。

例：（2005年试题）

1、根据《UCP500》的规定，信用证的第一付款人是（B  ）

A、进口人          B、开证行          C、议付行          D、通知行

2、信用证上若未注明汇票的付款人，根据《UCP500》的规定，汇票的付款人应是（  B  ）

A、开证人          B、开证行          C、议付行          D、出口人

（二）跟单信用证基本内容

1. 总的说明：这其中包括信用证的编号、开证日期和地点，效期和到期地点，交单期等

一般信用证有效期至规定的装运期后第15天；未规定有效期的L/C无效。

2. 信用证的种类：可否撤销、可否转让、是否经另一银行保兑等。

3、信用证的当事人：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受益人、通知行等。

4、汇票条款：凡使用汇票的信用证，通常规定汇票的各项内容。

5、兑付方式：即期、延期、承兑、议付等。

6、货物条款：这其中包括货物的名称、品种规格、数量、包装、价格等

7. 货币和信用证金额：包括币别和总额。

8、装运和保险条款：这其中包括装运的最迟期限、起运地和目的地、运输方式，可否分批装运以及可否中途转运等，在CIF和CIP下，对保险的要求，保险的险别等。

9. 单据条款：信用证所要求的单据主要可分为三类：(1)货物单据，以发票为中心，包括装箱单、重量单、产地证、商检证明书等；(2)运输单据，如提单，这是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凭证；(3)保险单据，如保险单等。除上述三类单据外，还有可能提出其它单证，如寄样证明、装船通知电报副本等

10. 特别条款：限制由某银行议付、限装某船或不得装某船等。

11. 责任条款：银行保证条款等。一般为适用于UCP600文句。

（三）跟单信用证特点

1. 开证行负首要付款责任：信用证支付方式是一种银行信用，由开证行以自己的信用做出付款的保证。在信用证付款的条件下，银行处于第一付款人的地位。《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信用证是一项约定，按此约定，根据规定的单据在符合信用证条件的情况下，开证银行向受益人或其指定人进行付款、承兑或议付。信用证是开证行的付款承诺。因此，开证银行是首先付款人。在信用证业务中，开证银行对受益人的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

如果单据包含有不符点，则开证银行可以解除付款责任，即使开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开证行也没有义务接受单据。

思考：如果申请人倒闭，开证行是否要付款？

2. 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信用证的开立是以买卖合同作为依据，但信用证一经开出，就成为独立于买卖合同以外的另一种契约，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信用证与其可能依据的买卖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也与该合同无关，且不受其约束。所以，信用证是独立于有关合同以外的契约，是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的一项约定，开证银行和参加信用证业务的其它银行只按信用证的规定办事。

思考：合同和信用证不符，按合同办还是信用证办？

案例分析：我某公司从国外进口一批钢材，货物分两批装运，每批分别由中国银行开立一份L/C。第一批货物装运后，卖方在有效期内向银行交单议付，议付行审单后，即向外国商人议付货款，然后中国银行对议付行作了偿付。我方收到第一批货物后，发现货物品质与合同不符，因而要求开证行对第二份L/C项下的单据拒绝付款，但遭到开证行拒绝。问：开证行这样做是否有道理？

3. 单据交易：在信用证方式之下，实行的是凭单付款的原则。各有关方面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所以，信用证业务是一种纯粹的单据业务。银行虽有义务合理小心地审核一切单据，但这种审核，只是用以确定单据表面上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为原则，开证银行只根据表面上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付款。

思考：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会怎么样？

一个原则：单据与信用证相符。

两个只凭：只凭信用证条款办事，只凭规定的单据行事。

例：（05年试题）

因下列情况开证有权拒付票款（    ）

A、单据内容与信用证条款不符

B、实际货物未装运

C、单据与货物有出入

D、单据与单据互相之间不符

E、单据内容与合同条款不符

答案：AD

（四）跟单信用证流程

采用信用证方式结算货款，需要经过多道环节，并需办理各种手续。从一般原理来分析，如果进出口人在贸易合同中，规定使用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信用证的支付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最基本的环节。 

1.进口人向当 地银行提出申请，填写开证申请书，依照合同填写规定和要求，并交纳押金或提供其它保证，请银行（开证行)开证。

2.开证行根据申请书内容，向出口人(受益人)开出信用证，寄交出口人所在地分行或代理行(统称通知行)。

3.通知行核对印鉴无误后，将信用证交与出口人。

4.出口人审核信用证与合同相符后，按信用证规定装运货物，并备齐各项货运单据。

5．出口人开出汇票，在信用证有效期内，送请当地银行(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按信用证条款审核单据无误后，按照汇票金额扣除利息，把货款垫付给出口人。或者进行下一步。

6.议付行将汇票和货运单据寄开证行(或其指定的付款行)索偿。

7.开证行(或其指定的付款行)核对单据无误后，付款给议付行。

8．议付行付款给出口人。

9.开证行通知进口人付款赎单。

10．申请人付款取得单据。

跟单信用证当事人 

二、跟单信用证当事人

1.开证申请人(Applicant)。它是指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的人，即进口人或实际买主。如由银行自己主动开立信用证，此种信用证可涉及的当事人，则没有开证申请人。开证申请人是信用证业务的发起者。

2. 开证银行(Opening Bank, Issuing Bank)。它是指接受开证申请人的委托，开立信用证的银行，它承担保证付款的责任。开证行一般是进口人所在地银行。开证行在各当事人中起到“中枢”作用。

3. 通知银行(Advising Bank, Notifying Bank)。它是指受开证行的委托，将信用证转交出口人的银行。它只证明信用证的真实性，并不承担其它义务。通知银行是出口人所在地的银行。

4. 受益人(Beneficiary)。它是指信用证上所指定的有权使用该证的人，即出口人或者实际供货人。

5. 议付银行(Negotiating Bank)。它是指愿意买入受益人交来跟单汇票并垫付资金的银行。议付银行可以是指定的银行，也可以是非指定的银行，由信用证的条款来规定。

6. 付款银行(Paying Bank, Drawee Bank)。它是指信用证上指定的付款银行。它一般是开证行，也可以是它指定的另一家银行，根据信用证的条款的规定来决定。

7、保兑行（Confirming Bank）,是指出口国或第三地的某一银行应开证行的请求，在信用证上加注条款，表明该行与开证行一样，对收益人所提示的符合信用证规定的汇票、单据负有付款、承兑的责任。

8、偿付行(Reimbursing Bank)，是开证行指定的对议付行或付款行、承兑行进行偿付的代理人。为了方便结算，开证行有时委托另一家有账户关系的银行代其向议付行、付款行或承兑行偿付，偿付行只有在开证行存有足够的款项并受到开证行的偿付指示时才付款。偿付行偿付后再向开证行索偿。偿付行的费用以及利息损失一般由开证行承担。偿付行不受单和审单，因此如事后开证行发现单证不符，只能向索偿行追索而不能向偿付行追索。如果偿付行没有对索偿行履行付款义务，开证行有责任付款。

L/C业务中的四个基本当事人：开证申请人、开证行，通知行和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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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单信用证和光票信用证 

信用证种类

信用证可根据其性质、期限、流通方式等特点，分为以下几种：

(一)跟单信用证和光票信用证

以信用证项下的汇票是否附有货运单据划分，信用证可分为跟单信用证和光票信用证：

1. 跟单信用证(Documentary Credit)。它是开证行凭跟单汇票或仅凭单据付款的信用证。单据是指代表货物或证明货物已交运的单据而言。前者指海运提单，后者指铁路运单、航空运单、邮包收据等。国际贸易所使用的信用证绝大部分是跟单信用证。

2. 光票信用证(Clean Credit)。它是指开证行仅凭不附货运单据的汇票付款的信用证。有的信用证要求汇票附有非货运单据，如发票、垫款清单等，也属光票信用证。在采用信用证方式预付货款时，通常是用光票信用证。

思考：与光票汇票和跟单汇票有什么关系？

(二)不可撤销信用证和可撤销信用证

以开证行所负的责任为标准，信用证可以分为不可撤销信用证和可撤销信用证两种：

1. 不可撤销信用证(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它是指信用证一经开出，在有效期内，未经受益人及有关当事人的同意，开证行不得片面修改和撤销，只要受益人提供的单据符合信用证规定，开证行必须履行付款义务。这种信用证对受益人较有保障，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凡是不可撤销信用证，在信用证中应注明“不可撤销”(Irrevocable)字样，并载有开证行保证付款的文句。

2. 可撤销信用证(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它是指开证行对所开信用证不必征得受益人或有关当事人的同意就有权随时撤销或修改的信用证。凡是可撤销信用证，应在信用证上注明“可撤销”（Revocable）字样，以资识别。这种信用证对出口人极为不利。因此，出口人一般不接受这种信用证。鉴于国际上开立的信用证，绝大部分都是不可撤销的，因此，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规定，如信用证中无表明“不可撤销”或“可撤销”的信用证，应视为不可撤销信用证。

思考：L/C中既没有规定不可撤消或可撤消，应如何确定？

作为受益人应接受哪一种？

(三)保兑信用证和不保兑信用证

按有没有另一银行加以保证兑付为标准，信用证可分为保兑的和不保兑的信用证：

1. 保兑信用证(Confirmed Letter of Credit)。它是指开证行开出的信用证，由另一银行保证对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的单据履行付款义务。对信用证加保兑的银行，叫做保兑行(Confirming Bank)。保兑行通常是通知行，有时也可以是出口地的其它银行或第三国银行。信用证的“不可撤销”是指开证行对信用证的付款责任。而“保兑”则指开证行以外的银行对信用证的付款责任。那么，不可撤销的保兑的信用证，就意味着该信用证不但有开证行不可撤销的付款保证，而且又有保兑行的兑付保证。两者的付款人都是负第一性的付款责任。所以这种有双重保证的信用证对出口商量最为有利。

2. 不保兑信用证(Unconfirmed Letter of Credit)。它是指开证银行开出的信用证没有经另一家银行保兑。当开证银行资信好和成交金额不大时，一般都使用这种不保兑的信用证。

例：（06年试题）

使用保兑信用证时，受益人应该先交单到开证行，开证行不付款时，再找保兑行。（否）

(四)即期付款信用证、延期付款信用证、承兑信用证和议付信用证

1. 即期付款信用证(Sight Payment Credit)。

注明“即期付款兑现”的信用证称为即期付款信用证。

此信用证一般不需要汇票，也不需要领款收据，付款行或开证行只凭货运单据付款。证中一般列有“当受益人提交规定单据时，即行付款”的保证文句。

即期付款信用证的付款行通常由指定通知行兼任。其到期日，一般也是以受益人向付款行交单要求付款的日期。付款行付款后，不得对受益人追索，因此受益人交单、取款极为方便，对受益人最为有利。

2. 承兑远期信用证(Acceptance Credit)。

是指使用远期汇票的跟单信用证。开证行或指定付款行在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汇票和单据时，先履行承兑手续，待汇票到期再行付款的信用证。

假远期信用证(Usance Credit payable a sight)。它是指受益人开立远期汇票，由付款行负责贴现，并规定一切利息和费用由进口人负担。这种信用证，表面上看是远期信用证。但从上述条款规定来看，出口人却可即期收到十足的货款。因此，这种信用证对出口人而言，实际上仍属即期收款，但对进口人来说，则待远期汇票到期时才付款给付款行。

3、延期付款信用证(Deferred Payment Credit)。它是指开证行在信用证中规定货物装船后若干天付款，或开证行收到单据后若干天付款的信用证。延期付款信用证要求出口商不能利用贴现市场的资金，只能自行垫款或向银行借款。在出口业务中，若使用这种信用证，货价应比银行承兑远期信用证高一些，以拉平利息率与贴现率之间的差额。

4、议付信用证（Negotiation Credit），是指信用证规定由某一银行议付或任何银行都可议付的信用证。指定某一银行议付的信用证称为“限制议付信用证”（Restricted Negotiation Credit）；任何银行都有权议付的信用证称为“公开议付信用证”（Open Negotiation Credit）或称“自由议付的信用证”（Freely Negotiation Credit）。议付信用证的信用证有效期的失效地点通常在出口国，汇票的付款人可以是开证行或其指定的其他银行。

例：（05年试题）

用于议付信用证项下结算的汇票可以是（  ）

A、即期汇票                               B、远期汇票

C、商业汇票                               D、银行汇票

E、以上均可

答案：ABC 

可转让信用证和不可转让信用证 

(五)可转让信用证和不可转让信用证

根据受益人对信用证的权利可否转让，分为可转让信用证和不可转让信用证：

1. 可转让信用证(Transferable Credit)。它是指信用证的受益人(第一受益人)可以要求授权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或议付的银行(统称“转让银行”)，或当信用证是自由议付时，可以要求信用证中特别授权的转让银行，将信用证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一个或数个受益人(第二受益人)使用的信用证。

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唯有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明确注明“可转让”信用证方可转让。

可转让信用证只能转让一次，即只能由第一受益人转让给第二受益人。第二受益人不得要求将信用证转让给其后的第三受益人，但是，再转让给第一受益人，不属被禁止转让的范畴。如果信用证不禁止分批装运，在总和不超过信用证金额的前提下，可分别按若干部分办理转让，该项转让的总和，将被认为构成信用证的一次转让。

信用证只能按原证规定条款转让，但信用证金额、商品的单价、到期日、交单日及最迟装运日期可以减少或缩短，保险加保比例可以增加。信用证申请人可以变动。

在实际业务中，要求开立转让信用证的第一受益人，通常是中间商人。为了赚取差额利润，中间商可将信用证转让给实际供货人，由供货人办理出运手续。但信用证的转让并不等于买卖合同的转让，如第二受益人不能按时交货或单据有问题，第一受益人(即原出口人)仍要负买卖合同上的卖方责任。

例：（05年试题）

在我国进口业务中，对外开证一般不主动开出“可转让信用证”以免使我方处于被动。（是）

2. 不可转让信用证(Non-transferable Credit)。它是指受益人不能将信用证的权利转让给他人的信用证。凡信用证中未注明“可转让”字样者，就是不可转让信用证。

(六)循环信用证

循环信用证(Revolving Credit)，是指信用证被全部或部分使用后，其金额又恢复到原金额，可再次使用，直至达到规定的次数或规定的总金额为止。

循环信用证与一般信用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般信用证在使用后即告失效；而循环信用证则可多次循环使用。这种信用证通常在分批均匀交货的情况下采用。因此，其优点在于：进口方可以不必多次开证从而节省开证费用，同时也可简化出口人的审证、改证等手续，有利于合同的履行。

自动循环：即信用证在每次装货议付后，不必等待开证行通知即可自动恢复到原金额。

半自动循环：即信用证在每次装货议付后，经过一定时间方可恢复原金额并再度使用。

非自动循环：即信用证在每次装货议付后，经开证行通知，才能恢复原金额。

(七)对开信用证

对开信用证(Reciprocal Credit)，是指两张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互以对方为受益人而开立的信用证。对开信用证的特点是第一张信用证的受益人(出口人)和开证申请人(进口人)就是第二张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第一张信用证的通知行通常就是第二张信用证的开证行。两张信用证的金额相等或大体相等，两证可同时互开，也可先后开立。对开信用证多用于易货交易或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业务等。

例：（05年试题，两次出现）

对开信用证中，第一张信用证的金额与第二张信用证的金额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是）

(八)对背信用证

对背信用证(Back to Back Credit)，是指受益人要求原证的通知行或其它银行以原证为基础，另开一张内容相似的新信用证。对背信用证的受益人可以是国外的，也可以是国内的。对背信用证的开证银行只能根据不可撤销信用证来开立。对背信用证的开立通常是中间商转售他货物，从中图利，或两国不能直接办理进出口贸易时，通过第三者以此种方法来沟通开展贸易。

?  有中间商参与的交易

?  与原证完全独立的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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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修订背景 

第十五讲 国际贸易结算方式（五）-UCP600

一、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修订背景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niform Customsand Practicefor Documentary Credits，简称UCP），是国际银行界、律师界、学术界自觉遵守的“法律”，是全世界公认的、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一套非官方规定。70多年来，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ICC和不断扩充的ICC委员会持续为UCP的完善而努力工作着。 

　　　

    2003年5月，ICC银行技术与惯例委员会批准对UCP进行修改。修改稿经9人起草小组的15次会议初拟，并参考了来自26个国家的41位银行和运输业专家组成的资讯小组的意见。在复杂的磋商过程中，起草小组共收到来自各ICC国家委员会的5000多份意见书。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CHINA）参与了修订的全过程，而且是最主要的几个参与国家之一。对于其每次修订稿，我国银行界在ICCCHINA的组织下，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详细的建设性意见，其中很多已经反映在目前的版本中。3年来，ICC银行技术与惯例委员会每年的春、秋例会上，UCP都是重要讨论的议题。许多争议较大的条款，都是在例会上由各国家委员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的。有的条款更是以微弱优势确定的，足见话语权的力量。 

　　

    2006年10月25日，在巴黎举行的ICC银行技术与惯例委员会2006年秋季例会上，以点名形式，最终通过UCP600。 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

UCP600的变化 

二、UCP600的变化

UCP600共有39个条款、比UCP500减少10条，但却比500更准确、清晰，更易读、易掌握、易操作。 

    （一）、结构上的改变

     UCP600在结构上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在第二、三两个条款集中归结了概念和某些词语在本惯例下的特定解释。把原本散落在各个条款中的解释定义归集在一起使全文变得清晰。从各关系方的定义来看，其责任和义务没有实质变化，但相比UCP500，UCP600在个别用词上更加清晰和简洁，并补充了一些UCP500中未加以明确的定义。使用者能更准确的把握信用证下各方的权利义务，可以更好的保护自身利益。

UCP600在全文结构上的另一个变化是按照业务环节对条款进行了归结。简而言之，就是把通知、修改、审单、偿付、拒付等环节涉及的条款在原来UCP500的基础上分别集中，使得对某一问题的规定更加明确和系统化。这一点同样会大大方便使用者。当进行业务处理时，如果对某一环节不太清楚，使用者可以很方便的在UCP600中查到相关的规定，这比从UCP500纷繁复杂的条款中寻找要轻松的多。同时，在学习UCP600时，也可以对某一问题有一个周详的认识。同样的改进还出现在关于如何认定正本单据的规定方面——新的规定更加单纯而明确。 

（二）、措辞方面

在UCP600的条款中，尽量使用了一些通俗、准确语言。出现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新定义，在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解释，以利于对惯例全貌的把握。

（三）、内容方面的主要改变：

1、HONOUR：“兑付”这个词概括了开证行、保兑行、指定行在信用证下除议付以外的一切与支付相关的行为。无论哪一种信用证，银行在信用证下的义务是同一性质的。从信用证使用角度，特别是从受益人角度来看，无疑是有利的。

    2、议付的定义。

在新的定义中，明确了议付是对票据及单据的一种买入行为，并且明确是对受益人的融资——预付或承诺预付。定义上的改变承认了有一定争议的远期议付信用证的存在，同时也将议付行对受益人的融资纳入了受惯例保护的范围。

    3、单据处理的天数。

    关于开证行、保兑行、指定行在收到单据后的处理时间，在UCP500中规定为“合理时间，不超过收单翌日起第7个工作日”，而在UCP600中改为了“最多为收单翌日起第5个工作日”。首先，“合理时间”这一概念不复存在。当前业务中，经常出现处理时间是否“合理”的争议，这一概念受到当地行业惯例的影响，而一旦诉诸法律，还受到法官主观判断的影响，因此，围绕这一概念的纠纷不断发生。针对这种现状，UCP600把单据处理时间的双重判断标准简化为单纯的天数标准，使得判断依据简单化。其次，关于最长时限的缩短，总体来说对受益人更为有利。

案例：

我国外贸公司A与某进口人B公司达成一份CIF合同,合同规定:A公司向B公司出口某商品,合同价格为每公吨315美元,共计1000公吨,支付方式为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按照合同的要求,B公司开来一张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表明该信用证受UCP600的约束。A公司审核来证确认无误后,开始备货,并且在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内完成了装运,备齐信用证要求的全套单据经通知行向开证行交单。由于货物市场行情变化很快,交单后的前两天货物市场价格均维持在每公吨300美元的水平,未来还有降价的趋势。A公司委托寄单行数次询问单据审核情况,开证行一再以“业务量大”为托辞,声称正在审核单据。直到其接到单据以后的第5天开证行才来电拒付:装箱单中对货物数量的描述与发票不符,银行拒付,单据听候处理。A公司经过查对单据复印件, 发现银行所称不符点确实存在,寄单行在寄单前也未发现该不符点。银行拒付当天货物的市场行情降至每公吨290美元。A公司在银行拒付后与B公司进行协商,B公司要求降价,否则不接受单据。此时,货物已经到港,经过再三考虑,我方同意将货价降至每公吨280美元。该笔交易我方共计损失6万多美元。

拒付后对单据的处理 

4、拒付后对单据的处理。

   对银行拒付后的单据处理，UCP600增加了“拒付后，如果开证行收到申请人放弃不符点的通知，则可以释放单据”的规定。

增加了拒付后单据处理的选择项，包括“持单听候交单人的处理；持单直到开证申请人接受不符单据；径直退单；依据事先得到交单人的指示行事。” 四种选择，这样便利了受益人和申请人及相关银行操作。

UCP600第十六条“b.当开证行确定交单不符时，可以自行决定联系申请人放弃不符点。c.当按照指定行事的指定银行、保兑行或开证行决定拒绝承付或议付时，必须给予交单人一份单独的拒付通知”等。以上条款的规定，对银行在拒付单据后的工作程序规定的更为具体、明确。

5、转让信用证。

    转让信用证最大的变化在于UCP600中明确了第二受益人的交单必须经过转让行。此条款主要是为了避免第二受益人绕过第一受益人直接交单给开证行，损害第一受益人的利益；

此外，UCP600相比UCP500还有一个重要的条款改变，旨在保护没有过错的第二受益人。当第二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与转让后的信用证一致，而因第一受益人换单导致单据与原证出现不符时，或者简单说单据不符仅由第一受益人造成时，转让行有权直接提交第二受益人的单据给开证行。这项规定保护了正当发货制单的第二受益人利益，剥夺了不当作为的第一受益人赚取差价的权利。

6、单据遗失的责任

    如果指定银行确定交单相符并将单据发往开证行或保兑行，无论指定银行是否已经承付或议付，开证行或保兑行必须承付或议付，或偿付指定银行，即使单据在指定银行送往开证行或保兑行的途中，或保兑行送往开证行的途中丢失。

三、跟单信用证业务的实际操作

（一）信用证的审核

1、通知行审核信用证

2、受益人审核信用证

（二）信用证的软条款

1、暂不生效条款

2、开证行免去其第一性的付款责任条款

3、信用证缺乏有效性和完整性条款

4、不平等条款

5、以本国法律干预信用证业务的条款

6、陷阱条款

（三）信用证的修改

1、修改信用证的原则

2、修改信用证的程序

（四）信用证项下单证不符的处理

1、拒付通知有效性的确认

2、确认不符点

3、换单

4、联络进口人

5、最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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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 

一、 银行保函

1、 含义：又称银行保证函、银行保函，银行作为保证人向受益人开立的保证文件。银行保证被保证人未向受益人尽到某项义务时，银行将承担保函规定的付款责任。

2、 当事人

（1） 申请人：要求银行开立保函的一方

（2） 担保人：保函的开立人

（3） 受益人：收到保函并凭以向银行索偿的一方

3、 基本内容

（1） 基本栏目:编号，日期，当事人

（2） 责任条款

（3） 保证金额：银行所承担责任的最高金额

（4） 有效期：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日期或是在有关某一行为或某一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时期到期。

（5） 索偿方式：索偿条件

4、 种类

（1） 投标保函：投标保函是保证人向受益人(招标人)承诺，当申请人(投标人)不履行其投标所产生的义务时，保证人应在规定的金额限度内向受益人付款。投标保函主要担保投标人在开标前不撤销投标和片面修改投标条件，中标后要保证签约和交付履约金。否则，银行负责赔偿

招标人的损失。

（2） 履约保函：履约保函是指保证人承诺，如果担保申请人(承包人)不履行他与受益人(业主)之间订立的合同时，应由保证人在约定金额限度内向受益人付款。

（3） 付款保函： 又称进口保函，是银行应购买货物或劳务的一方的请求，出具给货物或劳务提供方的书面凭证，保证在受益人交付货物或提供劳务后，申请人一定按期付款；或保证到货检验与买卖合同相符后付款。

（4） 还款保函：还款保函是指保证人应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开立的保函。保函规定，如申请人不履行他与受益人订立的合同的义务，如不将受益人预付或支付的款项退还给受益人，银行则向受益人退还或支付款项。也就是贷款人要求借款人提供的到期一定还款的保函。

5、 银行保函与跟单信用证的区别

（1） 付款责任：前者的开证行既可能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也可能是第二性付款责任。而后者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

（2） 付款依据：银行保函支付的既可能是合同款，也可能是赔款或退款。而后者凭单据付款。

（3） 使用范围：前者使用范围大于信用证，后者仅限于正常履约的合同。

（4）使用的可能性：信用证用于履约收款，保函用于违约赔偿。

二、备用信用证

    备用信用证是指开证行根据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对受益人开立的承诺承担某项义务的凭证。即开证行保证在开证申请人未能履行其应履行的义务时，受益人只要凭备用信用证的规定向开证行开具汇票(或不开汇票)，并提交开证申请人未履行义务的声明或证明文件，即可取得开证行的偿付。

　　备用信用证是属于银行信用，开证行对受益人保证，在开证申请人未履行其义务时，即由开证行付款。因此，备用信用证对谓受益人来说是备用于开证申请人发生毁约时，取得补偿的一种方式。如果开证申请人按期履行合同的义务，受益人就无需要求开证行在备用信用证项下支付货款或赔款。这是所以称作“备用”(standby)的由来。 

　　备用信用证一般用在投标、履约、还款、预付货款和赊销等业务中，也有用于带有融资性质的还款保证。近年来，有些国家已开始把备用信用证用于买卖合同项下货款的支付。

　　有关备用信用证的国际惯例是《UCP 600》和国际商会对备用信用证制定的《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即国际商会第590号出版物，简称《ISP98》。 

国际保付代理 

三、 国际保付代理

（一）国际保付代理的概述

1、指出口商以商业信用的方式出卖商品，在货物装船后立即将发票、汇票、提单等有关的单据，卖断给经营保理业务的财务公司或专门组织，收进全部或部分货款，从而取得资金融通的业务。

2、国际保理业务当事人

（1） 出口人

（2） 进口人

（3） 出口保理商

（4） 进口保理商

3、国际保理业务程序

（1） 供应商对债务人资信情况的初步调查

（2） 签订保付代理协议

（3） 供应商与债务人签订买卖合同

（4） 出口保理商向进口保理商提出正式额度申请

（5） 供应商按合同交货、制单

（6） 供应商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出口保理商

（7） 出口保理商向进口保理商提出委托

（8） 进口保理商到期向债务人索取应收账款

图表一

图表二

图表三

（二）国际保理的服务项目

1. 信用销售控制

2. 出口贸易融资

3. 销售分户账的管理

4. 应收账款的收取或债款回收

5. 坏账担保或买方信用担保

（三）国际保理业务的利弊

1、对出口商的好处

（1）争取海外市场、开拓海外市场

（2）避免风险、保障收汇

（3）节省业务开支

（4）加速资金周转

（5）增加利润

2、对债务人的好处

（1）增加营业额

（2）降低成本

（3）保证收到合格货物

（4）简化购货手续

（5）增加利润

3、国际保理业务的不利之处

（1）国际保理商的风险较大

（2）供应商承担的国际保理费用偏高

（四）国际保理业务的适用范围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1、 国际保理业务，并不适用各类企业所有商品的交易，它通常适用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额交易。

2、供应商要严格按照保理商批准的信用额度与债务人成交合同，在交货时必须严格符合合同的规定。

3、应慎重选择保理商

4、保理业务费用就事先估算在出口成本之中。 

包买票据 

四、 包买票据

（一） 包买票据含义

福费廷，包买商向出口人无追索权地购买已经由债务人所在地银行承兑或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的业务。

（二） 包买商承担的风险

1、汇价风险

2、 利率风险

3、 信用风险和资金转移风险

(三)福费廷业务流程

1、 出口人联系包买商安排信贷

2、 签订买卖合同

3、 签订包买协议

4、 开证行开证

5、 通知信用证

6、 出口人发货、制单并向银行交单

7、 承兑通知

8、 包买商作无追索权的付款

9、 开证行付款

（四）福费廷业务利弊分析

1、对出口人而言

（1） 资金周转，提高效益

（2） 手续简便易行

（3） 便于保护出口人的商业秘密

（4） 出口商要保证单据清洁有效

（5） 续作有难度

（6） 费用高一些

2、对进口人而言

（1） 支付开证行一定费用

（2） 进口人不能拒付或拖延付款

（3） 进口人成本高

3．对包买商而言

（1） 手续简便，办理迅速

（2） 可自由选择

（3） 资金融通

（4） 收费较高，收益颇丰

（5） 风险大，没有追索权

（6） 必须花费精力调查双方资信

（五） 福费廷业务特点

1、 买断行为

2、 服务范围不仅包括资本性商品，也包括非资本性商品

3、 中长期融资业务

4、 有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五、附保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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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题、判断 

第十七讲 国际结算试题汇总

一、多项选择题

1．对外贸易业务中，在收到外商通过开证行的信用证后，要对信用证进行审核，其中一项就是审核信用证的种类。具体审核信用证的项目有：（AB）

A.是可撤销的还是不可撤销的。

B.如果未注明是可撤销的，即可视为不可撤销的。

C.如果未注明是可撤销的，该信用证就是可撤销的。

D.如果未注明是可撤销的，由开证行确定是可撤销的还是不可撤销的。

2．对开信用证一般所适用的贸易方式为：（ACD）

A.易货贸易

B.转口贸易

C.来料加工

D.补偿贸易

3．假远期信用证又称买方远期信用证，其主要特点是______。（BCD）

A.由开证行开出延期付款信用证；

B.由受益人开出远期汇票；

C.由指定的付款行负责贴现汇票；

D.由进口人负担贴现息和费用；

E.出口人待汇票到期时收取货款。

二、判断

1．在背对背信用证中，原通知行成为新证的开证行，承担付款责任。原信用证的开证行亦对新证承担付款责任。（否）

2．在使用可转让信用证时，受益人有权要求银行将信用证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二受益人，但第二受益人不得再将原信用证上的全部或部分权力转让给第三人。（是）

3．在信用证业务中，信用证的开立是以买卖合同为基础的，因此，信用证条款与买卖合同条款严格相符是开证行向受益人承担付款责任的前提条件。（否）

4．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信用证的修改通知书有多项内容时，受益人可只接受同意的内容，而对不同意的内容予以拒绝。（否） 

案例分析 

三、案例分析

1、我某出口公司与新西兰商人成交一批出口货物。原合同规定买方开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但对方开来的却是一张60天的远期信用证，不过在证中规定“Discount Charges for payment at 60 days are born by buyers and payable at maturity in the scope of this credit”。问此证是否为假远期信用证？我可否接受？

证中规定，六十天付款的贴现息由买方负担，到期可在本证金额范围内偿付，此证属于假远期信用证，但审证中有关词句的含义，是远期加利息的条款。如我接受，则在不能贴现的情况下，势必要等到六十天后才能收汇，且六十天后汇价涨跌如何，难以预料。所以应让买方改证，明确远期汇票，能即期付款，并有开证行或付款行负责贴现，而且一切贴现利息和费用由买方承担，我方可接受。

2、我向中东某国出口素色绒100000码，国外信用证上的品名误为“考花”，出口公司为了使单证相符将错就错，所有单据上的品名均按“考花”制做。问这么办是否可行？

这么办虽然银行不会提出异议，可以顺利议付结汇，但货到达目的港进口商报关时，必然会遭到当地海关的盘问，轻则罚款，重则货物充公，甚至还要对进口商以走私论罪处理。所以，在审证时，一经发现有错，应及时通知对方改正，万万不能迁就。

3、我按CIF大阪向日本出口一批货物。4月20日由日本东京银行开来不可撤销即期跟单信用证，金额为50000美元，装船期为5月份，证中规定偿付行为Citibank New York（花旗银行）我中行收证后于4月22日通知出口公司。4月底获悉进口方因资金问题濒临破产倒闭。问遇此情况应如何处理？

根据UCP600规定，即使开证申请人已经倒闭，开证行在接到符合信用证各项条款的单据后，仍应负责付款。据此，出口公司应抓紧于5月23日发货，并认真制作单据。以防开证行挑剔，然后向中行办理议付，由中行向美国花旗银行索偿，这样可以顺利收汇，货物也不至于积压，如开证行不是著名银行，且资信欠佳，在进口濒临倒闭的情况下，不宜急于发货，为慎重起见，可以观望。

4、我向美出口一批货物，合同规定8月份装船，后国外来证将装船期改为不得晚于8月15日，但8月15日前无船去美。我立即要求外商将船延至9月15日前装运。随后美商来电称：同意船期展延，效期也顺延1个月，我于9月10日装船完毕，15日持全套单据向银行议付，但银行拒绝收单。问其理何在？

根据UCP600不可撤销信用证，非经所有当事人同意，不得任意修改或撤销。由此可见，如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双方避开开证行而对信用证内容进行修改属于无效，当然议付行不与议付，因此，如受益人要求改正，应先给开证人同意后再给开证行再又开证行统治受益人发出修改同志，至此，这一修改方能生效。如开证人需要修改信用证，也应先给开证行然后又开证行将修改内容通知通知行，转受益人，如受益人同意，则修改成功，如受益人不同意，所修改内容应将修改通知书退回通知行，否则被认为默认。

5、天津M出口公司出售货物一批给香港C商，价格条件为CIF香港，付款条件为D/P见票后30天付款，M出口公司并同意C商指定香港汇丰银行代收行。M出口公司在合同规定的装船期限内将货物装船，取得清洁提单，随即出具汇票，连同提单和商业发票等委托中行通过香港汇丰银行向C商收取货款。五天后，所装货物安全运抵香港，因当时该商品的销售看好，C商凭信托收据向汇丰银行借取提单，提取货物，并将部分货物出售。不料，因到货过于集中，货物价格随即下跌，C商以缺少保险为由，在汇票到期时拒绝付款，你认为M公司应如何处理此事？并说明理由。

M公司应通过中行要求香港汇丰银行付款，因为香港汇丰银行在未经委托人授权的情况下，自行允许C商凭信托收据，借单先行提货，这种不能收回货款的责任应由代收行负责。

6、我某公司向日本某商以D/P见票即付方式推销某商品，对方答复：如我方接受D/P见票后90天付款，并通过他指定的A银行代收则可接受。请分析日方提出此项要求的出发点。

日商提出将D/P即期改为90天远期，很显然是在推迟付款，以利于其资金周转，而日商指定A银行作为该批托收业务的代收行，则是为了便于向该银行借单，以便早日获得经济利益，在一般的远期付款交单托收业务中，代收行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轻易统一付款人交单的，该日商所以提出通过A银行代收货款的原因，是该商与A银行有既定融资关系，从中可获取提前借单的便利，已达到进一步利用我方资金的目的。

7、我某公司与外商按CIF条件签订一笔大宗商品出口合同，合同规定装运期为8月份，但未规定具体开证日期。外商拖延开证，我方见装运期快到，从7月底开始，连续多次电催外商开证。8月5日，收到开证行的简电通知，我方因怕耽误装运期，即按简电办理装运。8月28日，我方才收到信用证证实书，该证实书对有关单据作了与合同不符的规定。经办人审证时未予注意，交银行议付时，银行也未发现，开证行即以单证不符为由，拒付货款。你认为，我方应从此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

我方应吸取的教训有：1、在出口合同中应明确规定，买方开的信用证的期限，而在本合同中没作此规定，欠周到。2、装运期为8月份，而出口公司直到7月底才开始催证，为时过晚。3、8月5日收到简电通知后，即忙于装船，过于草率。4、以信用证付款的交易即使合同中未规定开证期限，按惯例买方有义务不迟于装运期开始前一天将信用证送达卖方，而本案的信用证迟到装运期开始后第28天才到达，显然违反惯例，我出口公司理应向外商提出异议，并报以后提出索赔的权利，而我方却对此未提。5、收到信用证后应该要认真的逐字逐句地加以审核，而我方工作疏忽大意。

8、我出口企业收到国外开来的不可撤销信用证一份，由设在我国境内的某外资银行通知并加保兑。我出口企业在货物装运后，正拟将有关单据交银行议付时，忽接该外资银行通知，由于开证银行已宣布破产，该行不承担对该信用证的议付责任，但可接受我出口公司委托向买方直接收取货款的业务。对此，你认为我方应如何处理为好？

我方应按规定交货并向保兑外资银行交单，要求付款，信用证一经保兑，保对行与开证行同为第一性付款人，对受益人就要承担保证付款的责任，未经受益人同意，该项保证不得撤销。

9．我某公司向外国某商进口一批钢材，货物分两批装运，支付方式为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每批分别由中国银行开立一份信用证。第一批货物装运后，卖方在有效期内向银行交单议付，议付行审单后，即向该商议付货款，随后中国银行对议付行作了偿付。我方在收到第一批货物后，发现货物品质不符合同，因而要求开证行对第二份信用证项下的单据拒绝付款，但遭到开证行拒绝。你认为开证行这样做是否有理?

开证行拒绝有理。因为我方要求开证行拒付，实质为撤销信用证，不可撤销信用证未经有关当事人同意不得撤销。开证行在单证相符时必须付款，不管货物是否与合同相符。有关品质不符，进口方应直接向出口方索赔。

10．我某出口公司与外商就某商品按CIF、即期信用证付款条件达成一项数量较大的出口合同，合同规定11月装运，但未规定具体开证日期，后因该商品市场价格趋降，外商便拖延开证。我方为防止延误装运期，从10月中旬起即多次电催开证，终于使该商在11月16日开来了信用证。但由于该商品开证太晚，使我方安排装运发生困难，遂要求对方对信用证的装运期和议付有效期进行修改，分别推迟一个月。但外商拒不同意，并以我方未能按期装运为由单方面宣布解除合同，我方也就此作罢。试分析我方如此处理是否适当，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我方处理不恰当。应吸取的教训有：(1)在合同中未规定信用证开到日期不妥；(2)按惯例即使合同未规定开证期限，买方也应于装运月前开到信用证，买方未及时开到信用证，我方应保留索赔权；(3)对于外商以我方未能按时装运为由，单方面宣布解除合同，我方不能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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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项选择题 

第十八讲 贸易术语练习题汇总

一、不定项选择题

1、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00》规定，下列哪种贸易术语须由卖方办理进口手续？（ C  ）  

A、   FAS ；            B、DEQ ；              C、DDP ；              D、DDU  

2、下列哪一种价格术语规定应由买方履行办理出口清关手续的义务？（  D ）

A、   FOB ；            B   CIF ；             C   CFR ；             D    EXW 。   

3、根据《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规定，某一贸易术语卖方承担下列责任、风险和费用：①提供符合合同规定的货物、单证或相等的电子单证；②自负费用及风险办理出口许可证及其他货物出口手续，交纳出口捐、税、费；③依约定的时间、地点、依港口惯例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的船舶并给予买方以充分的通知；④承担在装运港货物越过船舷以前的风险和费用。该术语应为下列哪项国际贸易术语？（  A ）

A、  FOB ；                  B   CIF ；             C   CFR ；             D   DDU 。

4、我山东渤海公司与日本东洋株式会社在万国博览会上签定一份由日方向中方提供BX2-Q船用设备的买卖合同。其中价格条款USD832000/DES。运输途中由于不可抗力导致船舶起火，虽经及时抢救，仍有部分设备烧坏。之后双方就设备损失赔偿发生争议并申请仲裁。你认为应由谁来承担烧坏设备的损失？（ A  ）

A、东洋株式会社；           B  山东渤海公司； C  船公司；        D  保险公司。

本题考DES贸易术语的风险转移界线。 

DES术语的名称是“目的港船上交货”。一般情况下，卖方只有将货物交付给买方时，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才转移至买方。而交货是指卖方在目的港通常的卸货地点将船上货物置于买方支配之下。本题中，货物显然还未交付，货物因不可抗力烧坏的损失自然应由卖方承担。

5、<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有关FCA贸易术语下交货与装货义务的规定包括下列哪些内容？  （BC   ）

A、当卖方在其所在地交货时，应由买方负责装货； 

B、当卖方在其所在地交货时，应由卖方负责装货； 

C、当卖方在其他地点交货时，则货物在卖方运输工具上尚未卸货即完成交货；

D、当卖方在其他地点交货时，则卖方应负责将货物运至交货地并卸货完成交货

6、DES术语适用于（ CD    ）。 

A、铁路运输                                    B、公路运输；          

C、海上运输及内河运输；                        D、多式联运

DES适用于水上运输方式及最后一程为水上运输的多式联运方式。

7、CIP和CPT贸易术语中，租船订舱责任承担方分别为（  A   ）。

A.卖方/卖方             B.卖方/买方            C.买方/买方            D.买方/卖方

8、FOB与FCA相比较，其主要区别有(  ABCD     )。

A、适用的运输方式不同                          B、风险划分界限不同              

C、交货地点不同                                     D、提交的单据种类不同    

9、CFR中卖方不愿承担卸货费用的可以选用（ D     ）

A、 CFR liner terms                            B、CFR landed  

C、 CFR  ex  tackle                            D、CFR ex ship hold 

10、CIP与CFR 的异同点比较（     AB     ）

A、两者是装运合同，运费都由卖方负担        B、CFR 水上运输，CIP各种运输方式

C、CFR、CIP风险都是货过船舷                    D、CFR、CIP交货地点都是在装运港

11、《INCOTERMS2000》C组贸易术语与其他各组贸易术语的主要区别是（ C   ）

A 交货地不同                                   B 风险划分不同 

C 风险费用的划分地点分离                       D 运输形式不同

12、按CIF术语成交的合同，货物在运输途中因为火灾被焚烧，应该由（ C    ）

A 卖方负担货损                                      B 卖方负责向保险公司赔偿 

C 买方负责请求保险公司赔偿

13、CIF和CFR两种术语而言，就卖方承担的风险（  C   ）

A  CIF比CFR大                   B  CIF比CFR小          C 两者相同

14、按FOB术语签订合同，采用程租船运输大宗货物，应在合同中具体订明（ A  ）

A  装船费由谁负担           B  卸货费由谁承担      C 运费由谁负担

15、按CIF Singapore条件成交出口大宗商品，程租船运输，买方不想负担卸货费用，应采用（  B ）

A  CIF Singapore        

B  CIF  Landed Singapore     

C  CIF Ex Ship’s Hold Singapore 

16、FOBS术语是（ B   ）

A 卖方负责支付装船费和卸货费   

B卖方负责支付装船费和理仓费 

C卖方负责支付装船费和平仓费 

17、在按FOB吊钩下交货的术语成交时，其货物风险转移视（  A  ）

A 以装运港船舷为界           B以装运港吊钩下为界         C 以装运港船上为界

18、CIF liner terms和CIF Landed两种术语都是CIF的变形，都是由卖方承担卸货费，不同的是使用CIF  Landed术语时，可能发生的驳船费和码头捐是由（ A  ）

A 卖方支付                   B  买方支付                 C  船方支付

19、按CIF条件成交，如果卖方愿意承担卸货费用，可以选用（ ABC  ）

A、CIF liner terms                             B、CIF  Landed              

C、CIF Ex Tackle                               D、CIF Ex Ship’s hold     

20、国际贸易中用以表示交易双方风险、责任和费用划分及商品构成的专门用语称为（B  ）。

A．贸易惯例                                    B 贸易术语                  

C 文字概念                                     D 外文缩写

21．国际上关于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有（ B ）。

A两种     B 三种    C 四种     D 五种

22．在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中，影响最大的、使用范围最广的是（ C ）。

A《华沙—牛津规则》

B《美国对外贸易定义》

C《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D《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23．国际上最早制定的解释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是（ A ）。

A《华沙—牛津规则》

B《美国对外贸易定义》

C《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D《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24．专门解释CIF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是（ A ）。

A《华沙—牛津规则》

B《美国对外贸易定义》

C《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D《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25．《2000年通则》解释的贸易术语有（ C ）。

A6种               B 9种             C13种                  D 14种

26．《2000年通则》将所解释的贸易术语分成（ C ）。

A二组         B三组                  C 四组             D五组

27．《2000年通则》中D组术语包括的贸易术语有（ D ）。

A1种               B3种                   C 4种                  D 5种

28．《2000年通则》中卖方责任最大的贸易术语是（ D ）。

A．EXW         B.CIF              C.DES                  D.DDP

29.《2000年通则》中买方责任最大的贸易术语是（ A ）。

A．EXW         B.CIF                  C. DES             D. DDP

30．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由卖方订立运输契约但不承担货物启运后的风险，这类贸易术语属（C  ）。

A．E组                  B. F组                 C. C组                 D. D组

31.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由买方负担从交货地至目的地的运费，这类贸易术语属于（ AB ）。

A．E组                  B.F组                  C. C组                 D. D组

32  FOB与CRF术语的主要区别在于（ B ）。

A.风险划分的界限不同                  B.办理运输的责任方不同

C.办理货运保险责任方不同              D.办理进、出口通关手续的责任方不同

33．采用CRF术语成交，卖方欲不负担卸货费用，可选用（ B ）。

A．CFR Landed                              B.CFR EX Ship’s Hold    

C.  CFR Liner Terms                        D. 上述变形都可以

34．在班轮能够靠岸的情况下，“到岸价”是指（ D ）。

A.DEQ                                      B.CIF     

C.CIP                                      D. DES

35．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采用CIF条件成交时卖方无义务( D ).

A．租船订舱      B.办理货运保险     C.办理出口通关手续     D. 办理进口通关手续

36. 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采用CIF条件成交时,货物装船时从吊钩脱落掉入海里造成的损失由( A ).

A.卖方负担    B. 买方承担            C. 承运方负担          D. 买卖双方共同负担

37.CIF术语的变形是用来说明由谁负担( C ).

A.租船费用         B.装船费用             C.卸货费用                  D. 进出口通关费用

38.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CIF与 CFR的主要区别在于( B  ).

A.办理租船订舱的责任方不同                 B.办理货运保险的责任方不同

C.风险划分的界限不同                       D.办理出口手续的责任方不同

39.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在CPT条件下未及时订立运输契约的损失由( A ).

A.卖方负担    B. 买方负担       C.承运人负担           D.运输代理负担

40.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运费保险费付至”是指( D ).

A.CFR              B. CIF                 C. CPT                      D.CIP

41.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采用DAF成交时,交货地点在( C  ).

A.出口国边境    B.进口国边境     C. 两国边境指定地点    D. 货交买方处置

42.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在DES条件下买卖双方风险划分的界限在( C  ).

A.装运港船上    B.目的港船舷          C.目的港船上           D. 目的港码头

43.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按DES成交,其合同性质属于( D ).

A.启运合同         B.装运合同             C. 转运合同            D. 到达合同

44.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下列贸易术语中,由卖方负责办理进口通关手续的是( D ).

A.DAF          B.DEQ              C. DDU                      D.DDP

45.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在DEQ条件下买方负责(C  ).

A.租船订舱                                     B.办理货运保险     

C.办理进口通关手续                         D. 办理出口通关手续

46.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在DDU条件下买方负责( D ).

A.订立运输契约                             B.办理货运保险     

C. 办理出口通关手续                        D.办理进口通关手续

47.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在DDP条件下买卖双方风险转移地点是( D ).

A.出口国装运港                             B.进口国目的港   

C. 出口国指定交货地点                      D. 进口国指定交货地点

48．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F组术语的共同点是（ D ）。

A.卖方办理货运保险手续                B.卖方订立运输契约

C.买方办理出口手续                    D.买方定理运输契约

49．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采用FCA术语时，买卖双方风险划分界限是（ C ）。

A.货交买方处置                             B.出口国交货地点  

C.货交承运人                               D.将货物装上承运人运输工具

50．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采用FCA术语成交，不属于卖方责任的是（C  ）。

A．按时交货                                B. 提交交货凭证   

C.办理进口手续                             D. 向买方发出装运通知

51．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FAS条件下买卖双方风险划分的界限是（A  ）。

A.装运港的船边                             B.装运港的船上  

C. 目的港船边                                  D. 目的港船上

52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在FAS条件下驳运费用由（ A ）。

A．卖方负担                                B.买方负担  

C. 船方负担                                D.买方和船方共同负担

53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FOB与FAS的主要区别在于（ A ）。

A风险划分的界限不同                       B租船订舱的责任方不同 

C办理出口手续的责任方不同                 D办理进口手续的责任方不同

54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按CFR术语成交，卖方无义务（ C ）。

A.提交货运单据                             B. 租船订舱     

C.办理货运保险                             D. 取得出口许可证

55.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下列贸易术语中,由买方负责办理出口通关手续并承担有关费用的是( C ).

A.CIP              B. FCA                      C. EXW                      D.DDP

56.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按CIF术语成交的合同,由卖方办理货运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海轮触礁沉没全部灭失,此损失应由( B ).

A.卖方向保险公司索赔                       B.买方向保险公司索赔

C.船方负担赔偿                             D.卖方负担赔偿

57．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下列术语签订的合同中，属于到达合同的术语有（ BCD ）。

A.CIP              B.DES                  C. DEQ                      D. DDP

58.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下列贸易术语中属于主要运费未付的是（ AB ）。

A.FAS              B.FCA                  C. DDP                      D. CPT

59.”成本加保险费,运费付至…….”是( D ).

A.DES                                     B.CIF    

C. 主要运费未付类术语                D. 主要运费已付类术语

60.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F组术语包括( ABC ).

A.货交承运人     B. 装运港船边交货      C. 装运港船上交货     D. 目的港码头交货

61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EXW项下卖方的基本义务是(AC  ).

A.按期交货                                         B.订立运输契约

C.承担货交买方处置以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D.办理出口手续

62.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采用FCA条件成交时,卖方应负的责任是( BCD ).

A.订立运输契约      B. 按时交货     C. 办理出口手续    D. 提交交货凭证

63. 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采用FAS时卖方需提交单据包括( AD ).

A.商业发票     B. 海运提单      C. 保险单据     D. 交货凭证

64.采用FOB条件成交时,卖方欲不负担装船费用,可采用( AC ).

A.FOB Under Tackle                                 B. FOB Stowed   

C. FOB Liner Terms                             D. FOB Trimmed

65. 根据《2000年通港越过船舷则》的解释,CIF与CFR术语的相同之处有( ABD ).

A.交货地点相同                            B.风险划分界限相同 

  C.买卖双方的责任划分相同         D.术语后均注明目的港

66.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CPT 与CFR的相同之处表现在( ABCD ).

A.两者均由卖方负责订立自装运地至目的地的运输契约并负担正常运费

B.两者均由买方承担货物运输途中的风险

C.风险转移的界限均为交货地随交货义务的完成而转移

D.按两者订立的合同均属装运合同

67. 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C组术语的共同特点是( ABCD ).

A.均为风险转移在前,费用﹑责任转移在后

B. 均由卖方订立运输契约并承担运费

C.均由买方承担货物运输途中的风险

D.成交的合同性质均为装运合同

68. 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DEQ条件下买方不负责( ABC ).

A.货物至目的港之前的风险          B.将货物卸到码头

C. 办理货物的出口手续              D.办理货物的进口手续

69.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合同性质为装运合同的术语有(ABC  ).

A.FAS              B.CFR              C. FCA                 D. DDP

70. 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在DAF条件下卖方负责(AB  ).

A.将货物运至边境指定地点        B.办理货物的出口手续

C.办理货物的进口手续                 D.负责货物从边境指定地到进口国的运输

71. 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DES 与 CIF的主要区别在于( ABCD ).

A.交货地点不同                            B  买卖双方风险划分界限不同

C 成交的合同性质不同                  D   买卖双方承担的责任﹑费用不同

72. 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下列术语中交货地点在装运港的是( AC ).

A.FAS              B. FCA             C. CIF        D. DES

73. 按照《2000年通则》的解释,下列术语中交货地点在指定目的地的有( AB ).

A.DDP<SPAN style="ms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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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及运输方式 

一、概述

1、含义：在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货物运输。包括贸易物资运输和非贸易物资运输。

2、主体：承运人、进出口货物收发货和货运代理企业。

二、运输方式

1、江海运输

在国际货物运输中，运用最广泛的是海洋运输（ocean transport）。目前，海运量在国际货物运输总量中占80％以上。海洋运输之所以被如此广泛采用，是因为它与其它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相比，主要有下列是明显的优点： 

（1）通过能力大。海洋运输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天然航道，它不像火车、汽车受轨道和道路的限制，故其通过能力很大。 

（2）运量大。海洋运输船舶的运输能力，远远大于铁路运输车辆。如一艘万吨船舶的载重量一般相当于250～300个车皮的载重量。 

（3）运费低。按照规模经济的观点，因为运量大，航程远，分摊于每货运吨的运输成本就少，因此运价相对低廉。 

海洋运输虽有上述优点，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海洋运输受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航期不易准确，而且风险较大。此外，海洋运输的速度也相对较低。

2、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Air Transport）是一种现代化的运输方式，它与海洋运输、铁路运输相比，具有运输速度较快、货运质量高、且不受地面条件的限制等优点，但是运价高，运输能力有限。因此，它最适宜运送急需物资、鲜活商品、精密仪器和贵重物品。国际贸易中的航空运输专指国际航空运输。

3、邮政运输

邮政运输，又称为邮包运输，是一种很简单的运输方式。买卖双方商定采用此种运输方式时，卖方只要根据买卖合同规定的条件，遵守邮政局的有关规定，向邮局办理商品包裹投寄手续，并取得邮包收据，即完成了交货的义务。

4、铁路运输

在国际货物运输中，铁路运输（Rail Transport）是一种仅次于海洋运输的主要运输方式，海洋运输的进出口货物，也大多是靠铁路进行货物的集中和分散的。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是一种使用一份统一的国际联运票据，不需要发货人和收货人参加，而由铁路部门负责办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铁路全程运送货物的运输方式。

5、公路运输

6、国际多式联运

国际多式联运，是在集装箱运输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连贯运输方式，它一般是以集箱为媒价，把海、陆、空各种传统的单一运输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种国际间的连贯运输。

7、集装箱运输

集装箱运输（container transportation）是一种将零散的货物合并装入具有一定规格和强度的专为周转使用的大型货箱进行运输的一种现代运输方式。集装箱运输扩大了运输单元，而这种单元又具有一定的规格和强度，容易组织标准化的装卸、交接和联运。从而提高了装卸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货物运输质量，加速了车船的周转，使之具有件杂货运输无法相比的优越性。 

装运条款 

三、装运条款

在洽商交易时，买卖双方必须就交货时间、装运地和目的地、能否分批装运和转船、转运等问题商妥，并在合同中具体订明。明确、合理地规定装运条款，是保证进出口合同顺利履行的重要条件。 

装运条款的内容及其具体订立与合同的性质和运输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进出口合同大部分是F.O.B.、C.I.F.和C.F.R.合同，而且大部分的货物是通过海洋运输。

按照国际贸易惯例解释，在上述条件下，卖方只要将合同规定的货物在装运港履行交货手续，取得清洁的装船单据，并将其交给买方或其代理人，即算完成交货义务。因此，上述合同的装运条款应包括装运时间、装运港、目的港、是否允许转船与分批装运、装运通知，以及滞期、速遣条款等内容。 

（一）装运期

装运期即是卖方装运货物的期限，它是买卖合同的主要条件，如果卖方违反该条件，买方则有权撤销合同，并要求卖方赔偿其损失。（这里与教材的规定有一点不同，教材中所指的装运期是单据上所填写的日期，其实装运期应该是合同中的一项重要的规定，单据也只能依据合同和信用证来填写）

1、规定装运期的方法：

（1）明确规定具体装运时间

在合同中订明某年某月装运或某年某跨某月度装运；或某年某季度装运；或跨年度、跨季度、跨月度装运等。装运时间一般不确定在某一个日期上，而是确定在一段时间内。应用较为普遍。

（2）规定在收到信用证后若干天或若干月装运。

这类规定方法，主要适用于特殊情况，如按买方要求的花色、品种和规格或专为某一地区或某商号生产的商品，或者是一旦买方拒绝履约难以转售的商品；在一些外汇管制较严，或实行进口许可证或进出口配额制的国家；对某些信用较差的客户，促使其按时开证等。

＜＜UCP600＞＞规定：不应笼统规定近期装运。这种规定方法即不规定具体期限，只是用“立即装运”(Immediate Shipment)、“即刻装运”(Prompt Shipment)、“尽速装运”(Shipment as soon as possible)等词语表示。如使用此类词语，银行将不予置理。

（3）规定最迟装运期：

有时合同和信用证不规定具体的装运日期，只是规定要在某一个日期之前装运，或者最晚不能晚于某一个日期，这就是最迟装运期。如果信用证规定了有效期，但没有规定最迟装运期，则“最迟装运期”视为与“信用证有效期”同一天，习惯上称为“双到期”。信用证和相关单据最迟交单期一般规定为装运期后10到15天，若信用证未作规定，则为装运期后第21天。

货物出口人在托运单上填写的最后装运日期，一般早于或等于实际运输工具的起航日期。

选择题：

1、买卖合同中的装运期是指（B　）

A．交单期     

B.装船期      

C.开船期      

D.结汇期

2、提单签发日期为2004年7月3日，信用证有效期规定为7月27日。请问最迟的交单议付期为（　C　）

A．7月3日    

B.7月14日    

C.7月24日    

D.7月27日

（05年试题）

根据（UCP500），受益人超过提单签发日期后21天才交到银行议付的提单称为（  A  ）

A、过期提单       

B、倒签提单       

C、预借提单       

D、转船提单

（06年试题）

根据（UCP500）的规定，在规定装运期时，如使用了“迅速”、“立即”、“尽速”或类似词句者，银行将不予置理。（是）

（二）装运港和卸货港

装运港(Port of Loading)是指货物起始装运的港口。目的港(Port of Dischare)是指最终卸货的港口。

(1)装运港和目的港的规定方法

在一般情况下，装运港和目的港分别规定各为一个。

有时按实际业务需要，也可分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

在磋商交易时，如明确规定一个或几个装卸港有困难，可以采用选择港(Optional Ports)办法。规定选择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港口中选择一个，如CIF伦敦，选择港汉堡或鹿特丹，或者CIF伦敦/汉堡/鹿特丹；另一种是笼统规定某一航区为装运港或目的港，如“地中海主要港口”、“西欧主要港口”等等。

（2）规定装运港和目的港的注意事项

合同中不要出现装运港、卸货港与有关规定相冲突的条款。

例如：香港是我国的领土，因此从内地出口货物至香港，规定装运港不能显示“中国××港”等字样，以免形成两个中国的意思。

应注意国外港口有无重名问题,不要发生与地理位置混淆的情况。

不要出现合同中的装运港、卸货港与贸易术语相冲突的条款

在运输工具起运之后尽量不要发生变更港口

选择题：

对于卸货港的选择，一般行使选择权的人是（　　B　）

A.卖方       

B.买方     

C.船公司      

D.货运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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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装运和转船 

一、分批装运和转船

分批装运和转船条款，直接关系到买卖双方的权益，因此，能否分批装运和转船，应在买卖合同中订明。

1、分批装运

所谓分批装运(Partial shipment)是指一笔成交的货物，分若干批次装运。但同一船只、同一航次中多次装运货物，即使提单表示不同的装船日期及(或)不同装货港口，也不作为分批装运论处。在大宗货物交易中，买卖双方根据交货数量、运输条件和市场销售需要等因素，可在合同中规定分批装运条款。

一般来说，允许分批装运，对卖方来说比较主动。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除非信用证有相反规定，可准许分批装运。但买卖合同如对分批装运不作规定，按国外合同法，则不等于可以分批装运。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防止交货时发生困难，原则上应明确在出口合同中订入“允许分批装运”为好。

如合同和信用证中明确规定了分批数量，例如“3月-6月份分4批每月平均装运”则卖方应严格履行约定的分批装运条款，只要其中任何一批没有按时、按量装运，就可作为违反合同论处。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其中任何一批未规定装运，则本批及以后各批均告失效。

PARTIAL SHIPMENT ARE ALLOWED

PARTIAL SHIPMENT ARE NOT ALLOWED 

PARTIAL SHIPMENT ARE PERMITTED

PARTIAL SHIPMENT ARE PROHIBITTED

案例：

1.公司向非洲出口某商品15 000箱，合同规定1月至6月按月等量装运，每月2 500箱，凭不可撤消即期信用证付款，客户按时开来信用证，证上总金额与总数量均与合同相符，但货运条款规定为“最迟装运期6月30日，分数批装运”。我方1月份装出3 000箱，2月份装出4 000箱，3月份装出8 000箱。客户发现后，向我提出疑义。你认为我方这样做是否可以？为什么？

分析：我方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L/C的装运条款规定：“最迟装运期6月30日，分数批装运”，并没有规定按月等量装运。因为L/C是独立于合同之外的契约，是一种自足文件，因此，我方应该按照L/C的规定装运。

2.某公司向国外出口大豆1 000公吨，国外来证规定：不允许分批装运。装运期不晚于10月30日。10月15日、10月17日，卖方分别在大连、青岛各装500公吨大豆于同一航次的同一船只上，提单上注明了不同的装货港、不同的装船日期及相同的目的港。问卖方是否违反了信用证的规定？

分析：卖方没有违反信用证的规定，因为《UCP500》规定，同一船只、同一航次中多次装运的货物，即使提单表示不同的装船日期及不同的装货港口，也不作为分批装运。在本案中，虽然卖方分别在大连、青岛各装500公吨大豆，并且提单上注明了不同的装货港、不同的转船日期，但是货物是装在同一航次的同一船只上，因此不属于分批装运。

3.我某公司与英商按CIF伦敦签约，出口瓷器10 000件，合同与信用证均规定“装运期3月份至4月份，每月装运5 000件，允许转船”。我方于3月30日将5 000件装上“万   泉河”轮，取得3月30日的提单，又在4月2日将余下的5 000件装上“风庆”轮，取得4月2日的提单，两船均在香港转船，两批货均由“曲兰西克”一轮运至目的港。请问(1)本例做法是否属分批装运？(2)卖方能否安全收汇？为什么？

分析：（1）本例做法属于分批装运。因为《UCP500》规定，同一船只、同一航次中多次装运的货物，即使提单表示不同的装船日期及不同的装货港口，也不作为分批装运。但本案中，3月30日货装“万泉河”轮，4月2日货装“风庆轮”，即非同一船只，所以应视为分批装运。

（2）卖方能安全结汇。因为卖方按L/C规定在3月至4月，每月装5　000件，符合L/C的装船条款的要求。另外，L/C属于单证买卖，只要单证相符，银行就保证付款。

2、转运

如货物没有直达船或一时无合适的船舶运输，而需通过中途港转运的称为转船(Transshipment)，买卖双方可以在合同中商订“允许转船”的条款。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除非信用证有相反的规定，可准许转运。

TRANSHIPMENT ARE ALLOWED

TRANSHIPMENT ARE NOT ALLOWED

TRANSHIPMENT ARE PROHIBITTED

（06年试题）

买卖双方按CIF条件和信用证支付方式达成一项买卖粮食的大宗交易，合同规定“1-5月份分批装运，每月装运1万公吨”。买方按合同规定开出信用证，卖方在1-2月，每月装运1万公吨并提交了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3月份卖方因故未按时装运，而延至4月20日才装运出口。根据以上事实，回答下列问题：

1、卖方1-2月的交货能否安全收回货款（  A  ）

A、能

B、不能

C、不一定

D、卖方必出具保函

2、根据《UCP500》规定，关于卖方4月的交货说法正确的是（  B  ）

A、只要在4月底前再发出1万公吨，就可以算作3、4月均按时交货了。

B、无需继续交货，因为已经无法按时结汇

C、能否收汇不一定

D、只要单据合格银行无权拒付

3、根据《UCP500》规定，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

A、3、4、5月均为交货失败

B、只有4、5月交货失败

C、4、5月仍可交货

D、4、5月交货后，只要单据合格，银行就无权拒付

4、海洋运输的船舶按照运营方式一般分为租船运输和（  D  ）

A、不定期运输                                               

B、专线运输

C、内河运输                                                  

D、班轮运输

二、装运通知

目的在于明确买卖双方的责任，促使买卖双方互相配合，共同做好船货衔接工作。

在FOB条件下，卖方应在约定装运期开始前（一般20天），向买方发出装运通知，将预计货物备妥时间通知买方，以便买方预先安排船只或指定货运代理或预先安排预定舱手续。

在CIF、CFR条件下，卖方应在货物装船后，一般在当天发装运通知给收货人。 

装运单证 

三、装运单证

1、货运单证

货运单证指在国际货物运输过程中，由承运人、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货运代理人签发的，在组织货源、托运订舱、海关申报、货物装运、交单提货、银行结汇、数据交换等各业务环节中用于货物运输操作、管理、证明的国际货物运输一切单证、收据、凭单和电子报文。

货运单证主要包括国际货物托运委托书、海运托运单、空运托运单、海运装货单、集装箱场站收据、海运提单、空运单等

2、运输单据

运输单据专指货物装运后，由卖方向买方提供或卖方向银行提供的，在提取货物、清关申报、检验检疫、货物转运、银行收汇、核销退税等环节中用于货物运输操作、管理、证明的一切国际货物运输单据、收据凭单和电子报文。 

1、海运提单（bill of lading, B/L） 

海运提单是船方或其代理人在收到其承运的货物时签发给托运人的货物收据，也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契约的证明，法律上它具有物权证书的效用。收货人在目的港提取货物时，必须提交正本提单。 

2、铁路运输单据 

铁路运输可分为国际铁路联运和国内铁路运输两种方式，前者使用国际铁路联运运单，后者使用国内铁路运单。通过铁路对港、澳出口的货物，由于国内铁路运单不能作为对外结汇的凭证，故使用承运货物收据这种特定性质和格式的单据。 

3、航空运单 

航空运单（airway bill）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签订的运输契约，也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的货物收据。航空运单还可作为核收运费的依据和海关查验放行的基本单据。但航空运单不是代表航空公司的提货通知单。在航空运单的收货人栏内，必须详细填写收货人的全称和地址，而不能做成指示性抬头。 

4、专递或邮包收据 

邮包收据（post receipt）是邮包运输的主要单据，它既是邮局收到寄件人的邮包后所签发的凭证，也是收件人凭以提取邮件的凭证，当邮包发生损坏或丢失时，它还可以作为索赔和理赔的依据。但邮包收据不是物权凭证。 

5、多式联运单据 

多式联运单据（combined transport documents,C.T.D.）是在多种运输情况下所使用的一种运输单据。这种运输单据虽与海运中的联运提单有相似之处，但其性质都与联运提单有别。

6、不可转让海运单

7、租船提单：船方根据租船合同签发的提单。 

四、国际货物运输承运人

1、国际货物运输承运人

国际货物运输承运人是指拥有国际货物运输工具并具有国际货物运输资格、运输技术、运输管理、并能签发有效合法的装运单据的法人组织。

（1）船舶承运人－世界主要船公司

马士基，长荣，中远，

（2）飞机承运人－世界主要航空公司

加航，法航，英航，大韩，日航，汉莎，港龙，

2、承运人选择

运输服务的定期性

运输时间

运输费用

运输可靠性

经营状况和责任

五、国际航线和主要港口

1、国际航空三大航区

TC1:南美大陆和北美大陆及附近岛屿，属于航空发达地区

TC2：欧洲、非洲、中东及附近岛屿

TC3：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岛屿，航空业务量增长飞快。

2、国际海运四大航区

大西洋航区、太平洋航区、印度洋航区、北冰洋航区

3、集装箱航线

远东－北美航线（太平洋航线）、远东－欧洲、地中海航线（欧地航线）、北美－欧洲、地中海航线（大西洋航线）。

（05年试题）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集装箱航线主要有太平洋航线、欧地航线、大西洋航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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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运的营运方式 

一、国际海运的营运方式

（一）班轮运输：(Liner Shipping)

1、定义：也称定期船运输，是指班轮公司按事先制定的船期表，在特定的航线上各挂靠港口之间，有规则的为非特定的货主提供规范的，反复的货物运输服务，并按运价表或协议运价来计收运费的一种营运方式。

2、班轮运输的特点（四固定）：

固定的船期，

固定的航线，

固定的挂靠港，

相对固定的运价。

班轮运输中是普遍使用的方式是集装箱班轮运输。

3、班轮船期表：

由班轮公司制定，主要包括，航线，船名，航次号，始发港，目的港，中途港，以及到港时间和出港时间。

4、班轮运费：

a)        运费定义：指承运人根据运输契约在完成货物运输后从托运人处收取的报酬。

b)        运价定义：承运人运输单位货物而付出的运输劳动的价格。

c)        运费的构成：基本运费＋附加运费

d)        附加运费：承运人为了应对航运市场的经济变化，或针对某些特殊情况而加收的费用。如：燃油附加费（BAF）、货币贬值附加费（CAF）、港口拥挤附加费（PCS）、空箱调运费等。

5、班轮运费的计收标准：

            i.按货物的实际重量计收：以重量吨（Weight Ton,W）为计算运费单位。

         ii.按货物的体积重量计收：以尺码吨（Measurement Ton,M）为计算单位。

      iii.按货物的FOB总值计收：也称为从价运费，以出口FOB总值按一定的百分率收费。例如贵重物品。

         iv.按货物的件数计收：如装运卡车按照车辆数、活牲畜按头计收运费。

            v.按重量和体积中较高一项来计算运费：M/W，分别计算出货物的重量吨和尺码吨，两者比较，取较高者。

         vi.按货物的重量或体积或价值，即在重量吨、尺码吨和从价运费中选择最高的一种标准计收，在运价表内用“W/M 或 A．V．”表示。

      vii.按货物的重量或体积，再加上从价运费计算，即先按货物重量吨或尺码吨中转高者计算，然后加收一定比例的从价运费，在班轮运价表中用“W／M plus Ad．Val.”表示。

   viii.按临时议定运价。（Open Rate）

例：1、以下未列入班轮船期表中的内容是：（C  ）

A、航线、船名和航次编号

B、始发港、中途港和终点港

C、船舶总吨和净吨

D、预计离港时间和抵港时间

2、班轮运费的计收标准通常有：(ABCD)

A、按货物的实际重量计收

B、按货物的体积重量计收

C、按货物的FOB总值计收

D、按货物的件数计收

3、班轮运费( B  )

A．    包括装卸费，计算滞期费、速遣费

B．    包括装卸费，不计算滞期费、速遣费

C．    不包括装卸费，仅计算滞期费、速遣费

判断

1、班轮运费计收标准中的“W/M Plus AdVal”是指计收运费时，应按二者中较高者计收。（ 否）

2、班轮运输下的装卸费用通常应由班轮公司负担。（是）

3、我国有一批大豆出口，如按CIF班轮条件成交时，我方必须用班轮装运货物。（否）

租船运输 

（二）租船运输（Charter Shipping）

1、定义：是相对于班轮运输来说的，也称为不定期船运输。指由按照船源和货主的运输要求，由出租人和承租人洽商租金、安排船舶航行计划、组织货物运输的一种运输方式。

2、租船运输的分类

2       程租：程租就是按航程租船。船舶按合同，按时抵达装货港口，装上合同项下一定数量的指定货物，驶抵合同指定的卸货港口卸下货物，完成整个航程的运输任务。分为单航次程租和连续往返航次程租。

包运租船：与往返航次程租相仿，指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一定吨位的运力，在确定港口之间，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航次周期和每航次约定运量完成全部货量的租船方式。还属于程租的一种。

2       期租：就是定期租船，是船东将特定的船舶，按照租船合同的约定，出租给租船人使用约定时期的租船方式。租船人自行调度和经营管理。

2       光船租船：是指在租期内，船东只提供一艘空船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配备船员、提供工资给养、负责营运管理和航行等，一切固定或变动的营运费用都由承租人负担。

判断题：

1、航次租船合同中通常都对船舶完成一个航次或几个航次所需的时间做出规定，超出规定时间租船人应支付滞期费。（否）

选择：

1、船方提供给租方一定吨位的运力，在确定的港口之间，以事先约定的时间、航次周期和每航次较均等的运量，完成运输合同规定的全部货运量的租船方式是（ B ） 。

A．航次租船    B．包运租船    C．定期租船     D．光船租船

集装箱班轮运输 

二、集装箱班轮运输

1、集装箱运输：是将零散的货物合并装入具有一定规格和强度的专为周转使用的大型货箱进行运输的一种现代运输方式。

集装箱班轮运输：是指集装箱班轮公司按事先制定的船期表，在固定航线的固定挂靠港口之间，按规定的操作规则为非固定的广大货主提供规范的、反复的集装箱货物运输服务，并按“箱运价”来计收运费的一种营运方式。

2、集装箱运输的优点

2         提高装卸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提高港口吞吐能力。

2         提高货物运输质量，减少了货损货差现象。

2         缩短了货物在途时间，加速车船的周转，降低营运成本。

集装箱是有标志的，包括：箱主代码（4位拉丁字母）如COSU，顺序号（6位阿拉伯数字），核对数（1位阿拉伯数字）

2         有利于组织多种运输方式的联合运输。

2         推动了包装的标准化。

3．拼箱运输

1）、整箱货（Full Container Load:FCL）:是指由货方负责装箱和计数，填写装箱单，并加封志的集装箱货物，通常只有一个发货人和一个收货人。

2）、拼箱货（Less than Container Load:LCL）:是指由承运人的集装箱货运站负责装箱和计数，填写装箱单，并加封志的集装箱货物，通常每一票货物的数量较少，因此装载拼箱货的集装箱内的货物会涉及多个发货人和多个收货人。

3）、拼箱人：是指专门揽取不同货主或货代的不足于整箱的拼箱货物，集中在自己的仓库，并以本企业的名义，以整箱的形式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办理订舱手续，向海关集中报关放行。一般是货运代理企业，即是货主的代理，又是船东的代理。

4）、拼箱运输：是拼箱人将不同货主或货代手中不足于一个整箱的货，按海关规定和承运人规定拼成整箱交承运人，承运人在目的港以整箱交付给拼箱人指定的收货人，并由该收货人在海关规定的目的港货仓内拆箱分拨，再分别交给不同的实际收货人。

4．集装箱班轮运输操作程序

1）货主委托和“国际货物托运委托书”

发货人根据外销出仓单和销售合同或信用证条款，填写“国际货物托运委托书”（ Shipper’s Letter of Instruction,SLI）

“国际货物托运委托书”是货主委托其代理人货物运输“操作指令”，也是货物装运后承运人或其代理签发提运单的“原始依据”。因此国际货物托运委托书是货物运输操作的首要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书面指令。

2）出口托运和“托运单”

货代企业根据货主的的委托，向承运人申请货物运输。货代企业申请货物运输“要约”，是通过“托运单”(Booking Note,B/N)实现的。

3)订舱和“配舱回单”

向船公司或其代理取得配舱回单（十联单第五联以后），摘取船名、航次、提单号信息。

4）货物装箱和“集装箱装箱单”

对于整箱货物装箱送港一般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门到门”作业方式，即空箱到工厂仓库装货，满箱后直接送港。其二是“内装箱”方式，即出口货物送进指定仓库装货，满箱后直接送港。

集装箱装箱单（Container Loading Plan,CLP）详细记载集装箱内货物内容。

5）代理报检和“通关单”

货代托运人在接到货主委托报检或委托换通关单的手续后，在报关前，先向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报检，或凭已报检的电子换证凭单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换取“出入境货物通关单”

6）代理报关和“装货单”

货运代理持船公司签署的装货单及报关所需的全套必要文件，向海关办理出口报关手续。海关进行查验，如同意出口，则在装货单上盖放行章，并将装货单退还给货运代理。

7）装船和“场站收据”

货运代理持海关盖章并由船公司签署的装货单要求船长装货。

装货后，由船上的大副签署大副收据（Mate’s Receipt,M/R），交给货运代理。

8）换取提单

货运代理持大副收据，向船公司换取正本已装船提单，并支付运费。

船公司凭大副收据，签发正本提单并交给货运代理。

9）船舶离港后的善后工作

发装运通知

处理退关、短装、漏装货物

收取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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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运单的基本概念 

一、托运单的基本概念

1、托运单的定义：

海运托运单（Booking Note，B/N）是托运人填写并盖章确认的，专门用于委托承运人或承运人代理人填开货运单的一种表单。表单上列有填制货运单所需要的各项内容，并写有“托运人证实所填内容全部属实并愿意遵守承运人的一切章程”的文字说明。

2、   托运单的作用：

ü          货物托运订舱的凭证

ü          承运人接受订舱、安排运输、组织装运、转运、联运等作业的书面依据

ü          是最终签发提运单的原始依据

ü          是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运输契约的书面记录。

ü          是出口货物报关的货运单据。

3、托运单各联作用 

托运单一式十联，其各联作用如下：

第一联：集装箱货物托运单（货主留底）（B/N） 

第二联：集装箱货物托运单（船代留底） 

第三联：运费通知（1） 

第四联：运费通知 （2） 

第五联：（装货单）(S/O) 

第五联副本：缴纳出口货物港务费申请书 

第六联：大副联（场站收据副本） 

第七联：场站收据(D/R) 

第八联：货代留底 

第九联：配舱回单（1） 

第十联：配舱回单（2）

例：

海运托运单共一式十联，其中核心联是（   ）

A、第四联          B、第五联          C、第六联              D、第七联

答案：B

电子托运单 

二、电子托运单

（一）定义

利用电信技术，各承运人将船期表和其它订舱信息，放在公共数据中心，作为各托运人网上订舱的操作平台。托运人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地将托运单的电子数据报文通过终端申报方式发送到船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来完成订舱。

（二）电子托运单的特点

1. 形式简单。与纸质托运单的一式十联相比，电子托运单形式简单。

2. 订舱速度快。利用电信技术省去了纸质托运单在各部门的传递。

3. 差错率降低。承运人有足够的时间为配载作准备。

4. 电子托运单可与纸质托运单共存。

5. 改变了“凭场站收据换海运提单”的传统的，低效率的做法。

对于集装箱来说，货物的运行状态完全在电脑的监控之下，不必再凭“场站收据”就可以签发提单。

例：

1、电子托运单订舱的优点主要有(ABCD)

A.订舱速度快                          B.形式简单

C.电子托运单可与纸质托运单共存        D.差错率低

2、托运单中一般应列明该托运货物的（　B），以便于配载和计收运费。

A．净重和尺码　　　B、毛重和尺码

3、委托代理合同与运输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是 ）

4、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是托运人、承运人。（　是　）

海运托运单的内容和缮制规范 

三、海运托运单的内容和缮制规范

托运单的内容：

2         托运人：填写托运人的全称、街名、城市、国家名称、电话、传真号。可以是货主，也可以是其贸易代理人或是货运代理。在信用证方式下一般是信用证的受益人。

2         收货人：收取货物的人

ü          如果是实际收货人，可填写全称、地址等，表示此提单为记名提单，不可以转让。

ü          如果是指示提单，可以填写“TO　ORDER”或“TO　ORDER　OF　SHIPPER”，信用证下，凭银行指示，这种提单通过背书可以转让。

ü          不可以写两个收货人，如有第二收货人，填写在通知人栏内。

2         通知人：信用证下，为开证申请人，即实际的收货人。可以填写第二收货人。

2         装运港：填写实际货物装运的港口全称。

2         卸货港：填写实际货物被卸离船舶的最终港口全称，对于信用证方式结算的交易，按信用证中规定的卸货港填写。

2         目的地：填写货物最终的交货地的城市名称，或地区名称。

2         货物名称和包装种类：必须与信用证或合同规定货物相符，与实际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成分等都相一致。

2         箱数与件数：填写装入集装箱内货物的外包装件数或集装箱个数。件数要写出小写和大写。如果不同包装种类的货物混合在一个集装箱内，包装种类显示“件数”（PACKAGES）。

2         标记与封志号：填写实际货物外包装上正面唛头的全部内容。包括数字、字母、和简单图案。单证上的唛头必须与货物上的唛头一定要一致，否则会被承运人或海关拒绝放行或装运。

2         毛重：以公斤为计量单位。

2         体积：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

2         运费支付：FREIGHT　PREPAID和FREIGHT　COLLECT两种方式，对于拒绝支付运费的情况，承运人对货物有留置权。

2         提单份数：一式两份或三份。用一份提取货物后，其余的失效。

2         提单的签发日期和地点：提单的签发日期应是货物装船完毕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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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提单的定义 

一、海运提单的定义：(Bill of Lading,B/L)

海运提单是指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在收到货物后签发给托运人的一种证件，它体现了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

二、海运提单的性质和作用：

（一）从法律规定角度看

1.     提单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出具的货物收据，证明已按提单的记载收到托运人的货物。

2.     提单是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凭证。

3.     提单是承运人和托运人双方订立的运输契约的证明。

（二）从外贸业务角度看

1、提单是承运人有条件地为托运人运输货物的书面确认。

2、提单是银行结汇文件中最重要的文件。

3、提单是货主和货代之间，货代和承运人之间支付和收取运费、互相制约的有效文件。

例：（05年试题）

1、各种运输单据中具有物权凭证作用的是（  ）

A、铁路运单            B、航空运单        C、海运提单        D、海运单

答案：C

2、海运提单的性质和作用是什么？

3、提单的抬头是指（  ）

A.Shipper              B.Consignee            C.Notify Party         D.Voyage No.

答案：B

提单的种类 

三、提单的种类

1、根据货物是否已经装船，分为：

2         已装船提单：是指船公司已经将货物装上指定船舶后才签发的提单，其特点是提单上必须以文字表明货物已经装某某船上，并载有装船日期，同时还应由船长或者其代理人签字。

2         备运提单：又称为收货待运提单，是指船公司已收到托运货物，在等待装运期间所签发的提单。

2、  根据提单上有无对货物外表状况的不良批注，分为：

2       清洁提单：是指承运人对货物表面状况未加“货物残缺或包装破损”等不良批注的提单，在货物装船时，“表面状况良好”。如果信用证没有特别规定，所提交的提单必须是清洁的。

2       不清洁提单：是指轮船公司在提单上对货物表面状况有包装不良或存在缺陷等批注的提单。

例：（06年试题）

CLEAN ON BOARD B/L通常应具备哪些条件？

3、根据提单收货人抬头的不同，可分为：

2         记名提单：是指在提单上的收货人栏内填明特定收货人名称的提单。

2         不记名提单：是指在提单上的收货人栏没有指明任何收货人的提单。

2         指示提单：是指在提单的收货人栏填写“凭指定”TO ORDER或“凭某某人指定”TO ORDER OF 字样的提单。这种提单经过背书可以转让。

2         空白抬头提单：是指在收货人栏内只填写“凭指定”TO　ORDER

例：

1、海运提单收货人栏内显示“TO ORDER”表示该提单（ B  ）。

A．不可转让                                    B．经背书后，可以转让

C．不经背书即可转让                       D．可以由持有人提货

2、   空白抬头、空白背书的提单，务需背书。（否 ）

解析：空白抬头指收货人栏内写：TO ORDER，而空白背书是指在提单背书转让时，只写背书人的名字，而不写被背书人的名字，所以还是要背书的。

按提单签发时间不同分类 

4、  按提单签发时间不同，可分为：

2         预借提单：因信用证装运日期和交单期都已到期，而货物因故尚未装船或已开始装船尚未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托运人为了交单结汇向承运人或承运人代理人提出预先签发已装船提单，这种行为称为预借，借得的提单称为预借提单。

2         过期提单：是指出口商取得提单后未能及时到银行、过了银行规定的结汇期限而形成过期提单。按照<UCP 600>规定，凡超过装运日期21天后提交的单据即为过期提单，一般银行不予以接受。

2         倒签提单：是指在货物装船完毕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应托运人的要求，由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提单，但提单上的签发日期早于改批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以符合信用证装运期的规定。这种倒填日期签发的提单为倒签提单。

例：

一票货物于2002年9月10日开始装船，并于同月12日全部装上船，同日船舶开航。问：如果在同月11日应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签发的已装船提单通常称之为（ C  ）。

A．倒签提单      B．顺签提单       C．预借提单        D．待运提单

解析：预借提单：因信用证装运日期和交单期都已到期，而货物因故尚未装船或已开始装船尚未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托运人为了交单结汇向承运人或承运人代理人提出预先签发已装船提单，这种行为称为预借，借得的提单称为预借提单。

倒签提单：是指在货物装船完毕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应托运人的要求，由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提单，但提单上的签发日期早于该批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以符合信用证装运期的规定。这种倒填日期签发的提单为倒签提单。

这里所说的是在11号签发提单，而正是货物没有装完的情况所以属于预借提单。

5、  按运输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

2         直达提单：是指轮船中途不经过换船而直接驶往目的港卸货所签发的提单，凡信用证规定不准转船者，必须使用这种提单。

2         转船提单：是指从装运港装货的轮船，不直接驶往目的港，而需要在中途换装另外船舶所签发的提单。

2         联运提单：是指经过海运和其他运输方式组成联合运输时由第一程承运人所签发的包括全程运输的提单。联运提单虽包括全程运输，但签发联运提单的承运人一般只承担他负责运输的一段航程内的责任。

例：（05年试题）（06年判断）

联运提单的签发人（   ）

A、     对运输的全程负责

B、     只对第一程运输负责

C、     接受第二程运输承运人的委托向原货主负责

D、     只对第二程运输负责

答案：B

6、  其它种类提单：

2         电子提单：是为适用EDI需要而设计的非书面化提单，签发、通知、放货等每个环节都是以电子报文和回执确认的方式进行。

2         无船承运人提单：一般由承运人签发提单给无船承运人，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给他的客户的提单。无船承运人提单与其它运输单据同样处理。

2         副本提单：与正本提单的内容完全一致，但是没有“正本”字样，一般银行不接受这种没有正本字样的提单。

2         简式提单：是在提单的正面列出以下类似文字：“各项条款及例外条款以本公司正规的全式提单内所印的条款为准”。如果提单既未印上详细的承运条件，也未注明承运条件参阅提单以外某一出处或另一文件，这样的提单是不能接受的。

例：（05年试题）

1、海运提单的签发日期应该早于保险单的签发日期。（否）

2、提单的收货人栏在填写“To order of shipper”内容情况下，提单需要背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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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的使用 

一、提单的使用：

（一）提单的确认（Confirm）

提单的确认包括两个环节：

1、托运人在报关后开船前的确认

2、当货物装上船离境后的确认

网上提单确认系统：

?   传统操作：

提单确认的双方通过传真核对纸面提单的数据，通过直接在纸面上进行修改，经过传真机复印后，很容易造成字迹不清，需要来回核对多次，且效率非常低下。

?   新操作：

提单确认的双方通过电子口岸核对提单数据，能够自动继承托单数据生成提单数据，双方在网上确认完毕后，下载到本地或直接打印。

?   功  能：

实现提单确认双方的出口提单网上确认。

?   优  点：

1、减少来回核对次数，减少出错，提高效率。

2、节省电话费和传真费用。

3、平台保存修改和状态记录，方便用户查询。

?    服务对象：

货主、货代、船公司 

（二）提单的背书

  提单是“物权凭证”，不论记名提单、不记名提单或指示提单，在凭提单换取提货单时，收货人都应该在提单上记载提货意思的表示，通常是由收货人在提单背面盖章、签字。

1、提单的背书与转让：

记名提单不得转让；不记名提单，无需背书即可转让，此提单提货时的盖章、签字仅仅是记载提货的表示；指示提单，必须经过记名背书或空白背书才可以转让，此提单提货时的盖章、签字才是真正意义上提单的背书。

2、提单的背书形式：

2   记名背书：是在提单背面写明被背书人的名称，并由背书人签名。

2   不记名背书：也称为空白背书，是指背书人在提单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但不记载任何受让人的背书形式。

2   指示背书：背书人在提单背面写明“凭＊＊＊指示”的字样，同时由背书人签名的背书形式。

（三） 提单的更正：

1、开船前的提单的更正

2、船已驶离，收货人还未提货前的提单更正

（四）倒签提单

（五）过期提单

（六）预借提单

（七）电子提单

（八）电放提单

（1）   定义：在货物装船完毕，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已经签发了提单并已经交给了托运人或还没有交给托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回正本提单，而以电传、传真、电子文件、电报的形式通知其在卸货港代理将货物交给提单收货人或托运人指定收货人。这种操作叫“电放”，这种提单为“电放提单”。

（2）   形式：

?   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在每张提单上加盖“电放”（SURRENDERED或（TELEX RELEASE ORIGINAL B/L）字样图章，将盖章后的提单发送给其卸货港代理凭以放货。

?    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回正本提单后出具并发送专门的“电放电文”给其卸货港代理凭以放货

（3）   适用性：

?    对于不记名提单或收货人名称地址不详细的提单，承运人或其代理人一般不接受电放。

?     对于运费未结清的提单，一般承运人也不接受电放。

?    如果提单份数不齐全，承运人也不接受电放。

其它海运单证 

二、其它海运单证

（一）租船合约提单：（Charter party B/L）

1、 定义：租船运输是一种无固定船期、航线的不定期船运输，根据船东和承租人双方签订租船合同来实施运输，而由船方根据租船合同签发的提单就是租船合约提单。这种提单只有在信用证允许使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2、 租船合约提单的内容：

2        单据名称：只要出现“Charter party”或“Freight and all other conditions as per charter party dated *”就是租船合约提单。

2        装货港：尽可能填写实际港口的名称。

2        卸货港：按信用证规定的卸货港填写。

2        签发或证实：提单必须由船东、船长或其代理人签发或证实。

2        租船合同：即使信用证规定要提交租船合同，银行不需要审核合同，仅作传递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2        装卸费用：

A)       船方不负担装船费用(Free in—F.I.)

B)        船方不负担卸船费用(Free out—F.O.)

C)       船方不负担装卸费用(Free in and out—F.I.O.)

D)       船方不负担装、卸、理仓费用(Free in and out and stowed —F.I.O.S.)

E)        船方不负担装、卸、理仓、平仓费用(Free in and out and stowed and trimmed—F.I.O.S.T.)

例：在定程租船方式下,对装卸费的收取办法有( ACD ).

A船方不负担装卸费                       

B船方负担装卸费

C船方只负担装货费,而不负担卸货费        

D船方只负担卸货费,而不负担装货费

(二)、不可转让海运单（Sea Way Bill）：

1、定义：不可转让海运单是海上运输合同的证明和货物收据，它不是物权凭证，不能凭以提货，不能背书转让。如果信用证没有表示可接受此类单据时，银行就不能接受。

2、不可转让海运单与提单的区别：

(1) 提单具有三项作用而海运单仅有其中的二项作用。

提单是承运人收到托运人货物的收据；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运输合同契约的证明；是收货人在货物到达地提取货物的物权凭证。作为物权凭证，海运提单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转让的运输单据。但是，海运单，它具有海运提单的第一、第二两项作用，但它不是凭以提货的物权凭证，不是一种可转让的运输单据。

(2)提单背面有各种条款而海运单仅有正面内容，没有任何背面条款保护和制约。提单的背面一般印有各种条款受国际法制约，主要受＜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制约。但是不可转让海运单不是运输合同的契约人，无权对承运人提出任何主张。

3、不可转让海运单的其他作用：

2   对进口商来说提货方便、及时、节省费用、手续简便。

2       容易推行EDI电子数据交换。

2       海运单容易与空运、陆运等运单统一使用

4、目前不可转让海运单的可适用性

（1）货运代理公司拼箱业务中的“总运单”

（2）货代接受货主委托，但以自己名义向承运人托运时，收货人显示货代公司目的港代理人，则“总运单“采用海运单

（3）跨国总公司与其子公司、或与其相关公司间采用汇付、托收结汇方式时，常用海运单。

（4）贸易双方交往悠久、彼此信任。

（5）对于货物价值低、数量少、或样品的业务。

（6）出口商已收到买方部分或全部货款的业务。

5、不可转让海运单沿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主要问题

（1）制约海运单的国际规则和必要条款问题

（2）信用证方式下使用海运单对进口方、出口方和银行等各方利益保障问题。

例：

1．海运单不具有的作用是（C）

A．货物收据

B． 运输合同证明

C．物权凭证

D．  运费支付凭证

解析：海运单不是物权凭证，不能转让。

2、（×）海运单上可以加“TO  ORDER”字样。

解析：海运单不是物权凭证，不能转让，不能写成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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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运输的营运方式 

航空运输单证

一、国际航空运输的营运方式

（一）、集中托运

1、定义：集中托运商将多个托运人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一票货物交付给承运人，用较低的运价运输这些货物。货物到达目的港以后，由分拨代理商统一清关后，再分别交付给不同的收货人。

2、集中托运方式的利润点：

集中托运商将货物集中起来，将低等级计费重量的货物集中为高等级计费重量的货物集中向航空公司托运，向航空公司获取高等级的优惠运价。

集中托运商将不同的轻泡货和重货合理装载，在有限的容积内达到规定的最大载重量，以降低单位运输货物的运费率。这两方面在不增加每个托运人成本的前提下，增加了集中托运商的利润。

3、航空总运单与分运单：

总运单：集中托运商以自己的名义向航空公司订舱托运，航空公司收运后签发给集中托运商的就是总运单。

分运单：集中托运商在取得航空公司签发的总运单后，签发自己的分运单给真正的收发货人。它是集中托运商接收货物的初步证据，是集中托运商的目的港代理人交付货物给收货人的正式文件，也是集中托运商与托运人结算运费地依据。

（二）包舱包板运输

包舱包板是指托运人根据所运输的货物在一定时间内需要单独占用飞机部分或全部货舱、集装箱、集装板，而承运人需要采取专门措施予以保证的一种营运方式。

目前航空公司通常采取固定包舱和非固定包舱两种形式。固定包舱指托运人在承运人的航线上通过包舱包板的方式运输时，托运人无论向航空公司是否交付货物，都必须支付协议上规定的运费；非固定包舱指托运人在承运人的航线上通过包舱包板的方式运输时，托运人在航班起飞前72小时，如果没有确定舱位，承运人则可以自由销售舱位，托运人向航空公司支付已经确定舱位的运费，没有确定舱位部分，则无需向航空公司支付运费。

例：固定包舱指的是托运人只有向承运人交付货物，才支付协议上规定的运费。（否）

（三）航空快件

航空快件业务，是指从事快件运输的航空货运代理与航空公司合作，将进出境的货物或物品从发件人所在地通过自身或代理网络，以最快速度运达收件人的一种快速运输方式。 

空运集中托运流程 

二、空运集中托运流程：

1、办理托运：货主填写“国际货物托运委托书”、货代缮制托运单，向航空公司办理托运。 

2、代理预配舱、预订舱 

3、配总运单或分运单 

4、收运货物、称重、丈量、贴分标签    

5、代理报关、配合查验、纳税 

飞机起飞前24小时，必须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6、正式订舱

7、填制货运单、装板

8、随机文件给航空地面站

随机文件主要有集中托运清单，分运单，商业发票，装箱单等放入信袋内。

9、交接

例：按规定，托运人向航空公司办理货单交接手续时，托运人提交的主要单据为（   ）

A 、盖有海关放行章的货运单

B 、商业发票

C 、随机信袋

D 、正本托运单

答案：AC

10、装运通知 

空运托运单填制规范和提示 

三、空运托运单填制规范和提示：

（1）托运人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填托运人的全称、街名、城市、国家名称、电话、电传、传真号。

提示：①集中托运时托运人：货运代理人；直接托运方式时的托运人：货主。

②有时承运人要求托运人提供账号，以便在收货人拒付运费时向托运人索偿。

③在信用证结汇方式下，托运人一般按信用证的受益人内容填写。

④托运危险货物时，托运人必须填写实际托运人，航空公司不接受货运代理人托运。

例：危险货物或隐含危险性质货物，必须由发货人填报“危险货物申报单”直接向航空公司申报托运，并在航空公司接受货物的情况下运输。（是）

（2）收货人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填列收货人的全称、街名、城市、国家名称、电话、电传、传真号。

提示：①本栏不得填写“TO ORDER”或“TO ORDER OF SHIPPER”等字样。

②集中托运方式时收货人：货运代理人海外代理；直接托运时收货人：实际收货人。

③承运人一般不接受一票货物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收货人。如果实际上有两个以上收货人，本栏填第一收货人，通知栏填第二收货人。

例：（05年试题）

航空货运单代表物权凭证，可凭以提取货物。（否）

如果合同规定收货人为：“TO ORDER”或“TO ORDER OF THE SHIPPER”等字样，空运托运单上的收货人也应显示为：“TO ORDER”或“TO ORDER OF THE SHIPPER”（否）

（3）始发站：填写始发站机场的名称，用英文全称或三字代码。

提示：①在始发站机场的全称不清楚的情况下，允许填写始发站所在城市名称。

②与不同国家的其它城市同名的，还需要填写国家名称。

③同一城市的不同机场，需要填写机场名称

(4)目的港：填写最后目的站机场名称或三字代码。

提示：①按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规范的机场代码填报。

②机场名称不明确时，可填城市名称。

③标签上的卸货港机场代码与托运单上目的地机场代码必须一致。

(5)要求运输路线：本栏用于航空公司安排运输路线时使用，但如果托运人有要求时，也可填入本栏。

(6)要求预订吨位：此栏用于航空公司安排舱位时使用，但如果托运人有要求时，也可以按计费吨位填入。

(7)运输用申明价值：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货物价值。

提示：若托运人不办理货物声明价值，必须打上NVD字样。交运贵重物品时，超过1000元，必须向承运人申明货物价值。

(8)海关用声明价值：托运人向海关申报的货物价值。

提示：托运人不办理此项声明价值，必须打上NCV字样。

(9)件数和包装方式：填写货物的件数，包装种类。

提示：如货物运价种类不同时，应分别填写，并将总件数相加，包装种类用PACKAGES。

(10)毛重：填写货物实际毛重，用代码K表示千克。

提示：①以公斤为单位时，保留小数后一位，并按0.5进位。

②多项货物时，在画线下方对应栏内打上毛重之和。

(11)运价种类：填写所采用的货物运价种类的代号。

M----最低运价

N----45公斤以下普通货物运价

Q----45公斤以上普通货物运价

C----指定商品运价

(12)计费重量：填写据以计收航空运费的货物重量。

提示：①当货物是重货时，计费重量可以是货物的实际毛重。

②当货物是轻泡货时，计费重量可以是货物的体积重量。

③当货物临近重量分界点时，可以是较高重量、较低运价的分界点重量。（参见教材P274）

(13)费率：填写所适用的货物运价。

提示：①使用最低运费时，填写与运价代号M相对应的最低运费。

②使用代号N,Q,C,S,R运价时，填写相对应的运价。

(14)货物品名和数量：填写货物的具体名称和数量。

提示：①不得填写表示货物类别的名称，应填货物品名、数量、体积、产地等细节。

②危险品、鲜活易腐货，应分别填写其标准的学术名称。

③按货物外包装“最长×最宽×最高×件数”顺序或总计体积填写。

(15)运费：在PP下方打(×)表示预付；CC下方打(×)表示到付。

(16)杂费：同运费表示方法一样。

(17)其他费用：托运时可以不填其他费用，但货运单上须填金额并冠以规定的操作代号。

(18)托运人签字、盖章：由托运人或其他代理人签字盖章。

(19)日期和地点：由托运人填写开货运单的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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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货运单的定义 

航空货运单

一、航空货运单的定义：（Air Waybill, AWB）

航空货运单是指托运人或托运人委托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填制的，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为在承运人航线上承运托运人货物所订立的运输契约的凭证，是办理货物运输的依据，是计收运费的财务凭证。通常，航空货运单由货运代理人代为填制。

例：货运单Not Negotiable的意义（ B   ）

A、航空业务权不可转让                          B、AWB是不可转让的文件

C、AWB上航程不可改变                        D、AWB不可以在运输始发国以外销售

二、航空货运单的作用：

1.  是航空货物运输条件及合同订立和承运人接收货物的初步证据。

2.  是货物交付后的收据，银行结汇单据之一。

3.  是运费结算凭证及运费收据。

4.  是承运人在货物运输组织全过程中运输货物的依据。

5.  是保险的证明。

6.  是国际进出口商办理货物清关的证明文件。

三、航空总运单和分运单

总运单：(Master AWB)集中托运商以自己的名义向航空公司订舱托运，航空公司收运后签发给集中托运商的就是总运单。

分运单：(House AWB)集中托运商在取得航空公司签发的总运单后，签发自己的分运单给真正的收发货人。它是集中托运商接收货物的初步证据，是集中托运商的目的港代理人交付货物给收货人的正式文件，也是集中托运商与托运人结算运费地依据。

四、航空货运单的构成

航空货运单一般一式十二联，其中三联正本、六份副本、三份额外副本。三联正本分别是：

1　　正本3　　蓝色　　　交托运人

2　　正本1　　绿色　　　交开单人

3　　正本2　　粉红色　　交收货人

例：我国国际航空货运单，代理人持有（    ）

A、正本3                                                B、副本6

C、副本9                                                D、正本1

答案：C

五、使用航空货运单的注意事项：

1.  航空货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不是物权凭证，不可以转让，在货运单的正面有“不可转让”（NOT NEGOTIABLE）字样。

2.  航空货运单可用于单一种类货物的运输，也可以用于不同种类货物的集合运输。可用于单程运输，也可以用于联程运输。

3.  一张航空运单可以用于一个托运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托运的由承运人运往同一目的站的同一收货人的一件或多件货物。

4.  托运人对填开的货物说明和声明的正确性负责。由于货运单上所填的说明和声明不符合规定，或不完整、不正确，给承运人或其他人造成的损失，托运人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

5.  空运单的有效期：当货物运至目的地，收货人提取货物并在货运单交付联上签字认可后，货运单作为运输契约凭证的有效期即告结束。作为运输契约，其作为法律依据的有效期应延伸至运输停止后的两年内有效。

6. 全套正本：空运单必须提交注明“托运人/发货人正本”的那一联，即使信用证要求全套正本空运单，也只要提交托运人联即可。

六、填开货运单的规定：

1.  托运人在航空货运单上的签字，证明其接受了航空货运单正面和背面的运输条款。

2.  运单要求用英文大写字母打印，不得随意涂改。

3.  货运单中有标题的阴影栏目仅由承运人填写。没有标题的阴影栏目一般也不需要填写，除非承运人有特殊需要。

4.  修改货运单时应将所有剩余的各联一同修改，并盖章确认。

5.  运费更改通知书(CCA)：托运人货物出运后，托运人要求更改货运单上除了声明价值和保险金额以外的其他费用，如收货人尚未提货，承运人应同意更改并发送“运费更改通知书”。

例：托运人已发运货物后，收货人尚未提货前，托运人可以向承运人提出更改货运单的要求，但（   ）两项内容不允许更改。

A、适用的运价

B、计费重量

C、货物声明价值

D、货物保险金额

答案：CD 

快递运输单据及邮局收据 

七、快递运输单据及邮局收据

航空快递的运输单据(POD: Proof of Delivery)是一种其他运输方式所没有的特殊单据。交付凭证一般有四联，即发货人联、随货同行联、财务结算联和收货人签收联。POD相当于航空货运中的分运单，但它有收货人签收联而不同于分运单。其作用比普通空运分运单的作用要多。

邮局收据（Courier Receipt）是由邮局在收受对外寄发的包裹、样品、单据等物品后盖邮戳后交给邮寄人的收据凭证。它是一种最简单的买卖双方对物品的交货和收货凭据。

快递运输单据及邮局收据使用注意事项：

单据名称不一定要显示快邮收据“Courier receipt”的字样或“POD”的字样。

2．快邮公司的名称(Name of Courier Company)

必须显示快邮公司的名称，比如“EMS”“UPS”等。如果信用证中已指定了快邮公司，那么必须提交该快邮公司的收据。

3．收件人(Receiver)

必须是记名的收件人，应显示详细的地址。

4．装运日(Shipment Date)

邮据上出现的“取件日（Pick-up date）”或“收件日（Receipt date）”均视为装运日。

5．签发人(Signer)

由快邮公司盖章或签发或以其他方式证实。

6．费用(Charge)

如果信用证要求快邮费用预付，则该单据上显示该费用由收货人以外的一方承担即可。

7．更正处(Correction)

快邮收据上如有更改之处，应有出具人的小签或印章。

8．分批装运(Partial Shipment)

在同一发货地，同一天多次快件专递，不视为分批装运。

八、多式联运单据：

（一）国际多式联运含义、特点

1. 含义：国际多式联运是指按照国际多式联运合同，以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将货物从一国境内接管货物的地点运至另一国境内指定交付货物的地点。

2. 特点： 

必须是国际间的货物运输（从一国至另一国）

必须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运输方式（海－空、海－铁－海、海－陆等）

必须有一张联运契约，由多式联运经营人签发全程运输单一负责的多式联运单证。

（二）国际多式联运的基本操作方式

1．采用成组运输方式

国际多式联运主要采用成组运输方式，如成组托盘、集装箱运输等，其中集装箱运输是成组运输中的一种高级运输形态，集装箱运输方法最适合国际多式联运。

2．采用“门到门”运输方式

多式联运把海运、铁路、航空、汽车、江河运输连贯起来，提供实现“门到门”运输作业方式。这里的“门”泛指工厂、仓库、集装箱货运站、海港、空港等。

3．货物交接地点与交接方式

国际多式联运的交接地点和交接方式完全是按照贸易合同或运输合同而定。以“公路-海运-公路联运”为例，货物的交接地点和交接方式见下表。

交接方式 英文简称                       交接地点 

整箱/整箱 FCL/FCL 发货工厂（门）→装港堆场（CY）→卸港堆场(CY) →收货工厂 （门） 

整箱/拼箱 FCL/LCL 发货工厂（门）→装港堆场（CY）→卸港堆场(CY) →拆箱点CFS→收货（门） 

拼箱/整箱 LCL/FCL 发货人→拼箱点CFS→装港堆场（CY）→卸港堆场(CY) →收货人工厂 （门） 

拼箱/拼箱 LCL/LCL 发货人（门）→装箱站CFS→装港堆场（CY）→卸港堆场(CY) →拆箱站CFS→收货人 （门） 

（三）多式联运单据含义和性质

1、定义：多式联运单据是由多式联运经营人或其代理人签发，是证明多式联运合同和货物已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接管并承运，以及多式联运经营人据以按合同条款保证交付货物的单据。既是货物收据，也是运输合同证明。

2、性质、特点：

 多式联运单据可分为流通形式和不可流通形式。可流通形式单据是指联运中至少有一程是海运的联运单据，并可凭此作为提货依据。

可流通形式联运单据的作用与海运提单一样，是证明经营人已经从发货人手中接管并占有了该联运单据上记载的货物的收据，是运输合同证明，在单据作成指示抬头或不记名抬头时，可作为物权凭证，经有效背书后可以转让。这种多式联运单据一般称为多式联运提单。

不可流通形式单据是货物收据，也是运输合同契约的证明，但是单据不能背书转让，不是物权凭证。

3. 多式联运提单的内容与提单的区别：

1) 多式联运至少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运输方式连续运输，海运提单只有一种运输方式。多式联运提单作为海运提单使用时，一般装船批注内加上实际船名，并加注“ON BOARD”和ON BOARD“日期”。

2) 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责任是从接受货物起至交付货物为止。多式联运单据正面有表述货物已收妥或接管的字样，并有接受的地点（PLACE　OF　RECEIPT），还有实际内陆交货地（PLACE　OF　DELIVERY）。海运提单只有接受港口。

3) 转运条款(Transshipment terms)：如果信用证要求使用多式联运单据，一般情况下信用证是允许转运的。如果信用证禁止转运，银行仍可以接受表明货物可能或将转运的多式联运单据，但必须是同一多式联运单据包括全程运输。

4. 多式联运提单的签发地点：

在工厂或仓库收货后签发提单。

在集装箱货运站收货后签发提单。

在内陆港或码头堆场收货后签发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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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基础知识

一、进出口货物报关基础知识：

（一）海关

1、定义与性质：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海关从属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是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关实施监督管理的范围是进出关境及与之有关的活动，海关实施监督管理的对象是进出关境的运输工具、货物、物品。

2、海关基本任务：

海关监管、海关征税、查缉走私和编制海关统计是海关的四项基本任务。

（二）报关的含义

报关是指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进出境运输工具的负责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办理货物、物品或运输工具进出境手续及相关海关事务的全过程。

（三）报关单位：

1、定义：是指在海关注册登记或经海关批准，向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纳税等海关事务的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

2、报关单位类型：＜海关法＞将报关单位划分为三类：

(1)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专业报关企业。

(3)代理报关企业。国际货运代理、国际运输工具代理。

（四）报关员：

是指取得＜报关员资格证书＞，依法在海关注册，代表所在企业向海关办理报关纳税等海关事务得专业人员。

（五）报关内容：

进出口货物的报关内容主要是围绕货物，包括货物的基本情况、成交方式、运输方式、还包括国家对特定货物适用于不同的海关管理、管制办法等。＜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中的47项内容，除了两项“税费征收情况”和“海关审核批注及放行日期（签章）”外，其余45项都是由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报关企业按货物真实情况向海关申报的内容。

（六）电子报关

1.定义：是指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利用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通过微机、网络或终端向海关传递规定格式的电子数据报关单，并根据海关计算机系统反馈的审核及处理结果，办理海关手续的报关方式。

2.电子报关申报方式

(1) 终端申报方式

(2)EDI申报方式

(3)网上申报方式

3.电子通关系统

(1)海关H883/EDI海关系统

(2)海关H2000通关系统

(3)中国电子口岸系统

4.电子报关法律地位：根据＜海关法＞的规定，纸质报关单和电子数据报关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进出口货物报关的一般程序 

二、进出口货物报关的一般程序：

报关程序是指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和其代理人按照＜海关法＞规定的时限和地点，办理货物、物品、运输工具进出境及相关事务的手续和步骤。根据海关管理要求和时间先后顺序，报关程序分为三个阶段：

(1)前期阶段

(2)进出境阶段

(3)后续阶段

其中，在进出境阶段还有四个环节：申报、查验、征税、放行。

（一）前期阶段

前期阶段是指根据海关对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和暂准进出口货物有特定的监管要求，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此三大类货物实际进出境之前，向海关办理备案手续的过程。

保税货物是指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复运出境的货物。

特定减免税货物含义：海关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准予减免税进境，并使用于特定地区、特定企业、特定用途的货物。国内投资项目减免税货物 、利用外资项目、科教用品 、残疾人用品等

暂准进出口货物是指为了特定的目的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境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或复运出境的货物

（二）进出境阶段

进出境阶段是指海关根据对进出境货物的监管制度，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和其代理人在一般进出口货物、保税加工货物、保税物流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暂准进出境货物、其他进出境货物在进出境时，都必须按海关特定的文件要求、时间和地点要求，向海关办理进出口申报、配合查验、缴纳税费、提取货物或装运货物手续的过程。

1、进出口货物的申报

（1）申报前的单证准备、货物准备和运输准备

出口报关单证

①基本单证，包括出口货物报关单、商业发票、代理报关委托书、装箱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等

②货运单证，包括航空运单、海运装货单、邮件清单、出境汽车载货清单等

③官方单证，包括出口许可证、出境货物商检通关单、原产地证书、特定减免税证明等

④备用单证，包括贸易合同、货物保险单、知识产权补充申请单等。

进口报关单证

①基本单证，包括进口货物报关单、商业发票、代理报关委托书、装箱单、进口付汇核销单、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等

②货运单证，包括航空运单、进口提货单、邮件清单、提单、海运单等

③官方单证，包括进口许可证、入境货物商检通关单、原产地证书、特定减免税证明等

④备用单证，包括贸易合同、货物保险单等。

进口报关时限：一般进出口货物申报时限为载运进境货物的运输工具向海关申报进境之日起14天内。超过14天仍未申报的，第15天起进口货物收货人须向海关缴纳滞报金，滞报金按日计算为进口完税价格的万分之五。超过3个月仍未申报的，海关可依法提取变卖处理进口货物。

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向海关申报的时限是：

A.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7日内

B.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0日内

C.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

D.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5日内

答案：C

出口报关时限：一般出口货物的申报时限应在出口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或海关指定的监管地点之后，运输工具装货的24小时前，向海关申报。

例：多选题

下列关于进、出口货物申报期限的表述正确的是：, 

A、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自货物进境之日起14内，向海关申报

B、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自装载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向海关申报

C、出口货物的发货人除海关特准的外，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24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

D、出口货物的发货人除海关特准的外，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装货后的24小时向海关申报

答案：B、C

（2）电子数据和提交纸质报关单证

2、配合查验

3、缴纳税费

4、提取或装运货物

海关进出境现场放行一般由海关在进口货物提货凭证或者出口货物装货凭证上加盖“海关放行章”，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签收进口提货单或出口装货凭证，并凭以提取进口货物或将出口货物装运到运输工具上离境。

例：某外贸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从境外订购一批进口货物，在如实申报、接受查验、缴纳进口税费后由海关放行，该公司应凭下列哪种单据到海关监管仓库提取货物：

A.由海关签发的“进（出）口货物证明书”

B.由海关加盖了“放行章”的货运单据 

C.由海关签发的“税款缴纳证”

D.由海关签发的进口收汇核销专用报关单 

答案：B

5、向海关申请证明联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办理完提取进口货物或装运出口货物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如果需要海关签发有关的货物进出口证明联的，均可向海关提出申请。常见的海关证明联主要包括：

（1）进口付汇证明

（2）出口收汇证明

（3）出口收汇核销单

（4）出口退税证明

（5）进口货物证明书

例：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办理完毕提取进口货物或装运出口货物的手续后，如有需要，可以向海关申请签发有关货物的进口、出口证明。海关签发的常见证明主要有：

A、进口货物报关单（付汇证明联）和出口货物报关单（收汇证明联）

B、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证明联）

C、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货物证明联）

D、进口货物证明书 

答案：ABD

解释：报关单没有进口货物证明联。

（三）后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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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税费

一、进口关税

1、进口关税的含义：是指一国海关以进境货物和物品为课税对象所征收的关税。这属于一种重要的经济保护手段。

2、进口关税的种类

★从征收关税的标准来看，进口关税分为：

（1）从价税   （2）从量税  （3）复合税   

（1）从价税：以货物的价格作为计税标准，以应征税额占货物价格的百分比为税率，价格和税额成正比例关系。

公式：进口货物从价税应征税额=货物的完税价格*从价税税率

完税价格=CIF价格

         =CFR价格/（1-保险加成*保险费率）

         =（FOB价格+运费）/（1-保险加成*保险费率）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采用的就是这种计税标准。

（2）从量税：以货物的计量单位作为计税标准（例如说重量、数量、容量等）。

公式：从量税应征税额=货物计量单位总额*从量税税率

采用此税率的货物有：原油、啤酒、胶卷、冻鸡

（3）复合税：一个税目中的商品同时使用从价、从量两种，按两种税率合并计征。

公式：复合税应征税额=从价部分的关税额+从量部分的关税额

                        =货物的完税价格*从价税税率+货物计量单位总额*从量税税率

采用此税率的货物有：录像机、放像机、摄象机、非家用型摄录一体机、部分数字照相机等

3、补充：增值税

1）、其他环节的增值税由税务机关征收，进口环节税由海关征收。

2）、起征额为人民币50元，低于50元的免征，基本税率为17%

3）、公式：应纳增值税额=组成价格×增值税税率

组成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税额+消费税税额

要计算增值税税额，要先算出关税完税价格，关税税额，再算消费税额。

例：1、多项选择题：

对应征进口环节增值税的货物，其进口环节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包括：（  ）

A、进口货物完税价格         B、进口货物关税税额  

C、进口环节消费税税额       D、进口环节增值税税额

答案：ABC

解释：从公式：应纳增值税税额=组成价格×增值税税率

组成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税额+消费税税额

因此答案应该A、进口货物完税价格 B、进口货物关税税额 C、进口环节消费税税额

2、某公司进口一批货物，该货物的进口关税税率为30%，买卖双方成交价格为FOB BARCELONA 20000美元，运费为1500美元，保险费率0.3%,增值税税率为17%,海关填开税款缴纳通知书,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基准汇率为100美元=810.00人民币,要求计算该批货物的进口关税税额和进口增值税税额.

解析:进口货物美元的完税价格=（FOB价格+运费）/（1-保险加成*保险费率）

                                 =(USD20000+USD1500)/(1-110%*0.3%)

                                 =USD21571.18

折合人民币为:RMB174726.60(USD21571.18*810.00/100)

进口关税税额=完税价格*适用的进口关税税率

                  =RMB174726.60*30%

                  =RMB52417.98

进口增值税税额=( RMB174726.60+ RMB52417.98)*17%

                     =RMB38614.59 

出口关税 

二、出口关税

出口关税是以出境货物和物品为征税对象。

征收出口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限制、调控某些商品的出口。

1、从价税：

公式：应征出口关税税额=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FOB/（1+出口关税税率）

例：国内某企业从上海出口合金生铁一批，申报出口量100吨，价格为FOB上海120美元，关税税率为20%，已知外汇折算率1美元=人民币8.10元,要求计算出口关税.

解析:出口货物完税价格=FOB价格/(1+出口关税税率）

                               =(USD120*100)/(1+20%)

                               =USD10000

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为:RMB81000

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税额=出口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

                              =RMB81000*20%

                              =RMB16200

2、从量税：

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税额=出口货物数量*适用的单位税额

例：某外贸公司出口某商品20000件，该货物出口税率为“RMB0.2/PC”,买卖双方成交价格为CFR GDANSK US$40000,计算应缴纳的出口税费为多少?

解析: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税额=出口货物数量*适用的单位税额

                                     =20000PCS*RMB0.2/PC

                                     =RMB4000 

税款滞纳金 

三、税款滞纳金

(一)征收范围

1、滞纳金指应纳税的单位或个人因逾期向海关缴纳税款而依法应缴纳的款项。

2、起征时间：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进口税费。

3、征收标准：0.5‰,滞纳金起征额为50元，不足50元的免予征收。

4、计算公式：关税滞纳金=滞纳金征税税额*0.5‰*滞纳天数

例:某公司进口货物应缴纳关税人民币8709.63元,增值税人民币16287.00元,海关于2004年9月2日(星期四)填发”税款缴纳通知书”,该公司在2004年10月11日(星期一)缴纳税款.计算海关应征收的滞纳金.

解:确定欠缴的税款总额=关税+增值税

                           =RMB8709.63+RMB16287.00

                           =RMB24996.63

确定滞纳天数=24天

 海关填发”税款缴纳通知书”之日为9月2日,交纳人应当最迟于9月17日(星期五)缴纳税款,9月18日之后为滞纳天数,至10月11日共滞纳24天.

滞纳金金额=滞纳税款*0.5‰*滞纳天数

               =RMB24996.63*0.5‰*24

               =RMB299.96

四、滞报金

报关期限是指货物到口岸后，法律规定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报关的时间限制。《海关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进口货物的报关期限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向海关申报。

超过这个期限报关的，由海关征收滞报金。

滞报金按日计征，其起征日为规定的申报时限的次日，截止日为收货人向海关申报后，海关接受申报的日期。

滞报金的日征收金额为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0.5‰，以人民币“元”为计征单位，滞报金的起征点为人民币50元。

其计算公式为：进口货物完税价格×0.5‰×滞报天数。

例：下列关于海关征收滞报金的表述，正确的是：

A．计征起始日为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第15日，截止日为海关接受申报之日（即申报日期），起始日计入滞报期间，但截止日不计入滞报期间

B．滞报金的日征收金额为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5‰

C．滞报金计算至人民币“分”

D．滞报金的起征点为人民币50元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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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单的含义和类别 

一、报关单的含义和类别：

1、  定义：由海关总署规定统一格式和填制规范，由报关人填制并由报关员代表报关企业向海关提交办理进出口货物申报手续的法律文书，是海关依法监管货物进出口、征收关税及其他税费、编制海关统计及其他事务的重要凭证。分为：纸质报关单和电子数据报关单。

电子数据报关单：指申报单位通过电子计算机系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要求，向海关申报的电子报文格式的报关单及事后打印、补交、备案、核查的纸质电子数据报关单。简称：电子报关单。

2、  类别

1）按进出口状态分：进口货物报关单，出口货物报关单

2）按用途分：报关单录入凭单，预录入报关单，报关单证明联

3）按海关监管方式分：

不同的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进出口货物 （白色）报关单 

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 （粉红）报关单+手册 

来料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 （浅绿）报关单+手册 

例：

按海关监管方式分，进（出）口报关单有三种类别：进料加工进出口报关单、来料加工进出口报关单和一般贸易进出口报关单。按海关新规定，三种报关单的颜色依次为（   C  ）

A、浅绿色、粉红色、白色                              B、粉红色、白色、浅绿色

C、粉红色、浅绿色、白色                              D、浅绿色、粉红色、白色

二、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各联的用途

（一） 海关作业联和留存联：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海关作业联和留存联是报关员配合海关审核、海关查验、缴纳税费、提货和装货的重要单据

（二）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企业留存联

报关企业留存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作为合法出境货物的依据，是在海关放行货物和结关以后，向海关申领进出口货物付汇、收汇证明联和出口货物退税证明联的文件。

（三）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海关核销联

报关单海关核销证明联是指口岸海关对申报进出口货物所签发的证明文件，是海关办理加工贸易合同核销、结案手续的重要凭证之一。加工贸易收发货人在货物进出口后申领报关单核销证明联，凭以向主管海关办理加工贸易登记手续核销手续。

（四）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付、收汇证明联

进出口付、收汇证明联是海关对于实际申报进出口货物所签发的证明文件，是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售汇、付汇、收汇及核销手续的重要凭证之一。对需要出口收汇核销的货物，发货人向海关申领收汇证明联。对需要进口付汇核销的货物，收货人申领付汇证明联。

（五） 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证明联

出口退税证明联是海关对已申报出口并装运出境的货物所签发的证明联，是国税部门办理出口货物退税手续的凭证之一。对可退税货物，出口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货物出运后，向海关申领出口退税证明联，海关核准后签发。不属于退税范围的，海关不予签发。

判断题：

《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出口退税证明联”是海关对已办理出口申报的货物所签发的证明文件。

答案：错

例：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办理完毕提取进口货物或装运出口货物的手续后，如有需要，可以向海关申请签发有关货物的进口、出口证明。海关签发的常见证明主要有：

A、进口货物报关单（付汇证明联）和出口货物报关单（收汇证明联）

B、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证明联）

C、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货物证明联）

D、进口货物证明书 

答案：ABD

解释：报关单没有进口货物证明联。 

填制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一般要求 

三、填制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一般要求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由海关统一印制，内容共有47个栏目，除“税费征收情况”及“海关审单批注及放行日期签字”两项栏目外，其余均由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填写。

1．申报人必须按照《海关法》、《海关进出口申报管理规定》和《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有关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不可以伪报、瞒报、虚报和迟报。

2．填制内容必须真实，做到“单证相符”和“单货相符”，即所填报关单各栏目必须与商业发票、装箱单、批准文件和随附单据相符；必须与实际进出口货物情况相符。

3．报关单的填报要准确、齐全、完整、字迹清楚，不得用铅笔或红色复写纸填写；若有更正，须在更正项目上加盖“校对章”。一般用电脑打印或打字机打印。

4．不同批文的货物、不同合同的货物、同一批货物中不同贸易方式、同一批货物不同运输方式、同一批货物相同运输方式但航次不同的货物，均应分单填报。

5．一份原产地证书只能对应一份报关单。同一份报关单上的同一种商品不能同时享受协定税率和减免税。

6．一份报关单最多填报20项商品。超过20项商品时，也必须分单填报。一张纸质报关单上最多打印5项商品。

7．分栏填报：反映进出口商品本身情况的项目中，须以相同的项号进行分栏填报。

8．分行填报：反映不同的项号、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及单位和不同的单价等均要分行填制。

9．对已向海关申报的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如原填报内容与实际进出口货物不一致而有正当理由的，申报人应向海关递交书面更正申请，海关核准后，对原报关单进行更改或撤销。

10．报关单的份数和颜色：使用电子数据报关的填写一份报关单作为录入原始单据即可。不同的贸易方式和不同性质的报关人，使用不同颜色的报关单。

11．申报企业在填完的报关单上加盖与企业名称一致的报关专用章和报关员章后才有效。

如：原始报关单申报单位              预录入报关单申报单位

加盖ABC进出口公司报关专用章       EFG报关行报关专用章+XYZ报关员章

四、填制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涉及的主要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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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基本概念 

 一、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基本概念： 

1、含义：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是指由具有权威的检验检疫机构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进出口合同的规定，对进出口商品的质量、数量、重量、包装、卫生、安全及装运条件进行检验并出具相应的检验证书的一系列活动。通常简称为商检工作。

二、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构

1、检验检疫机构的种类：

官方检验机构

半官方检验机构

民间检验机构

2、我国商品检验检疫机构：国务院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主管全国出入境商品检验检疫、动植物检疫、国境卫生检疫工作。国家质检部门设在全国各地的直属检验检疫局、商检机构和办事处管理所辖地区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工作。

三、商检机构基本任务：

2        法定检验：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对规定的进出口商品实行强制检验。凡列入《检验检疫商品目录》内的进出口商品，必须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海关凭货物报关出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的《出（入）境货物通关单》验放，实行“先报检后报关”的货物出入境制度。

2        公证鉴定：按国际惯例，由检验检疫局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各项检验、鉴定业务、称作公证鉴定，包括对外贸易关系人申请的进出口商品的重量鉴定、货载衡量鉴定、进口商品的残损鉴定、短缺鉴定、出口商品船舱检验和监视装载鉴定等，出具产地证明、价值证明、包装证明、签封样品、发票签证等其他鉴定。

2        实施监督管理：检验检疫局对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商品实施监督管理。商检机构接受国际贸易相关人包括生产单位、经营单位、进出口商品的收发货人和外国检验机构等委托，对进出口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实施化验、检验、测试、鉴定等，签发各种鉴定证书。

四、报检的概念：

1、  报检的含义：进出口商品报检是指进出口商品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根据《商检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法定检验的进出口商品，在检验检疫机构规定的时限和地点，向检验检疫机构办理申请检验、配合检验、付费、取得商检单等到手续的全过程。

2、  报检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实施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实施细则》。

（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3、  报检单位：自理报检单位和代理报检单位

ü      自理报检单位是指经所在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注册登记并取得报检单位代码的外贸相关单位，包括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国内企业、出口货物的生产企业、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有进出境相关业务的科研单位、运输单位等，依法自行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事宜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境内企业法人。

ü      代理报检单位系指经国家质检总局注册登记，受出口生产企业的委托，或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或受外贸关系人等到的委托，依法代为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事宜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境内企业法人。

4、  报检员：

电子报检的一般工作流程 

五、电子报检的一般工作流程

1、  电子报检：指报检人使用电子报检软件通过检验检疫业务服务平台将报检数据以电子报文方式传输给检验检疫机构，经机构管理系统和检务人员的处理后，将受理报检报验信息反馈给报检人，实现远程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的行为。

2、  申请开通电子报检业务手续

?         申请开通电子报检业务手续应符合条件

（1）已在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报检人登记备案或注册登记手续的。

（2）具有经检验检疫机构培训考核合格的报检员。

（3）具备开展电子报检的软硬件条件。

（4）在国家质检总局指定机构办理电子业务开户手续。

?         报检人申请电子报检时应同时提供以下资料：

（1）报检人的登记备案或注册证明复印件。

（2）电子报检登记申请。

（3）电子业务开户登记表。

?         检验检疫机构应及时对申请人开展电子报检业务的报检人进行审核。经审核合格的报检人可以开展电子报检业务。

3. 电子报检的一般工作流程

报验→施检→计费→放行

（1）报验环节：对报验数据的审核采取“先机审、后人审”的程序进行。

（2）施检环节：报检企业按信息中的提示与施检部门联系具体事项，现场检验检疫。

（3）计收费：报检企业接到施检部门转来单据，复核并按月缴纳检验检疫等有关费用。

（4）签证放行：对于核准符合检验检疫要求的进出境货物，检验检疫机构按规定放行。

4、出入境报检的时限和地点

（1）出境货物最迟在出口报关或装运前7天报检，个别检验检疫周期长的货物，留有时间。

（2）输入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的，应在入境前7天报检。

（3）输入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血制品、种畜禽及精液、胚胎、受精卵入境前30天报检。

（4）输入其他动物的，应在入境前15天报检。

（5）需隔离检疫的出境动物在出境前60天预报，隔离前7天报检。

（6）大宗散装商品、易腐烂变质商品、废旧品、破损短缺的商品在卸货口岸机构报检。

（7）其他入境货物，在入境前或入境时向报关地的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报检手续。

（8）法定检验检疫货物，除了活动物由口岸检验检疫外，原则上应在产地检验检疫。

（9）审批、许可证等有关政府批文中规定检验检疫地点的，在规定的地点检疫。

六、电子转单和电子通关

1、电子转单：指通过系统网络，将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和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的相关信息相互连通，即出境货物经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将已经检验检疫合格的相关电子信息传输到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入境货物经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相关电子信息传输到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监管模式。

2．    出境电子转单程序

（1）   产地检验检疫合格后，机构及时将相关信息传送到电子转单中心，并出具“出境货物换证凭条”。传送内容包括报检信息、签证信息、其他相关信息。

（2）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向出境检验检疫关系人以书面方式提供“报检号、转单号和密码”

（3）出境地检验检疫关系人凭报检号、转单号及密码，到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出境货物通关单”

（4） 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出境关系人的申请，提取电子转单信息，签发《出境货物通关单》，并将处理信息反馈给电子转单中心。

（5）按《口岸查验管理规定》需要核查货证的，出境检验检疫关系人应配合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完成核查工作。

3、电子通关：国家质检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开发了电子通关联网核查系统，采用网络信息技术，将检验检疫结构签发的出入境通关单的电子数据传输到海关计算机作业系统，海关将报检报关数据比对确认相符合的，予以放行。

七、检验检疫证书的概念

检验检疫证书是由政府机构或公证机构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或鉴定后，根据不同的检验结果或坚定项目出具并且签署的书面声明，证明货物已检验达标并评述检验结果的书面单证。

八、检验检疫证书常见种类

1、  出入境检验检疫品质证书：是证明进口商品品名，规格、等级、成分、性能等产品质量实际情况。

2、  出入境检验检疫数量检验证书：是证明进出口商品的数量、重量，如毛重、净重等。

3、  出入境检验检疫植物检疫证书：是证明植物基本不带有其他的有害物质，因而符合输入国或地区的植物要求。

4、  出入境检验检疫动物卫生证书：是证明出口动物产品经过检疫合格的书面证件，它适用于冻畜肉、冻禽、皮张、肠衣等商品，且必须由主任兽医签署。

5、  出入境检验检疫卫生证书：是证明可供食用的出口动物产品、食品等经过卫生检疫或检验合格的证件，例如肠衣、罐头、食品、蛋品、乳制品等。

6、  熏蒸、消毒证书：是证明出口动植物音响器，木制品等已经过消毒或熏蒸自理，保证安全卫生，例如猪鬃、针叶木、马尾、羽毛、山羊毛、羽绒制品等。

7、  出入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适用于检验合格的出境货物包装性能检验。

8、  残损鉴定证书：是证明进口商品残损情况，供索赔时使用。

9、  包装检验证书：是用于证明进出口商品包装情况的证书。

10、 温度检验证书：是证明出口冷冻商品温度的证书。

11、  船舶检验证书：是证明承运出口商品的船舶清洁、牢固、冷藏效能及其他装运条件是否符合保护承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完整与安全要求的证书。

12、货载衡量检验证书：是证明进口商品的重量、体积吨位的证书，是计算运费和指定配载计划的依据。

九、检验检疫证书的形式

“五个统一”、“六个一次”

单选：

1、机构依据《商检法》的有关规定，对非法定检验的进出口商品可以实施（B）

Ａ.强制检验          B.抽查检验                  C.随机检验                  D.定期检验

2、入境报检完成后，报检人员应领取（A ）到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A.      入境货物通关单

B.      检验证书

C.      检验检疫通知单

D.     品质证书

单证员精讲班第31讲讲义 

原产地证明书 

第31讲  原产地证明书

一、原产地证明书概述：

1. 原产地证明书：简称产地证，是由出口国政府有关机构签发的一种证明货物的原产地或制造地的文件。它主要用于进口国海关实行差别关税，实施进口限制、不同进口税率和不同进口配额等不同国别政策的书面依据。

2、我国签发原产地证书的三大机构：

（1）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理CIQ；

（2）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3）中国商务部MOFTEC。

3、原产地证书的种类、签发机构、证书格式。

 简称

 签发机构

 证书格式

一般原产地证书

 C/O产地证

 贸促会、检验检疫局

 商务部统一格式

普惠制原产地证书

 GSP产地证

 检验检疫局

 格式A、格式59A、格式APR

欧共体纺织品专用产地证

 EEC产地证

 商务部

 统一格式

对美国出口纺织品声明书

 DCO声明书

 出口商

 格式A、格式B、格式C

二、一般原产地证明书(C/O,Certificate of Origin)

1、定义：又称为：“普通产地证书”简称：原产地证。是证明本批出口商品的生产或制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的一种法律文件。

2、四种形式

（1）检验检疫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证书》

（2）贸促会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证书》；

（3）出口商出具的《原产地证书》；

（4）生产厂家出具的《原产地证书》。

3、申领所需要的文件

2           提供规定格式并已制作的《一般原产地证明书申请单》一份；

2           提供制作完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证明书》一套（一正三副）；

2           提供出口商业发票正本一份；

2           发证机构所需的其他证明文件，如“加工工序清单”等。

4、申领产地证的时间

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出口企业最迟于货物出运前三天，持签证机构规定的正本文件，向签证机构申请办理产地证书。

普惠制产地证 

三、普惠制产地证(FORM A)

1、定义：简称GSP产地证，又称FORM A，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非歧视性的、非互惠的一种关税制度，并由受惠国有关机构就本国出口商品向给惠国出口受惠商品而签发的用以证明原产地证明的一种文件。在我国，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理签证。

2、时间和要求：

根据我国检验检疫局有关规定，出口企业最迟于货物出运前五天，持签证机构规定的正本文件，向签证机构申请办理普惠制产地证书。

外贸公司在对给惠国出口“可受惠商品”时，不管信用证是否要求提供GSP产地证，都应申领此证交收货人，使其能享受普惠制的待遇。

3、申领所需要的文件

2           提供规定格式并已缮制的《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申请单》一份；

2           提供制作完毕的《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FORM A》一套（一正三副）；

2           提供出口商业发票正本一份；

2           发证机构所需的其他证明文件，如“加工工序清单”等。

2           如果出口商品含有进口成分，还应交纳<含进口成分受惠商品成本明细单>一式二份。

4. 普惠制产地证主要有三种格式

普惠制产地证格式A、普惠制产地证格式59A和普惠制产地证格式APR。需要说明的是在给惠国中，有两个国家例外：新西兰采用Form59A；澳大利亚则不用任何规定的格式，只需在商业发票上加注指定声明文句即可。

产地证书填制规范和提示 

四、产地证书填制规范和提示

(一) 一般原产地证

（1）Exporter（出口商名称）：填报出口商的企业全称、详细地址。

提示：①此栏不能填报境外中间商名称，即使信用证有规定也不可以。

②出口商名称要完整。若信用证项下，一般为受益人；若托收项下，一般为托收人。

③地址要详细完整，包括街道名称、门牌号码和邮政编码。

④中国地名的英文应采用汉语拼音。

（2）Consignee（收货人名称）：填报本批货物最终目的地收货人名称、地址、国家全称。通常，收货人是外贸合同的买方或信用证规定的提单通知人。

提示：①有时信用证规定所有单证收货人一栏留空。在这种情况下，有以下两种方法：加注：“To Whom it May Concern”，或加注“To Order”

②如需要填写转口商时，可在收货人后面加英文“VIA”+转口商名称、地址、国家。

（3）Means of Transport and Route（运输方式和路线）：填报装运港、目的港、中转港的名称，并说明运输方式。

提示：一般还需要加注预计离开中国的日期，此日期必须真实，不得捏造。

例如：On/after 06Nov 2003 From Shantou To Hong Kong by Truck.

（4）Country/Region of Destination（运抵国/地区）：按信用证或合同规定的目的港和国家，填报港口名称和国家或地区名称。

提示：在转口贸易时，一般不能填报转口商的国家，而填报最终进口国的国名或地区。

（5）For certifying authority use only（供签证机构使用）：本栏供签证机构对后发证书、补发证书、签发副本或其他事项加注声明时使用，证书申领单位应将此栏留空。

（6）Marks and numbers （唛头和包装号）：填报的唛头应按信用证或合同中的规定填写，且与商业发票和提单的同项内容一致图案、文字、数字和包装号。

提示：①如唛头过多此栏不够，可填报在第7、第8、第9、第10栏目的空白处或加盖签证章。

②唛头不能出现中国以外地区或国家制造的字样。

③若没有唛头，应填写“N/M”、或“No Marks”

（7）Number & Kind of packages; description of goods（商品名称、包装件数和种类）：

填报的商品名称应系发票中所描述的货物，但可用与其他单据无矛盾的统称。包装件数和种类分外包装数量及包装种类。若散装货物，用“In Bulk”表示。

提示：①包装件数和种类必须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同时表示。

如：“ONE HUNDRED AND TWENTY(120) CARTONS OF WORKING GLOVES”

②商品名称必须具体填明，其详细程度应可在商品编码中准确找到。

③商品的商标、品牌无需显示。因为这些与国外海关税则无关。

④商品名称填完后，在下一行加上“*******”表示结束的符号，以防加填伪造。

⑤有时国外信用证要求在产地证上显示信用证号，可加注在此栏结束符号下方。

（8）H.S.Code（商品编码）：按照商务部和海关总署根据H.S.分类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的目录对照表》，填报实际商品名称和不同商品的编码。

（9）Quantity or Weight（毛重或其他数量）：依据发票和货运单据的有关毛重、数量、正常计量单位来填报。

提示：①若计量单位为重量，应标明毛重和净重。

②用规范的计量单位英文词或缩写。

（10）Number and date of Invoice（发票号码及日期）填报实际发票号码及日期。

提示：①发票日期不得迟于出货日期。

②月份一律用英文缩写表示，顺序为：月、日、年。

③发票号与日期分行填报。一般第一行为发票号，第二行为日期。此栏不得留空。

（11）Declaration by the exporter（出口商声明）：填制申报地点、申报日期。

提示：①此栏日期不得早于本证第10栏内的发票日期。

②出口商在此声明栏空白处，由法人或手签人员签字并盖有中英文的公章。

（12）Certification（签证机构证明）：签证机构证明已事先印制，签证机构在此加盖签证机构印章并由授权人签名，两者不能重叠。注明签发地点和签发日期。

提示：①签发日期不得早于发票日期和申请日期。

②证明内容“兹证明出口商的声明是正确无误的。”

 单证员精讲班第32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32讲讲义

      海洋货物运输的风险和损失

      一、海洋货物运输的风险和损失

      海洋货物运输常因各种风险而导致损失，但保险公司不是对所有的损失都赔偿的。具体来说，必须了解海运保险的风险和损失。

      1. 风险(损失的原因)

      (1) 自然灾害：是指非常的自然界力量造成的灾害，如恶劣气候，雷电、洪水、地震、海啸等；

      (2) 意外事故：是指运输工具遭遇的非意料之外的事故，如搁浅、触礁、沉没、碰撞、失火、爆炸等；

      (3) 一般外来风险：是指除上述原因之外其他造成货物损失的原因，如偷窃、承运人短交货物、钩损、雨淋、串味等；

      (4) 特殊外来风险：这一类原因包括战争、罢工、拒收、交货不到等。

      损失类型

      2. 损失类型

       (1) 全损(Total Loss)

      &sup2;           实际全损(Actual Total Loss)。指货物的全部灭失，如焚毁、沉入海底、或已失去原有的性质和用途，如食品变质等；

      &sup2;           推定全损(Constructive Total 

      Loss)。在全损货物已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实际全损，或整理修复使货物恢复原状的费用超过恢复后的价值，或货物在中途出险，将货物运至原定目的地的费用超过该保险标的目的地的货价等情况；

      例：构成保险上“推定全损”有各种不同情况，（）不能算作推定全损的范畴：

      A.          被保险货物受损后，修理费用超过货物修复后的价值

      B.          被保险货物受损后，修理和续运至目的地的费用超过货物到达目的地的价值

      C.          必须是属于非常性质的损失

      D.          为避免实际全损需要花费的施救费用，超过施救后的标的价值

      答案：C

      (2) 部分损失(Partial Loss)。不是全部货物都受损失，是与全损相对的概念。

      &sup2;           共同海损(General Average 

      )；Average：海损，是指货物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及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是指为了保证同一航程中遇险财产的共同安全和免除危险所作出的有意而又合理的特殊牺牲或支出的特殊费用。目前国际运输中发生的共同海损，都是依照约克安特卫普规则(York-Antwerp 

      Rules)来处理。共同海损的牺牲由船舶、货物与运费三方按比例分摊。

      例如：船舱着火，船长和船员忙着救火，致使部分货物受潮造成损失。

      &sup2;           单独海损(Particular 

      Average)。是指属于特定利益方面的损失，并不涉及其他货主及船方。这种损失是意外发生的，不像共同海损是有意的。同时损失仅指保险标的物本身的毁损，并不包括由此而引起的费用。此外单独海损一定是部分损失。

      例如：在整船运输中，有面粉、机器设备、钢材三种货物，途中遇到暴风雨，海水进入船舱，海水浸泡了部分面粉，使其变质。面粉的损失只是使面粉一家货主的利益受影响，跟同船所装的其他货物的货主和船东利益无关，因而属于单独海损。

      （单选）

      1．水泥受海水浸泡后结块，丧失原来的使用价值，属于：

      A．实际全损

      B．推定全损

      C．共同海损

      D．单独海损

      答案：A

      2．单独海损和共同海损的共同之处在于：

      A．       二者造成的原因相同

      B．      损失都属于部分海损

      C．      二者的责任承担方法不同

      D．      二者都属于全部海损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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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33讲讲义

      常见的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二、常见的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国际上，常用的货物运输保险条款包括英国协会条款和美国协会条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已被广泛使用。

      1. 英国伦敦协会货物保险条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s, 简称ICC)是在英国劳合社船货保险单(简称S. G. 

      保险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国际上，被长期奉为海上保险单的蓝本，尽管许多保险公司有自己的保险条款，但基本上都以ICC为母本，内容也与ICC基本相同。它包括：

      (1) 协会货物保险条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 (A)、(B)、(C) (1/1/1982)，简称ICC 

      (A)、ICC(B)、ICC(C)］；

      (2) 协会散装油条款［Institute Bulk Oil Clauses (1/2/1983)］；

      (3) 协会货物战争险条款［Institute War Clauses (Cargo)］；

      (4) 协会货物罢工险条款［Institute Strike Clauses (Cargo)］；

      (5) 恶意损害险条款［Malicious Damage Clauses］。

      2. 中国保险条款(China Insurance Clause, 

      简称CIC)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参照国际通常做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拟定的，它包括：

      (1)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分为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三种)［Ocean Marine Cargo Clauses］；

      (2) 海洋运输冷藏货物保险条款［Ocean Marine Insurance Clauses (Frozen Products)］；

      (3) 海洋运输散装桐油保险条款［Ocean Marine Insurance Clauses (Woodoil Bulk)］；

      (4) 陆上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分为陆运险、陆运一切险两种)［Overland Transportation Cargo Insurance 

      Clauses (Train, Truck)］；

      (5) 陆上运输冷藏货物保险条款［Overland Transportation Cargo Insurance Clauses (Frozen 

      Products)］；

      (6) 航空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分为航空运输险和航空一切险两种)［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Insurance 

      Clauses］；

      (7) 邮包险条款(包括邮包险和邮包一切险)［Parcel Post Insurance Clauses］；

      (8) 活牲畜、家禽的海上、陆上、航空运输保险条款［Livestock & Poultry Insurance Clause (by Sea, 

      Land or Air)］。

      三、保险的险别

      （一）中国保险条款主要包括基本险和附加险，基本险分为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

      (1)平安险：(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F.P.A)

      平安险的英文意思是“单独海损不赔”。主要责任范围如下：

      A．      自然灾害造成的全部损失。

      B．      意外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

      C．      意外事故之前或之后又在海上遇有自然灾害而造成的部分损失。

      D．      在装卸或转船过程中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E．       共同海损的牺牲、分摊和救助费用。

      平安险通常适用于低值粗糙的包装货物，如：木材，矿砂。

      （2）水渍险：（With Particular Average,W.P.A）

      水渍险的英文意思是“负责单独海损”，其承保的责任范围包括：

      A．      平安险所承保的全部责任

      B．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部分损失。

      水渍险通常适用于不易损坏或易生锈但不影响使用的货物：如：钢管、旧机床旧汽车等。

      （3）一切险：（All Risks,A.R.）

      一切险的责任范围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保险责任外，还包括被保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由于一般外来原因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案例：某货轮在航运途中货舱起火并蔓延到机舱，为了船货的共同安全，船长下令往仓中灌水灭火，火虽然被扑灭，但由于主机受损，货轮无法继续航行。于是船长决定雇佣拖轮将货轮拖到附近港口修理，检修后再驶往目的港。事后调查，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有：①800箱货物被火烧毁；②500箱货由于灌水灭火造成损失；③主机和部分甲板被烧坏；④拖船费用；⑤额外增加的燃料和船长、船员工资。

      从上述各项损失的性质看，哪些属于单独海损？哪些属于共同海损？如果投保了平安险，哪些赔偿？

      答案：单独海损：①  ③；   共同海损：② ④ ⑤。

      投保平安险的话，都能得到赔偿。

      （单选）

      1．按保险人承保责任范围大小，下列三种险别依次顺序应为：

      A．平安险、一切险、水渍险

      B．一切险、水渍险、平安险

      C．水渍险、平安险、一切险

      D．一切险、平安险、水渍险

      答案：B

      2．按照中国保险条款的规定，一切险的责任范围是指（）再加上一般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和部分损失：

      A．       水渍险的责任范围

      B．       平安险的责任范围

      C．       平安险和水渍险的责任范围

      D．       一切险的责任范围

      答案：C

      3．某公司按CIF条件出口坯布1000包，货在途中因货舱淡水管道滴漏，致使该批坯布中的150包遭水渍，保险公司对投保下列哪种险别负责赔保：

      A．平安险

      B．水渍险

       C．一切险

       D．附加险

       答案：C

      附加险

      （二）附加险

      一般附加险包括：

      (1) 偷窃、提货不着险条款(Theft, Pilferage & Non-delivery Clauses (Insured Value))。

      (2) 淡水、雨淋险条款(Fresh Water & /or Rain Damage Clause)。

      (3) 短量险条款(Shortage Clause)。

      (4) 混杂、沾污险条款(Intermixture & Contamination Clause)。

      (5) 渗漏险条款(Leakage Clause)。

      (6)碰损、破碎险条款(Clash & Breakage Clause)。

      (7)串味险条款(Taint of Odour Clause)。

      (8) 受潮受热险条款(Sweat & Heating Clause)。

      (9) 钩损险条款(Hook Damage Clause)。

      (10)包装破裂险条款(Breakage of Packing Clause)。

      (11) 锈损险条款(Rust Clause)。

      特别附加险包括：

      (1) 进口关税条款(Import Duty Clause)。

      (2) 舱面货物条款(On Deck Clause)。

      (3) 拒收险条款(Refection Clause)。

      (4) 黄曲霉素险条款(Aflatoxin Clause)。

      (5) 易腐货物条款(Perishable Goods Clause)。

      (6) 交货不到条款(Failure to Deliver Clause)。

      (7) 出口货物到香港(包括九龙在内)或澳门存仓火险责任扩展条款(Fire Risk Extension Clause (or Storage of 

      Cargo at Destination Hongkong Including Kowloon or Macao))。

      (8) 海关检验条款(Survey in Customs Clause)。

      (9) 码头检验条款(Survey at Jetty Clause)。

      特殊附加险包括：

      (1) 战争险条款(War Risk)。

      (2) 战争险的附加费用(Additional Expenses War Risks)。

      (3) 罢工险条款(Strike Risk)。

      补充：仓至仓条款：是指保险人的承保责任从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发货人仓库开始，直到该项货物被运抵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收货人仓库为止。

      1.“仓至仓”（W/W）条款是：

      A．       承运人负责的运输责任起讫的条款

      B．       保险公司承保的保险责任起讫的条款

      C．       出口人承担的货物品质担保责任起讫的条款

      D．       适用于各种险别的条款

      答案：B

      2．下列不属于一切险承保范围内的险别是：

      A．       偷窃提货不到险

      B．       渗漏险

      C．       交货不到险

      D．       包装破裂险

      答案：C

      FOB、CFR条件下，保险责任起讫期间是：“船至仓”

      [案例] 

      有一份CIF合同出售大米50吨，卖方在装船前投保了一切险加战争险，自南美内陆仓库起，直至英国伦敦买方仓库为止。货物从卖方仓库运往码头途中，发生了承保范围内的损失。问：该案例中的术语若改为FOB或CFR，则卖方能否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保险单据的种类

      四、保险单据的种类：

      1、       保险单：俗称大保单。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订立保险合同的一种正式证明，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2、       

      保险凭证：是一种简化的保险单，与海上保险单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故又称为小保单。现实中很少使用。只有正面，其背面是空白的，没有载明保险条款。

      3、       预约保险单：又称开口保险单。它一般适用于经常有相同类型货物需要陆续装运的保险。这种事先预约的保险合同在我国的货物进出口中广泛适用。 

      在出口货物时，出口公司在货物装船前将“出口货物装运通知”发给保险公司。

      在进口货物时，进口公司在收到出口商的“装船通知”后，应当填写“国际运输起运通知书”给保险公司

      4、       暂保单：又称为临时保险单。是保险人签发正式保单前所出立的临时证明。暂保单的有效期一般为30天。

      5、       保险批单：是保险公司在保险单开立后，根据投保人的需求，对保险内容补充或变更，而出具的一种凭证。

      五、保险单的作用

      保险合同证明：根据英国法律(许多国家的保险法都以英国法为母本)，保险单是合格的保险合同证明。

      赔偿证明：若被保货物发生投保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俗称出险)，被保险人可凭保险单要求赔偿。保险单是赔偿权的证明文件，是一种潜在的利益凭证。

      货物运输保险单(其他类型的保险单不可以)经过背书后，可以随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而进行转让。

      六、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保险人，也称承保人。即收取保险费并按照合同规定负责赔偿损失或履行给付义务的人，通常指经营保险事业的各种组织。

      投保人，也称要保人。即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同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并缴纳保险费的人。

      被保险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即有权按照保险合同向保险人取得赔款或期满给付的人。有时被保险人也是投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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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佣金

      第34讲　佣金和折扣

      一、   佣金：

      1、定义：佣金（Commission）是代理人或经纪人、中间商因介绍交易或代买代卖所获得的报酬。在国际贸易在，有些交易是通过中间代理商进行的，中间商因介绍生意或代买代卖而需要收取一定的佣金。例如，出口商支付佣金给销售代理人，进口商支付佣金给采购代理人。

      2、       

      佣金的表示方法：凡成交价格中有需要支付给中间商的价格，即为含佣价。不含佣金的价格为净价。佣金有明佣、暗佣之分，明佣是在买卖合同或发票等有关单证上公开表明的佣金，通常表示在贸易术语后，例如CIFC3%。暗佣对实际买方保密，由卖方暗中支付给中间人，不在发票等有关单证上显示。国外的一些中间商或买主，为了赚取“双头佣”，或为了达到逃汇或税的目的，往往提出使用“暗佣”。

      3、       佣金的规定方法：

      &sup2;     规定佣金率：每公吨1000美元CIF香港包括佣金3%

      &sup2;     以绝对数表示佣金。如每公吨支付佣金30美元

      4、       佣金的计算

      在实际业务中，按交易金额（发票金额）还是FOB价作为计佣基数，并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由买卖双方协商决定。但前者计算方便，操作上比较简便，实践中使用较多。

      佣金支付大致有如下几种方式：

      1）. 按成交价的百分率计算。例如：CIF价每吨3000美元，佣金1.5%，即每吨45美元。它的计算公式为：

      佣金＝含佣价×佣金率＝3000×1.5%＝45（美元）

      2）.　按成交数量支付一定金额的佣金。例如某货5000件，每件佣金20美分，共计1000美元。它的计算公式为：

      佣金＝交货数量×单位数量付佣额＝5000×0.20=1000(美元)

      3）.　按FOB或FCA价的净价为基数计算，即运费和保险费不付佣。例如，成交为CIF价，付佣时需把I和F减除，因为保险费和运费都非卖方收益。这种计算方式，道理上似乎讲得过去，但实际上手续很麻烦。因不同商品、不同包装、不同目的地运、保费的计算方法往往不尽相同。为简化手续，也可经过与佣金商协商采取估算法，估算一个运费、保费在CIF或CIP总值中的百分比值，按此计算FOB或FCA价，其计算公式为：

      CIF或CIP含佣价×（1－运费率－保费率）×佣金率＝佣金

      例如，某公司出口一批货，若采用CIF条件成交出口金额为80万元人民币，运费占发票金额的10%，保险费占发票金额的0.3%,佣金率为4%，求FOB 

      净价为基数的佣金。

      佣金＝FOB价×佣金率　或

      佣金＝CIF价×（1－运费率－保费率）×佣金率＝80万元×（1－0.10－0.003）×0.04=25116元（人民币）

      4）.　按累计佣金（Accumulated 

      Commission）办法计算。累计佣金对佣金商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因累计销售额越大，佣金率越高。累计佣金又可分为金额累进佣金和超额累进佣金两种。

      5）含佣价与净价之间的换算

      佣金的计算公式：

      　　　　　单位货物佣金额＝含佣价*佣金率

                       净价＝含佣价－单位货物佣金率

                             ＝含佣价*（1－佣金率）

                      含佣价＝净价/（1－佣金率）

      例1：某出口公司对外报价某商品每公吨2000美元CIF纽约，外商要求4%佣金。在保持我方净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应该报含佣价为：

      CIFC4%＝CIF净价/1-4%=2000/1-4%=2083.33(美元)

      例2：某出口公司对外报价某商品每公吨2000美元CIFC2%纽约，外商要求将佣金率提高到4%佣金。在保持我方净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应该报含佣价为：

      CIFC4%＝CIF净价/1-4%=2000*（1－2%）/（1-4%）=2041.67(美元)

      例3：某出口公司对外报价某商品每箱800美元FOBC2%上海，外商要求将佣金率提高到5%佣金。在保持我方净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应该报含佣价为：。

      净价＝含佣价*（1－佣金率）=800*（1-2%）

      含佣价＝净价/（1－佣金率）=800*（1-2%）/（1-5%）=825.26美元

      例4：在一笔交易过程中，我方对某一产品报3%的含佣价为10,000美元，计算应该付多少佣金：

             应付佣金额 =10,000美元x 3% = 300美元

      例：5：某公司向香港客户出口水果罐头200箱，每箱132.6港币CIF香港，客户要求改报CFR香港5%佣金价，设保险费率为2%，，加一成投保，在保持原报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试求：

      1 、CFRC5% 香港价应报多少？ 

      2 、出口200 箱应付给客户多少佣金？ 

      CFR ＝CIF －I ＝132.6 （1 －1.1 *2% ） =129.6828

      CFRC5% ＝CFR 净价/（1-佣金率）=129.6828/（1-5%）=136.5082

      应付佣金=含佣价*佣金率=136.5082*5%*200=1365.082港元.

      折扣

      二、折扣

      折扣（Discount）是卖方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买方的价格减让。一般是以原价格为基础，扣除一定的百分比来算出实际应付价款。折扣只有明扣而无暗扣，在办理保险时，投保金额按理应以减除折扣后的净价为计算基数，但实际做法都以信用证条款为准。佣金则不管明佣或暗佣，均应以含佣价为投保基数。

      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使用折扣主要是为了照顾老客户，确保销售渠道，扩大对外销售等目的。在实际业务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针对不同客户，灵活运用各种折扣方式，如为了扩大销售而使用数量折扣，为发展客户关系而使用特别折扣等。

      1. 折扣的规定方法

      折扣一般在合同的价格条款中明确规定（明扣），也有双方私下就折扣问题达成协议而不在合同中表示出来的（暗扣或回扣）

      2、折扣的表示：

      &sup2; 用百分比表示折扣比例：每公吨1000美元CIF香港折扣2%

      &sup2; 用绝对数表示折扣：每公吨折扣10美元

      3、折扣的计算与支付

      折扣通常是以成交额或发票金额为基础计算出来的。计算方法为：

      单位货物折扣额＝原价（或含折扣价）×折扣率

      卖方实际净收入＝原价（含折扣价）－折扣额

      折扣一般可在买方支付货款时预先扣除。如是暗扣，在合同中并不表示出来，而按双方私下达成的协议，由卖方另行支付给买方。

      折扣习惯上按百分率表示。

      例如，某商品出口价格为CIF香港每吨7500美元，折扣2%，可写成CIF HONGKONG USD7500 Per M/T less 2% 

      Discount。其净价和折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原价×（1－折扣率）＝折实售价＝净价

      原价×折扣率＝折扣金额

      折扣金额＝7500×2%＝150（美元/吨）

      商品出口净价为：

      7500×（1－2%）＝7350（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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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运运费的计算

      第35讲 班轮运费的计算

      一、   海运运费的计算

      海运运价大体可分为租船运价和班轮运价两大类。我们主要讲授班轮运费的计算。

      班轮运费通常由基本运费和附加费两部分构成。基本运费是指班轮公司为一般货物在航线上各基本港口间进行运输所规定的运价。基本运费是全程运费的主要部分。附加费是指班轮公司承运一些需要特殊处理的货物，或者由于燃油、货物及港口等原因收取的附加运费。

      1.            班轮运输基本运费的计算

      基本运费的计算标准共有以下六种。

      （1） 重量法

      按照货物毛重计算的称为重量法。费率表上标注“W”(Weight)，以每吨作为运费计算单位，吨以下到小数点后三位。

      （2） 体积法

      按照货物体积计算的称为体积法。费率表上标注“M”(Measurement)，以每立方米（m3）作为计算单位；立方米以下到小数点后三位。

      （3） 从价法

      按照货物的价值作为运费计算标准的称为从价法。费率表上标注“Ad Val”(Added Value)。

      （4） 选择法

      有以下四种具体的选择方法：

      W/M表示在重量法和体积法两种中选择。

      W OR Ad Val表示在重量法和从价法两种中选择。

      M OR Ad Val表示在体积法和从价法两种中选择。

      W/M OR Ad Val表示在重量法、体积法和从价法三种中选择。

      上述四种方法，根据不同货物，由承运人择高选用。

      (5)综合法

      采用综合法计费的货物，除按重量吨或尺码吨计收运费外，还要加收从价运费。即：

      ①W & Ad Val表示按重量吨计费并加上从价运费。

      ②M & Ad Val表示按体积（尺码吨）计费并加上从价运费。

      (6) 按件法

      有些货物无法衡量其重量或测其体积，又非贵重物品，如活牲畜、汽车等，均按件（只、头、辆）为单位计算运费。

      在以上六种方法中，食品、纺织品、土畜产出口多以体积法为计算标准，也有一小部分按重量或重量/体积选择法为计算标准。体积法的计算方法是：以一个立方米（m2）作为计费单位（又称尺码吨），小数点后取三位，第四位四舍五入。例如，食品罐头一批共150箱，每箱体积为40cm×30cm×32cm，该批罐头的尺码吨（立方米）的计算公式为：

      长（m）×宽(m) ×高(m) ×包装件数＝体积(m3)

      0.4×0.3×0.32×150=5.76 (m3)

      2. 附加费

      以上费率中的运价是基本费率，一般不常变动，但构成运费的各种因素经常发生变化。因此，船公司采取征收各种附加费的办法以维护其营运成本，附加费率视客观情况随时浮动。附加费主要又以下六种。

      (1) 燃油附加费（Bunker Adjustment Factor），简称B.A.F或 F.A.F (Fuel Adjustment 

      Factor)，是因油价上涨，船公司营运成本增加，为转嫁额外负担而加收的费用。燃油附加费有的航线按基本费率的百分比加收，有的航线按运费吨加收一定金额。

      (2)　货币附加费（Currency Adjustment 

      Factor），简称C.A.F，是由于船方用以收取运费的货币贬值，所收到的运费低于货币贬值前所收相同金额的值，使纯收入降低，船方为弥补这部分损失而加收的费用。

      (3)　港口拥挤费（Port Congestion 

      Surcharge），是由于装卸港港口拥挤堵塞，抵港船舶不能很快进行装卸作业，造成船舶延长停泊，增加了船期成本；船公司视港口情况的好坏，在不同时期按基本费率加收不同百分比的费用。

      (4)　转船附加费（Transshipment Surcharge），是运往非基本港口的货物，在运输途中经转船后再运至目的港、因此而加收的费用。

      (5)　直航附加费（Directed 

      Additional），非基本港货物每港每航次货量达到或超过1000运费吨时，不论船舶直航与否，均按直航计收运费，另加收直航附加费，不再加收转船附加费。

      (6)　港口附加费（Port Surcharge），是由于卸货港港口费用太高或港口卸货效率低、速度慢，影响船期所造成的损失而向货主加收的费用。

      另外，还有超重附加费（Heavy-Lift Additional，每件货物的毛重超过5吨者为超重货）、超长附加费（Long Length 

      Additional，每件货物长度超过9米时为超长货）、洗舱费（Cleaning Charge，主要适用于散装油舱）、熏蒸费（Fumigation 

      Charge）、选择港附加费（Optional Charge）、更改卸港附加费（Alteration Charge）等。

      运费计算实例

      三、   运费计算实例

      1、班轮运费计算公式：

      班轮运费＝总货运量×基本运费率×（1＋附加费率）

      班轮运费＝基本运费＋附加运费

      实例（1）

      自上海装运食品罐头一批，1200箱计40 m3目的港为香港，设该货的基本运价为USD16.2，则：

      运费＝USD16.2×40=USD648.00。

      实例（2）

      中远班轮直挂的以CY/CY为交货条件的，按1-7级、8-10级、11-15级、16-20级四个级别计收包箱费，以20’集装箱为例：

      罐头一批1500箱，毛重180000千克；尺码255 m3，目的港为阿联酋的DUBAI，设中远该港的运价为20’/USD1960。

      上列货量共装20’集装箱10只，则：

      运费＝USD1960×10=USD19600。

      实例（3）

      出口货物一批，计400箱，每箱重50公斤，体积为60×40×30CM，由天津装船去伦敦/鹿特丹/汉堡港口。查该货为8级，计费标准为W/M，基本费率为60美元/运费吨，另有燃油附加费20%，该港附加费每运费吨2美元，港口附加费10%。求该批货物的运费？

      货物体积＝0.6×0.4×0.3=0.072 m3

      因为W=400×0.05=20公吨<M=400×0.072=28.8 m3

      所以按体积作为计算运费的标准。

      运费＝基本运费＋附加运费＝60×28.8×(1+20%+10%)+2×28.8=2246.4+57.6

                              ＝2304（美元）

      即该批货物的运费为2304美元。

      实例（4）

      从我国大连运往某港口一批货物，计收运费标准W/M共200箱，每箱毛重25公斤，每箱体积长49厘米、宽32厘米、高19厘米，基本运费率每运费吨60美元，特殊燃油附加费率为5%，港口拥挤费为10%，试计算200箱应付多少运费？

      　　　解：W＝25公斤＝0.025运费吨

      　　　　　M＝0.49*0.32*0.19=0.029792运费吨

      因为M＞W

      所以采用M计算运费

      运费＝基本运费*(1＋附加运费率)*运费吨

      　　＝60*(1+5%+10%)*(200*0.029792 m3)

          =411(美元)

      答：200箱应付运费411美元。

      实例（5）

      我某公司出口箱装货物一批，报价为CFR利物浦每箱35美元，英国商人要求改报FOB价。该批货物的体积为45×40 

      ×25（厘米），每箱毛重为35公斤，商品计费标准为W/M，基本运费为120美元/运费吨，并加收燃油附加费20%，货币贬值附加费10%。问：我方应如何报价？

      解：W＝35公斤＝0.035运费吨

      　　M＝0.45*0.40*0.25=0.045运费吨

      因为M＞W

      所以采用M计算运费

      运费＝基本运费*(1＋附加运费率)*运费吨

      　　＝120*(1+20%+10%)*0.045m3

          =7.02(美元)

      FOB价格＝CFR价格-运费

      ＝35-7.02=27.98（美元）

      答：我方应如何报FOB价为每箱27.9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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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36讲讲义

      航空运费

      一、航空运费

      1.         计费重量

      计费重量是指用以计算货物航空运费的重量。货物的计费重量或者是货物的实际毛重或者是货物的体积重量，或者是较高重量分界点的重量。

      （1） 实际毛重

      包括货物包装在内的货物重量，称为货物的实际毛重。由于飞机最大起飞全重及货舱可用业载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对于高密度货物，应考虑其货物实际毛重可能会成为计费重量。

      （2） 体积重量

      根据国际航协规定，将货物的体积按一定比例折合成的重量，称为体积重量。不论货物的形状是否为规则的长方体或正方体，计算货物体积时，均应以最长、最宽、最高的三边的厘米长度计算。长、宽、高的小数部分按四舍五入取整，体积重量计算规则为：以0.006立方米作为1千克来计算的，根据这一基数，其体积重量计算公式：

      体积重量（千克）＝货物体积（立方米）/0.006（立方米/千克）

      或者：体积重量＝货物体积（立方厘米）/6000（立方厘米/千克）

      （3） 航空运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A.          先求出货物的体积，除0.006折合成体积重量；

      B.          体积重量与实际毛重比较，择其高者作为计费重量；

      C.          航空运费＝计费重量×运价。

      例如：某企业出口货物一批，300箱，毛重690千克，体积为5.01立方米，自上海空运至日本东京，运价每千克人民币13.58元(100千克起算)。

      解：A.体积重量=5.01(立方米)/0.006(立方米/千克)=835(千克)>毛重690千克

      B.计费重量=835(千克)

      C.航空运费=835(千克) ×13.58(元/千克)=11330.3(元)

      答：实际航空运费人民币11330.3元。

      国际航协规定，国际货物的计费重量以0.5公斤为最小单位，重量尾数不足0.5公斤的，按0.5公斤计算；0.5公斤以上不足1公斤的，按1公斤计算。

      级差掌握

      2.    级差掌握

      航空运费，按计费重量大小，分为若干个重量等级分界点运价。例如，

      代号为“M”(Minimum 

      Charge，起码运费)表示一票货物自始发地机场至目的地机场航空运费的最低限额。货物按其适用的航空运价与其计费重量计算所得的航空运费，应与货物起码运费相比，取高者。

      代号为“N”(Normal General Cargo Rate) 

      表示45千克以下的普通货物运价，代号为“Q”表示45千克以上的普通货物运价。一般公布有“Q45”、“Q100” 

      、“Q300”、“Q500”……这里“Q45”表示45公斤以上(包括45公斤)普通货物运价，“Q100” 

      表示100公斤以上(包括100公斤)普通货物运价，以此类推。计费重量越大，运价越低。 

      不同地区，重量分界点划分不同，分界点运价也不同。例如，运往日本东京(TYO)的货物，按现行运价本，分三个等级，即M230.00元、N30.22元、Q4522.71元；运往美国西雅图(SEA)的运价有六个级次，即M420.00元(起码运费)、N51.58元、Q4538.70元、Q10036.13元、Q30033.54元、Q50030.97元。

      例如：    Routing: BEIJINGK, CHINA (BJS) to TOKYO,JAPAN(TYO)

      Commodity: Sample

      Gross Weight: 25.2Kgs

      Dimensions:82*48*32cm

      计算航空运费：

            BEIJING CN BJS

            Y.RENMNINBI CNY KGS

            TOKYOJP M230

               N37.51

               4528.13

      解： Volume:82*48*32cm=125952cm3

           Volume Weight:125952 cm3/6000 cm3/kg=20.99kgs=21.0kgs

           Gross Weight:25.2kgs

           Chargeable Weight:25.5kgs

           Applicable Rate:GCR N37.51CNY/KG

           Weight charge:25.5*37.51=CNY956.51

      保险费

      二、保险费 

      (一)　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指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实际投保和承保的金额，是保险费的计收依据，是投保人或其受让人索赔和保险人赔偿的最高限额。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出口货物保险金额一般是CIF（CIP）价加成10%的金额，即将买方预期利润和有关费用加入货价内一并计算。

      在CIF,CIP价格条件中，保险费是售价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以保险金额乘保险费率而求得的。即：

      保险金额＝CIF（CIP）×（1＋投保加成率）

      保险费率是按照不同商品、不同目的地、不同运输方式和不同险别分别制定的，计算时可参阅保险公司提供的费率表。

      在外贸实务中，保险金额按惯例是发票金额的110%。国际商会《2000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最低保险金额须为合同规定的价款加10%(即110%)。”这超过发票金额的叫做保险加成。加成的目的是为了一旦货物失事，加保部分的赔款可弥补该批货物进口商经营管理费用或预期利润的损失。

      （二）保险费的计算

      1、一般保险费的计算

      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如按CIF价加成投保：

      保险费＝CIF（CIP）×（1＋投保加成率）×保险费率

      例如：某批出口货物，发票总金额为CIF18000美元，信用证规定按发票金额110%投保一切险和战争险，两种险的费率合计为0.6%，其保险费应为：

      18000×110%×0.6%=118.80(美元)

      2、含折扣价保险费的计算

      除非合同规定或信用证订明，保险金额应以减除折让后的净价为基数，计算公式如下：

      保险费＝ CIF/CIP价×（1-折扣率）×保险加成×保险费率

      例如，上例CIF12000美元，如含折扣5%，则投保金额的基数和保险费应为：

      投保金额的基数＝12000×(1-5%)=11400（美元）

      保险费＝11400×110%×0.6%=75.24(美元)

      3．超成保险费的计算

      如上所述，保险金额通常按发票金额加成10%，但有时客户提出，加成要超过10%，这就增加了出口商的费用支出，如买卖合同未作规定，其超额的保险费应由客户负担，超成保险费的计算公式为：

      CIF/CIP价×超成率×保险费率＝超成保险费

      例如，发票金额18000美元，客户信用证要求按130%投保，保险费率为0.6%，超成保险费的计算为：

      18000×(130%-110%)×0.6%=21.6(美元)

      （三）价格换算

      1、按照CFR/CPT价求CIF/CIP价

      CIF/CIP价＝CFR/CPT价/[1-(保险费率×保险加成)]

      例如，进口货物以CFR价成交，计发票金额20000美元，国外出口商电告货已发运，应即向我保险公司按CIF价投保，保险费率为0.6%。则：CIF价为；

      20000/1-(0.6%×110%)=20000/0.9934=20132.88(美元)

      2、  按照CIF/CIP价求CFR/CPT价

      CIF/CIP价-(CIF/CIP价×保险加成×保险费率)=CFR/CPT价

      例如，出口成交CIF价20132.88美元，来证注明保险由开证人自行办理，价格相应变更为CFR,以前例费率计算如下：

      20132.88-(20132.88×110%×0.6%)=20000(美元)

      例：某公司出口货物一批，原报价USD2ooo/mt CIFC3% Sydney，客户要求改报CFRC5% 

      Sydney，按发票金额的110%投保一切险加保战争险。经查，一切险和战争险的保险费率分别为0.8%和0.4%。试计算CFRC5% 

      Sydney的价格？

      解析：

      因为：净价＝含佣价*（1－佣金率）

      所以：CIF=2000*（1-3%）

      CFR= CIF*（1-保险加成×保险费率）=2000*（1-3%）*（1-110%*1.2%）

      因为：含佣价=净价/(1－佣金率）

      所以：CFRC5%=2000*（1-3%）*（1-110%*1.2%）/（1-5%）=2015.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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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37讲讲义

      汇率兑换

      第37讲汇率与利息

      一、汇率兑换

      汇率是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比率，也就是一种货币交换另一种货币的比价。因此汇率也称汇价。

      (一)      外汇买价和卖价的计算

      银行经营外汇买卖业务分买入价和卖出价，外贸公司把出口外汇收入卖给银行用买入价，其公式为：

      外汇金额×银行买入汇率=本币金额

      例如，出口收汇30000美元，按结汇当日银行买入牌价每百美元为人民币830美元，计算如下：

      30000×830/100=249000(元人民币)

      外贸公司向银行买入外汇，其公式为：

      外汇金额×银行卖出汇率=本币金额

      例如，进口用汇30000美元，设购汇当日银行卖出牌价每百美元为人民币833元，计算如下：

      30000×833/100=249900(元人民币)

      需要注意的是外汇现钞价的银行兑换价低于外汇现汇价，这是因为外钞需要到国际金融市场去出售和收兑，银行要承担运输、保险和垫付资金利息等费用。

      外贸业务一般都以外币现汇结算，但有时也会发生外币现钞收支。例如，客户来访洽谈业务时购买少量样品，当场以外币现钞支付，如此项样品我方以人民币作底价，可按银行买入现钞价折算成外钞价。

      (二)   外币互换的计算

      把一种外币折算成另一种外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折算，即按两种不同外币的直接兑换率折算，但我国银行目前尚无外币互换的直接兑换率牌价，因此只有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间接折算法，它通过人民币牌价把一种外币折算成另一种外币。

      例如，某外贸公司代美商垫付运费20万日元，该商要求以美元偿付，我方收入美元售给银行按银行美元买入价结算，购入日元按银行日元卖出价结算，其公式为：

      （日元×日元卖价/100000）/（美元买价/100）=美元。

      上例设银行每10万日元卖出价为人民币8588元，银行每百美元买入价为人民币867元，计算如下：

      200000×8588＊100=1981.08(美元)

      100000*867

      按间接折算法计算，从理论上来说是合理的，但折算出来的数字往往大于国际市场两种外币的直接比价，因此如数额较大，不易被对方接受。

      利息与贴现息

      二、利息与贴现息

      利息与本金的比率称为利率(Interest 

      Rate)，根据计算时期不同，有年利率、月利率和日利率。利率表示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百分率，另一种是“分”“厘”“毫”，后者是我国的传统表示法。

      如年息一分三厘，即为年利率13%；月息四厘五毫，即为月利率0.45%,日息八厘四毫，即为日利率0.84%0。

      年利率、月利率和日利率之间的折算为：日利率×30=月利率，月利率/30=日利率。

      月利率×12=年利率，年利率/12=月利率

      日利率×365=年利率，年利率/365=日利率

      年利率与日利率的换算，我国惯例都按 360天计算； 

      单利和复利

      (1)单利(Simple Interest)计算是不论时期多长，都作为一期，按原本金计算，即“利不生利”，其计算公式如下：

      利息=本金×利率×时期

      本利和=本金×(1+利率×时期)

      例一：某公司出运一批货物，计人民币500000元，月利率8%0，见票90天后付款，到期应收月利息为：

      500000元×0.008×90/30=12000元(利息数)

      500000×(1+0.008×90/30)=512000元(到期应收货款的本利和)

      (2)复利(Compound 

      Interest)计息总是在一定时期(如1或2年)内。分作几个时间阶段(如半年或1年作为一个阶段)，分阶段结息。在前阶段所生的利息并入本金，在下阶段内重复生利。

      计算公式：本利和=本金×(1+利率) n

      期数

      期数利息=本金×［(1+利率)n-1］

      例：某公司出口轻工商品一批计100000美元，见票后2 年到期付款，年利率为5.5%,每年复利计算，2年复利利息计算如下：

      100000[(1+5.5%)2-1]=100000×0.113025=11302.5(美元)

      (3)贴现

      远期票据的持有人把未到期的票据提早向银行兑现，这是贴现(Discount)。贴现时银行扣除贴现息(Discount 

      Interest)后，把票款净值付给票据持有人。

      计算公式：贴现利息=票据金额×贴现率×贴现期

      票据净值=票据金额-贴现利息

      例：某出口商持有远期汇票450，000美元，将于60天后到期，向银行要求提前兑现。银行按贴现率年率7.5%扣除贴息后付款。计算如下：

      贴现息=450000×7.5%×(60/360)=5625(美元)

      汇票净值=450000-5625=444375(美元)

      三、议付与结售汇

      (一)议付

      议付就是指出口地银行购买出口商出具的汇票和全套货运单据，议付银行于审单无误后，扣除手续费和自转让汇票之日起到开证行付款之日止这段时间的利息，将其余货款给出口商。议付也称出口押汇。

      我国改革开放前议付银行对绝大部分出口货运单据仅作审核，而后寄往国外开证行或付款行索取货款；待从国外收到外汇货款后，可按收汇日的外汇牌价，折成人民币付给出口单位，这便是通常所说的“收妥付款”。

      出口押汇的利率则采用浮动汇率，即由中国银行参照伦敦银行间拆放利率再加适当幅度而制定的汇率。

      伦敦银行间拆放利率的英文是“London Inter Bank Offered 

      Rate,缩写为LIBOR”。它是国际金融业的权威利率。LIBOR分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等不同的利率。中国银行以LIBOR1个月的利率0.5%-1%的幅度作为我国出口押汇的利率。

      关于出口押汇的扣息天数，是根据索汇邮程决定的，以天津中国银行的规定为例，澳地区的港币信用证项下的汇票按7天扣息，日本的日元信用证下的汇票按10天扣息，美国的美元信用证项下的汇票按15天扣息，其他货币的信用证，则要根据信用证上的条款一证一议，最长的为16天。

      银行收到出口单位送来的信用证和相关单据后，要进行全面审核，凡信用证上所要求的内容都必须在单据上得到证实，以求单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纵向审核，然后再以发票为中心，对其他所有单据进行查对，以求单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横向审核。如未发现任何问题，银行才予以议付。如发现任何一点不符，银行均会退单，要求出口单位修改，然后再送银行审核。

      出口单位如因某种原因对所出现的不符点已无法更改时，可采取“电提”或“表提”的办法征求开证行意见，与此同时还应电洽开证申请人赎单。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改为信用证项下的托收。

      (二)结售汇

      结汇是指出口单位将出口货物销售获得的某种币制的外汇按售汇之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的银行买入价卖给银行，售汇是进口单位按购汇之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的银行卖出价购进某种币制的外汇。

      某公司向纽约出口USD15000的货物。装船后公司凭即期信用证持有关单据向银行办理议付。设当日美元汇价为USD100＝￥826.65/829.13，银行手续费为0.25%,年利为6.5625%，（一年按360天计算）来回邮程为15天。问该公司实结美元若干？折合人民币多少？

      解答：（1）银行手续为：USD15000*0.25%=USD37.50

            (2)银行扣15天利息为：USD15000*6.5625%*15/360=USD41.02

            (3)出口公司实结美元为：USD15000－USD37.50－USD41.02=USD14921.48

            (4)出口公司实结美元折合人民币为:USD14921.48*8.2665=CNY123348.41

单证员精讲班第38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38讲讲义

      电子商务概述

      　电子商务与电子制单

      一、电子商务概述

      （一）电子商务的涵义：

      1、定义：电子商务是指高度运用电子通信工具或网络信息平台的经济活动。

      2、电子商务模式

      1）B2C：企业对个人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模式

      2）B2B：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模式

      3）C2C：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模式

      例：

      下列活动中不属于电子商务活动的是（  B  ）

      A、网上订单              B、电子报税               C、手机广告                        

      D、在线游戏

      （二）、电子商务的动力

      1、买方

      2、卖方

      3、商品

      4、买卖契约

      5、等价支付

      （三）、信息流的作用

      1、信息的定义

      信息是主体从外部感知的或主体内部创造的表述。

      2、信息的特点

      1）、不确定性

      2）、不完整性

      3）、滞后性

      4）、不对称性

      5）、可复制性

      6）、可传递性

      7）、可创造加工

      （四）、信息流电子化优势

      1、充分利用电子通信网络平台跨时空的卓越性能实现高效低耗的信息沟通。

      2、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及时掌握信息把握机会。

      3、充分利用网络传播力进行广告宣传、服务支持和意见征询。

      （五）、电子商务的安全及法律保障

      1、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及法律依据

      2、电子通信和网络平台的安全性

      3、电子支付

      4、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问题

      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商务创新

      二、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商务创新

      （一）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商务模式创新

      1、国际贸易经营主体扩大

      2、国际贸易运行方式改变

      3、国际贸易交易工具改变

      4、国际贸易中间组织的革命

      5、国际贸易价值链总成本降低

      6、国际贸易价值链中个性化增值

      7、国际贸易交易效率提高

      （二）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商务法律创新

      （三）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商务结算支付创新

      （四）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商务法律创新贸易范围扩大

      （五）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商务管理创新

      （六）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商务物流体系创新

      1、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物流包装环节创新

      2、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物流装卸环节创新

      3、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物流运输环节创新

      4、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物流仓储环节创新

      5、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物流生产加工环节创新

      6、信息流电子化促进国际物流配送环节创新

      （七）电子商务引发国际贸易新格局产生

      三、电子制单

       单证员精讲班第39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39讲讲义

      国际商务单证常用词汇

      　国际商务单证英语

      一、国际商务单证常用词汇

      1、基数词：

      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数字分界点：Hundred, thousand, million, billion.

      几个需要注意的数字：twelve, thirteen, fourteen, fifteen, twenty, thirty, forty, 

      fifty, nineteen, ninety, 

      数字的表示注意事项：百和十之间有AND,千与百之间没有AND，如：4890，写作：FOUR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NINETY

      数字的大写要注意。

      2、序数词：

      日期如果使用序数词，一般可缩写为：1st; 2nd,3rd,4th,21st,22nd, 31st 

      如果词尾是“ty”时，将“y”改为“i”再加“eth”，如：twentieth（第二十）基数词twelve变成序数词时，将“ve”改为“f”，再加“th”，如：twelfth（第二十），再如：eight，其序数词是eigth.

      3、份数：

      in duplicate　一式二份

      in triplicate　一式三份

      in quadruplicate　一式四份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quadruplicate.已签署的商业发票一式四份

      Full sets of clean on board bill of lading in triplicate.全套已装船清洁提单一式三份

      4、包装种类

      木箱　Wooden Case

      纸箱 Carton, CTNS=Cartons

      桶装 Drum/Barrel/Casks

      麻袋 Gunny Bags

      One hundred and sixty-three wooden cases (163木箱)

      Two hundred and eight cartons (208纸板箱)

      Packed in single sound gunny bags of 50 kg (每50公斤　用单层完好麻袋包装)

      Total packed in 30 wooden cases of 500 kg each (30木箱，每箱装500公斤)

      5. Month and Abbreviation 月份和缩写

      January, JAN       February, FEB       March, MAR

      April, APR         May               June, JUN

      July, JUL          August, AUG         September, SEP

      October, OCT      November, NOV     December, DEC

      6.Date 日期

      (1) 常见日期写法有四种（以2004年5月3日为例）：

      May 3, 2004

      May 3rd, 2004

      3rd May, 2004

      3 May, 2004

      (2) Shipment not later than 11th May, 2004 　 装运不晚于2004年5月11日

      (3) Valid date until 21st June 2004　　　　　　有效期至2004年6月21日

      (4) Shipment on or about June 20, 2002　　　　在2002年6月20日或前后日装运

      (5) Shipment to be made during May/June, 2002　　　在2002年5月到6月间装船

      (6) Shipment within 14 days after receipt of remittance收到货款14天内装船

      (7) The terms “first half” of a month　　　　　　　　上半月1日至15日

      (8) The terms “second half” of a month　　　　　　　下半月16日至最后一天　

      合同条款

      二、合同条款

单证员精讲班第40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40讲讲义

      单词

      单证词汇

      1．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     2．ADVISING BANK

         不可撤销的跟单信用证                通知行

      3．APPLICANT                       4． BENEFICIARY

         申请人                                  受益人

      5．AMOUNT                           6．EXPIRY DATE

         金额                                     有效期

      7．AT SIGHT                          8．COMMERCIAL INVOICE

         即期                                  商业发票

      9．ACCOMPANIED              10．FOLLOWING DOCUMENTS

         随附                                 以下单据

      11．SIGNED                        12．MENTIONING

         签署                                    提到

      13．SEPARATELY                 14．VALUE

         分别的                               价格

      15．FREIGHT CHARGE               16．FULL SET

         运费                                 全套

      17．CLEAN                        18．ON BOARD

          清洁的                             已装船

      19．OCEAN BILL OF LADING    20．NON-NEGOTIABLE

          海运提单                              不能转让

      21．SHORT FORM B/L          22. TO ORDER OF 

          简式提单                          凭．．．指定

      23．NOTIFY                       24．MARKED

          通知                              标出

      25．FREIGHT PREPAID    26．PACKING LIST

          运费预付                    装箱单

      27．EVIDENCING           28．DOZEN

          显示                            打

      29．PIECE （PCS．）    30．PAIRS（PRS．）

          个                               对

      31．BAG                       32．BALE

          袋                             捆 （卷）

      33．DETAILED              34．AS PER 

          详细的                        根据

      35．SALES CONFIRMATION   36．JANUARY 

          销售确认书                        一月     

      37．FEBRUARY             38．MARCH

          二月                           三月

      39．APRIL                    40．MAY

          四月                            五月

      41．JUNE                     42．JULY

          六月                           七月

      43．AUGUST                44．SEPTEMBER

         八月                            九月

      45．OCTOBER            46．NOVEMBER

          十月                          十一月

      47．DECEMBER         48．PARTIAL SHIPMENT： PERMITTED

          十二月                          准许分批装运

      49．TRANSHIPMENT：ALLOWED    50．LATEST SHIPMENT DATE

          准转运                                       最迟装期

      51．SPECIAL CONDITIONS     52．CREDIT NUMBER

          特殊条款                             信用证号

      53．ALL CHARGES                   54．INCURRED

          所有费用                                 招致

      55．BUYER                               56．ACCOUNT

          买方                                       帐目

      57．INSTRUCTIONS TO NEGOTIATING BANK    58．RESTRICTED

          对议付行指示                           限定

      59．PLACE AND DATE OF ISSUE  60．AT COUNTER

          开立日期和地点             柜台

      61．U．S．DOLLARS                 62．AVAILABLE

          美元                                     有效的

      63．ANY BANK                           64．AGAINST

          任何银行                                 凭

      65．BY NEGOTIATION AGAINST PRESENTATION OF DOCUMENTS

          凭提交单据议付

      66．DRAFT                       67．COST

          汇票                            费用

      68．DRAWN ON              69．TRANSHIPMENT PROHIBITED

          以．．．为付款人          不准转运

      70．INDICATING             71．MARINE

          指示，表明                    海的

      72．INSURANCE POLICY/CERTIFICATE   73．ENDORSED IN BLANK

          保险单/保险证明                          空白背书

      74．INCLUDING             75．CARGO

          包括                             货物

      76．（PICC）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77．ALL RISKS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全险

      78．WAREHOUSE TO WAREHOUSE CLAUSE             79．WAR RISK

          仓至仓条款                               战争险

      80．CLAIMS PAYABLE IN       81．CURRENCY

          赔款偿付地点                       币别

      82．FOR TRANSPORTATION TO     83．COMBINED

          运输到．．．                             联合

      84．SHIPPER               85．CABLE

          运货人                       电报

      86．FAX              87．TELEPHONE

           传真                 电话

      88．TELEX          89．CONTRACT NO．

           电传                 合同号

      90．VESSEL NAME（S．S．STEAM SHIP）（M．V．MOTOR VESSEL）

           船名

      91．VOYAGE NO．        92．QUANTITY

           航次号                       数量

      93．STATING．  CERTIFY    94．GOVERNMENT

           陈述，说明  证明               政府

      95．G．S．P．CERTIFICATE OF ORIGIN FORM “A”            96．CUSTOMS

           普惠制产地证                                             海关 关税

      97．HAVE BEEN SENT      98．DIRECTLY

          已经被寄                        直接

      99．IMMEDIATELY           100．AFTER SHIPMENT

          立即 马上                      装运后

      101．TRADE TERMS        102．FOB（FREE ON BOARD）

           贸易条款                      离岸价格

      103．CIF（COST INSURANCE FREIGHT） 104．CFR（COST FREIGHT）

           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                      成本加运费

      105．C& I（COST & INSURANCE） 106．FCA（FREE CARRIER）

           成本加保险                         货交承运人

      107．FAS（FREE ALONGSIDE SHIP） 108．CPT（CARRIAGE PAID TO）

           船边交货                                运费付至

      109．CIP（CARRIAGE & INSURANCE PAID TO）110．EFFECT

           运费保费付至                          结果

      单词(续)

      111．REQUIRED           112．CONTAINER

           要求                        集装箱

      113．SHOW              114．REIMBURSEMENT

           显示                       偿付

      115．COMMISSION   116．DISCOUNT

           佣金                        折扣

      117．DRAWEE         118．WEIGHT LIST

           付款人                     重量单

      119．MEASUREMENT LIST   120．CERTIFICATE OF ORIGIN

           尺码单                         一般原产地证

      121．PLUS FREIGHT  122．SHIPPING MARK

           加运费                   装运标记

      123．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  124．CARTON

           其它条款                        纸箱

      125．CASE                     126．PALLET

           木箱                    拖盘

      127．CRATE                               128．NUDE

           木笼 花架（条板箱）                裸包

      129．S/O （SHIPPING ORDER）   130．REGISTERED AIRMAIL

            下货纸  装货单                     空邮挂号

      131．BARREL          132．THE NAME OF ISSUING BANK

           桶                                     开证行名称

      133．QUOTE                 134．FEE

           引用                   手续费

      135．EQUIVALENT   136．DEDUCTED

           相等的                减

      137．PROCEEDS  138．DISCREPANT

           进行                 不符合

      139．EVEN IF 140．CONTAINER NUMBER

           甚至 即使          集装箱号

      141．INCREASE   142．DECREASE

           增加                  减少

      143．DRAWN ON US    144．DRAWN ON APPLICANT

           由开证行付款         由申请人付款

      145．OPENER                 146．BUYER

           开证人                 买方

      147．ACCOUNTEE    148．PRINCIPAL

           开证申请人      委托人（客户的意思）

      149．D/A（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150．PAYMENT ON ARRIVAL

           承兑交单                                  货到付款

      151．D/P（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152．PAYMENT IN ADVANCE

           付款交单                                 予付货款

      153．D/P T/R（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WITH TRUST RECEIPT

           付款交单凭信托收据借货

      154．ADDRESS                   155．AGENT

           地址                      代理人

      156．AMENDMENT    157．ARTICLE NUMBER

           修改                          货号

      158．AIR WAY BILL 159．BY PARCEL POST

           空运提单                  邮包装运

      160．BY TRAIN   161．BY TRUCK

           用火车．．．     卡车．．．

      162．CANCEL    163．CARGO RECEIPT

           取消               货物收据

      164．CARRIER   165．CASH BEFORE DELIVERY

           承运人          付现交货

      166．AQSIQ（GER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167．CCPIT（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贸促会

      168．CASH AGAINST DOCUMENTS    169．CERTIFICATE OF AGE OF VESSEL

           凭单据付款                             船龄证明

      170．CONTAINER FREIGHT STATION   171．CERTIFICATE OF INSPECTION

           集装箱货运站                        检验 证书

      172．CONSULAR INVOICE   173．CHECK / CHEQUE

           领事发票                  支票

      174．CLEAN BILL COLLECTGION  175．CLAIM

           光票托收                       索赔

      176．CENTIMETER                  177．COMPANY

           公分 厘米                      公司

      178．CHINA OCEAN SHIPPING AGENCY   179．CONFIRMING BANK

           中国外轮代理公司                      保兑行

      180．COSCO（CHINA OCEAN SHIPPINMG COMPANY）181．CONSIGNEE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收货人

      182．COMBINED TRANSPORT BILL OF LADING   183．PORT OF DISCHARGE

           联运提单                                    目的港

      184．DRAWER           185．EXPORT DECLARATION 

           收款人                             出口申报书

      186．EXPORT LICENSE     187．IN FAVOUR OF 

           出口许可证                    以．．．为受益人

      188．ETA（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189．GENERAL AGENT

           预定到达日期                           总代理

      190．ETD（ESTIMATED TIME OF DEPARTURE）  191．FOR ACCOUNT OF 

           预定开航日期                            也是申请人的意思

      192．GROSS WEIGHT                   193.NET WEIGHT 

           毛重                             净重

      194．MADE OUT                    195．ORIGINAL

           缮制为                         一式一份

      196．DUPLICATE                 197．TRIPLICATE

           一式两份                   一式三份

      198．QUADRUPLICATE    199．QUINTUPLICATE

           一式四份                一式五份

      200．SEXTUPLICATE   201．SEPTUPLICATE

           一式六份                 一式七份

      202．OCTUPLICATE            203．LESS

           一式八份                 减

      204．SAMPLES     205．SIZE ASSORTMENT

           样品                    尺码分配

      206．PREMIUM       207．REMITTANCE

           保险费                汇款

      208．CONSIGNMENT   209．INDIVIDUALLY

           寄售                  个别的 各自

      210．EQUAL TO．．．USD                    211．DISPLAY

           ．．．变美元                          展卖

      212．PLUS PREMIUM FROM HAMBURG TO VIENNA      213．SAMPLE NO CHARGE

           加从汉堡到维也那的保费                   无价样品

      214．NO CHARGE FOR GOODS OF OUR PREVIOUS SHIPMENT

            无价补发

      215．CARRIED BY YOU PERSONALLY        

            自带出口

      216．POS/NEG．TOL．（%）（POSITIVE/NEGATIVE TOTAL）

            正负10%

      217．PRESENTATION PERIOD  218．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CREDIT

            交单期限                              信用证效期内

      219．CONFIRMATION        220．ADDITIONAL COND．

            保兑                                 附加条款

               单证员精讲班第41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41讲讲义

      信用证的当事人

      信用证

      一、信用证的基本内容

      在国际贸易中，各国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并没有统一的格式，有繁有简，有标准格式的，也有非标准格式的，但其内容基本相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用证的当事人

      1、开证人

      (1)APPLICANT开证人（申请开证人）

      (2)PRINCIPAL 开证人（委托开证人） 

      (3)ACCOUNTEE 开证人 

      (4)OPENER 开证人 

      (5)FOR ACCOUNT OF 付（某人）帐 

      (6)AT THE REQUEST OF  应（某人）请求 

      (7)ON BEHALF OF 代表某人 

      (8)BY ORDER OF  奉（某人）之命 

      (9)IN ACCORDANCE WITH INSTRUCTION RECEIVED FROM ACCREDITORS 

      根据已收到的 委托开证人的指示

      In accordance with instruction received from accreditors we open our 

      irrevocable transferable Letter of Credit NO.78524421C,in your favor as 

      beneficiary

      2、受益人（卖方）:

      (1) BENEFICIARY  受益人 

      (2)IN FAVOUR OF 以（某人）为受益人 

      (3)IN ONE’S FAVOUR  以……为受益人 

      (4)FAVOURING YOURSELVES 以你本人为受益人

      3、开证行:OPENING BANK, ISSUING BANK

      4、通知行:

      (1) ADVISING BANK 

      (2)THE NOTIFYING BANK  

      (3)ADVISED THROUGH …… BANK通过……银行通知  

      5、议付行:NEGOTIATING BANK

      6、PAYING BANK 付款行

      7、REIMBURING BANK 偿付行

      信用证的性质、种类

      （二）.信用证的性质、种类

      一般为不可撤消的跟单信用证，如：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

      CONFIRMED /UNCONFIRMED L/C 保兑信用证/不保兑信用证

      SIGHT L/C/USANCE L/C 即期信用证/远期信用证

      TRANSFERABLE / UNTRANSFERABLE L/C 可转让信用证/不可转让信用证

      REVOLVING L/C 循环信用证

      DEFERRED PAYMENT L/C 延付信用证

      (三).信用证号码、开证日期与地点

      如：L/C NO: E-02-L-02969

      DATE AND PLACE OF ISSUE:2001/09/28 HONGKONG

      （四）.信用证的有效期及到期地点

      常见的条款有：

      例1.Expiry date: May 20, 2001 in the country of the beneficiary for 

      negotiation.

      有效期：2001年5月20日前，在受益人国家议付有效。

      例2.This credit remains valid/force/good for negotiation in China until the 

      15th day after the date of shipment.

      本信用证为装运期后15天在中国议付有效。

      例3.Draft must be negotiated in China within 15days from the date of Bill 

      of Lading but not later than 15th July 2001.

      汇票需自提单日期起15天内在中国议付，但不得超过2001年7月15日。

      （五）.金额、币种

      金额条款是信用证的核心内容之一。其表达方式有：

      例1.Amount: USD…

          金额：……美元

      例2.For an amount/a such not exceeding total of …/up to an aggregate amount 

      of …

          总金额不超过……

      （六）.汇票条款

      汇票条款主要注明汇票的金额、付款人、付款期限、出票依据等。

      例1.Credit available with any bank by negotiation, against presentation of 

      beneficiary’s draft(s) at sight, drawn on us in duplicate.

      本信用证可由任何一家银行议付，议付时需提供由受益人向开证行开出的即期汇票一式两份。

      例2.All drafts must be marked “Drawn under the Merita Bank Ltd. Helsinki 

      L/C No SRT9502422 dated AUG 24, 2001”.

      所有汇票上必须注明：根据赫尔辛基Merita银行在2001年8月24日开出的第SRT9502422号信用证开出本汇票。

      (七)货物说明

      内容一般包括货名、品质、数量、单价、贸易术语等。常见的贸易术语有：FOB、CFR、CIF、FCA、CPT、CIP等。

      例1.DESCRIPTION OF GOODS:

          100% COTTON APRON AS PER S/C NO. AH107

          货物说明：纯棉围裙，合同号AH107

          ART NO.      QUANTITY       UNIT PRICE

          49394(014)     2000PIECES      USD1.00

          49395(014)     2000PIECES      USD1.00

          49396(014)     3500PIECES        USD1.25

          49397(015)     4000PIECES        USD1.25

          CIFSINGAPORE

      例2. COVERING SHIPMENT OF:

      4 ITEMS OF CHINESE CERAMIC DINNERWARE INCLUDING: HX1115 200SETS, HX2012 

      300SETS, HX4055 500SETS AND HX4510 250SETS

      DETAILS IN ACCORDANCE WITH SALES CONFIRMATION NO AHHX0121 DATED APR. 15, 

      2001

      CIF TORONTO CANADA

      以下货物：4种中国陶瓷餐具包括：HX1115号200套、HX2012号300套、HX4055号500套和HX4510号250套；细节与2001年4月15日所签合同第AHHX0121一致，CIF多伦多，加拿大。

      （八）.单据条款

      信用证项下所需要的单据除汇票外，通常还有：商业发票、装箱单、海运提单、保险单、普通(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各种受益人证明及各种其他证明等全套单据条款。

      例：CREDIT AVAILABLE WITH BANK OF CHINA BY NEGOTIATION AGAINST PRESENTATION 

      OF THE DOCUMENTS HEREIN AND BENEFICIARY’S DRAFT(S) AT SIGHT DRAWN ON 

      ISSUING BANK FOR 100 PCT OF THE INVOICE AMOUNT MARKED “DRAWN UNDER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BANK, SINGAPORE, L/C NO. 211LC2626”

      DOCUMENTS REQUIRED:

      (INTRIPLICATE UNLESS OTHERWISE STIPULATED)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SIGNED PACKING LIST

      CERTIFICATE OF CHINESE ORIGIN

      MARINE INSURANCE POLICY…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MARINE BILLS OF LADING…

      本信用证受益人根据新加坡广东银行所开第211LC2626号信用证开出即期的以开证行为付款人、按100%发票金额的汇票，由中国银行议付。

      需要的单据：(除非另有规定，每份单据一式三份)

      签字的商业发票

      签字的装箱单

      中国原产地证书

      海运保险单……

      全套清洁“已装船”海运提单……

       单证员精讲班第42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42讲讲义

      商业发票条款

      （九）.商业发票条款

      COMMERCIAL INVOICE CERTIFYING AT THE SAME TIME ORIGIN OF GOODS, CONTENTS 

      ARE TRUE, PRICES CORRECT AND CURRENT, THAT IT IS THE ONLY INVOICE ISSUED 

      FOR THE GOODS DESCRIBED HEREIN AND MENTIONING THAT IT IS THEIR EXACT VALUE 

      WITHOUT ANY DEDUCTION OF PAYMENT IN ADVANCE. ONE ORIGINAL COPY MUST BE 

      CERTIFIED BY CCPIT.

      商业发票上同时证明：货物的产地、发票的内容是真实的；价格是正确的；它是为所述货物签发的唯一的发票；所列为实价并未扣除任何预收款项；发票的一份正本须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证明。

      （十）.装箱单据条款

      PACKING LIST MUST SHOW GROSS WEIGHT, NET WEIGHT AND MEASUREMENT PER CARTON 

      SEPARATELY

       装箱单上需分别表明每箱的毛重、净重和尺码。

      （十一）.运输单据条款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TO ORDER OF BANK OF COMMUNICATIONS, HONGKONG MARKED FREIGHT

      PREPAID AND NOTIFY APPLICANT OR FULL SET OF CLEAN ORIGINAL

      RAILWAY CARGO RECEIPT CONSIGNED TO BANK OF COMMUNICATIONS,

      HONGKONG MARKED FREIGHT PREPAID AND NOTIFY APPLICANT.

      全套清洁已装船海运提单抬头作成凭香港交通银行指示，注明运费预付并通知开证申请人或全套清洁正本铁路货物收据收货人为香港交通银行，注明运费预付并通知开证申请人。

      保险单据条款

      （十二）.保险单据条款

      MARINE INSURANCE POLICY OF CERTIFICATE IN  DUPLICATE,INDORSED IN BLANK,FOR 

      FULL INVOICE VALUE PLUS 10 PERCENT STATING CLAIM PAYABLE IN THAILAND 

      COVERING FPA AS PER OCEAN MARINE CARGO CLAUSE OF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DATED 1/1/1981。

      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一式二份，空白背书，按发票金额加10%投保，声明在泰国赔付，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投保平安险。

      附 ：

      ISSUE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PAGE 00001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1055 WEST GEORGIA STREET， TORONTO. C.V6E 3P3

      TORONTO, CANADA

      TELEX : 8348897  CHIYU HX

      CABLE ADDRESS :"CHIYU"

      57 A  BANK OF CHINA, 

      SHENZHEN BRANCH

      658 QUEEN ROAD,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40A   FORM OF DC: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20    DC NO.:                    K-08-100678

      31C   DATE OF ISSUE:           APRIL 2, 2002  IN TORONTO, CANADA 

      31D   DATE AND PLACE OF EXPIRY:  April 30, 2002 IN CHINA

      50    APPLICANT:              JAMES BROWN & SONS

      #304-310 JALAN STREET,

      TORONTO, CANADA

      TEL:  01 7709910    FAX: 01 7701100

      smith@ec_train.com

      59    BENEFICIARY      

      SHENZHEN ZHONGTIAN IMP. & EXP. COMPANY

      988, ZHONGSHAN ROAD,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Tel: 0086-755-33648558;   Fax:  0086-755-33648559 

      E-Mail:  szzt@ec_train.com

      32B   DC AMOUNT:            USD19300.00 (SAY U.S. DOLLARS NINETEEN 

      THOUSAND THREE HUNDRED ONLY). 

      41D   AVAILABLE BY:               ANY BANK IN CHINA BY NEGOTIATION 

      42C   DRAFT(S) AT :                 SIGHT

      42D   DRAWEE:                     APPLICANT FOR FULL INVOICE VALUE

      　

      43P   PARTIAL SHIPMENTS:         PROHIBITED

      43T   TRANSHIPMENT:              PROHIBITED

      44A   SHIPMENT FROM:             SHENZHEN, CHINA

      44B   FOR SHIPMENT TO:          TORONTO, CANADA 

      45C   LATEST DATE OF SHIPMENT: APRIL 30, 2002

      ISSUE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PAGE 00002

      45A   GOODS :     "CHUNLE" BRAND ARTIFICIAL FLOWER   CIFC3 TORONTO

                           ART. NO. LWY81     1 312dz          USD6.58/dz

      　                   ART. NO. SSY57      1 312dz          USD8.17/dz 

                           DETAILS AS PER S/C NO.SZTT988

      　                   EACH ITEM IN ONE 20’ CONTAINER 

      46B   DOCUMENTS REQUIRED: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TRIPLICATE.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TO OUR 

      ORDER MARKED FREIGHT TO COLLECT NOTIFYING APPLICANT AND BEARING THIS 

      DOCUMENTARY CREDIT NUMBER.        　   　   　   　   　

      ---------INSURANCE POLICY OR CERTIFICATE IN DUPLICATE ENDORSED IN BLANK 

      FOR 110 PCT. OF C.I.F. VALUE COVERING ALL RISKS AND WAR RISK AS PER CIC 

      DATED 1/1/1981 WITH CLAIMS PAYABLE AT DESTINATION.    　   　   　

      ---------PACKING LIST IN TRIPLICATE. 

      ---------BENEFICIARY'S CERTIFIED CABLE/TELEX COPY ADVISING APPLICANT    　

      SHIPMENT DETAILS BEFORE SHIPMENT EFFECTED.

      ---------CERTIFICATE OF ORIGIN GSP FORM A IN ONE ORIGINAL AND ONE COPY 

      71B ALL BANKING CHARGES OUTSIDE TORONTO AND REIMBURSEMENT CHARGES ARE FOR 

      ACCOUNT OF BENEFICIARY

      78 INSTRUCTIONS:   DOCUMENTS MUST BE DESPATCHED TO :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1055 WEST GEORGIA STREET，TORONTO. C.V6E 3P3, 

      TORONTO, CANADA 

      ++++

      PLEASE FOLLOW INSTRUCTIONS STATED IN THE CREDIT 

      PLEASE DEBIT OUR ACCOUNT WITH YOU UPON RECEIPT OF DOCUMENTS. WE WILL REMIT 

      COVER AS PER YOUR INSTRUCTIONS;WE WILL CREDIT YOUR BEIJING H.O.USD A/C 

      WITH US ;WE WILL CREDIT YOUR A/C WITH US AT MATURITY

      53  REIMBURSING BANK:  

      47B  A DISCREPANCY FEE OF USD25.00 OR EQUIVALENT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PROCEEDS OF EACH PRESENTATION OF DOCUMENTS WITH DISCREPANCY(IES).

      We hereby issue this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 in your favor. It is 

      subject to the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1993 

      Revision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Paris, France, and Publication 

      No.500) and engages u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thereof, and 

      especi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Article 10 thereof. The number 

      and the date of this credit and the name of our bank must be quoted on all 

      drafts required. If the credit is available by negotiation, each 

      presentation must be noted on the reverse of this advice by the bank where 

      the credit is available.  

                               Yours faithfully

                          For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PLS AUTHENTICATE AND TRANSFER THE FOLLOWING MSG MT707 TO: ABNAJPJT

      QUOTE:

      20:   SENDER’S REFERENCE:

      21:   RECEIVER’S REFERENCE:

      52A:  ISSUING BANK: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1055 WEST GEORGIA STREET，TORONTO. C.V6E 3P3

      TORONTO, CANADA

      31C:  DATE OF ISSUE:               APRIL 2, 2002 

      30:    DATE OF AMENDMENT:       APRIL 10, 2002 

      26E:   NUMBER OF AMENDMENT:    01

      59:    BENEFICAIRY (BEFORE THIS AMENDMENT)

                                SHENZHEN ZHONGTIAN IMP. & EXP. COMPANY

      988, ZHONGSHAN ROAD,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Tel: 0086-755-33648558;   Fax:  0086-755-33648559 

      E-Mail:  szzt@ec_train.com

      31E:   NEW DATE OF EXPIRY:       May 15, 2002.

      34B:   NEW DOCUMENTARY CREDIT AMOUNT AFTER ADMENDMENT: USD19,352.00

      42A:   NEW DRAWEE:                        OURSELVES

      43T:  TRANSHIPMENT:           ALLOWED

      45B:  DESCRIPTION GOODS:      CHUNLEI   

      71B:  CHARGES:                    FREIGHT PREPAID

      ALL OTHER TERMS N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UNQUOTE

      RGDS

      483034  ABCGD CND

单证员精讲班第42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42讲讲义

      商业发票条款

      （九）.商业发票条款

      COMMERCIAL INVOICE CERTIFYING AT THE SAME TIME ORIGIN OF GOODS, CONTENTS 

      ARE TRUE, PRICES CORRECT AND CURRENT, THAT IT IS THE ONLY INVOICE ISSUED 

      FOR THE GOODS DESCRIBED HEREIN AND MENTIONING THAT IT IS THEIR EXACT VALUE 

      WITHOUT ANY DEDUCTION OF PAYMENT IN ADVANCE. ONE ORIGINAL COPY MUST BE 

      CERTIFIED BY CCPIT.

      商业发票上同时证明：货物的产地、发票的内容是真实的；价格是正确的；它是为所述货物签发的唯一的发票；所列为实价并未扣除任何预收款项；发票的一份正本须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证明。

      （十）.装箱单据条款

      PACKING LIST MUST SHOW GROSS WEIGHT, NET WEIGHT AND MEASUREMENT PER CARTON 

      SEPARATELY

       装箱单上需分别表明每箱的毛重、净重和尺码。

      （十一）.运输单据条款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TO ORDER OF BANK OF COMMUNICATIONS, HONGKONG MARKED FREIGHT

      PREPAID AND NOTIFY APPLICANT OR FULL SET OF CLEAN ORIGINAL

      RAILWAY CARGO RECEIPT CONSIGNED TO BANK OF COMMUNICATIONS,

      HONGKONG MARKED FREIGHT PREPAID AND NOTIFY APPLICANT.

      全套清洁已装船海运提单抬头作成凭香港交通银行指示，注明运费预付并通知开证申请人或全套清洁正本铁路货物收据收货人为香港交通银行，注明运费预付并通知开证申请人。

      保险单据条款

      （十二）.保险单据条款

      MARINE INSURANCE POLICY OF CERTIFICATE IN  DUPLICATE,INDORSED IN BLANK,FOR 

      FULL INVOICE VALUE PLUS 10 PERCENT STATING CLAIM PAYABLE IN THAILAND 

      COVERING FPA AS PER OCEAN MARINE CARGO CLAUSE OF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DATED 1/1/1981。

      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一式二份，空白背书，按发票金额加10%投保，声明在泰国赔付，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投保平安险。

      附 ：

      ISSUE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PAGE 00001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1055 WEST GEORGIA STREET， TORONTO. C.V6E 3P3

      TORONTO, CANADA

      TELEX : 8348897  CHIYU HX

      CABLE ADDRESS :"CHIYU"

      57 A  BANK OF CHINA, 

      SHENZHEN BRANCH

      658 QUEEN ROAD,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40A   FORM OF DC: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20    DC NO.:                    K-08-100678

      31C   DATE OF ISSUE:           APRIL 2, 2002  IN TORONTO, CANADA 

      31D   DATE AND PLACE OF EXPIRY:  April 30, 2002 IN CHINA

      50    APPLICANT:              JAMES BROWN & SONS

      #304-310 JALAN STREET,

      TORONTO, CANADA

      TEL:  01 7709910    FAX: 01 7701100

      smith@ec_train.com

      59    BENEFICIARY      

      SHENZHEN ZHONGTIAN IMP. & EXP. COMPANY

      988, ZHONGSHAN ROAD,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Tel: 0086-755-33648558;   Fax:  0086-755-33648559 

      E-Mail:  szzt@ec_train.com

      32B   DC AMOUNT:            USD19300.00 (SAY U.S. DOLLARS NINETEEN 

      THOUSAND THREE HUNDRED ONLY). 

      41D   AVAILABLE BY:               ANY BANK IN CHINA BY NEGOTIATION 

      42C   DRAFT(S) AT :                 SIGHT

      42D   DRAWEE:                     APPLICANT FOR FULL INVOICE VALUE

      　

      43P   PARTIAL SHIPMENTS:         PROHIBITED

      43T   TRANSHIPMENT:              PROHIBITED

      44A   SHIPMENT FROM:             SHENZHEN, CHINA

      44B   FOR SHIPMENT TO:          TORONTO, CANADA 

      45C   LATEST DATE OF SHIPMENT: APRIL 30, 2002

      ISSUE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PAGE 00002

      45A   GOODS :     "CHUNLE" BRAND ARTIFICIAL FLOWER   CIFC3 TORONTO

                           ART. NO. LWY81     1 312dz          USD6.58/dz

      　                   ART. NO. SSY57      1 312dz          USD8.17/dz 

                           DETAILS AS PER S/C NO.SZTT988

      　                   EACH ITEM IN ONE 20’ CONTAINER 

      46B   DOCUMENTS REQUIRED: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TRIPLICATE.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TO OUR 

      ORDER MARKED FREIGHT TO COLLECT NOTIFYING APPLICANT AND BEARING THIS 

      DOCUMENTARY CREDIT NUMBER.        　   　   　   　   　

      ---------INSURANCE POLICY OR CERTIFICATE IN DUPLICATE ENDORSED IN BLANK 

      FOR 110 PCT. OF C.I.F. VALUE COVERING ALL RISKS AND WAR RISK AS PER CIC 

      DATED 1/1/1981 WITH CLAIMS PAYABLE AT DESTINATION.    　   　   　

      ---------PACKING LIST IN TRIPLICATE. 

      ---------BENEFICIARY'S CERTIFIED CABLE/TELEX COPY ADVISING APPLICANT    　

      SHIPMENT DETAILS BEFORE SHIPMENT EFFECTED.

      ---------CERTIFICATE OF ORIGIN GSP FORM A IN ONE ORIGINAL AND ONE COPY 

      71B ALL BANKING CHARGES OUTSIDE TORONTO AND REIMBURSEMENT CHARGES ARE FOR 

      ACCOUNT OF BENEFICIARY

      78 INSTRUCTIONS:   DOCUMENTS MUST BE DESPATCHED TO :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1055 WEST GEORGIA STREET，TORONTO. C.V6E 3P3, 

      TORONTO, CANADA 

      ++++

      PLEASE FOLLOW INSTRUCTIONS STATED IN THE CREDIT 

      PLEASE DEBIT OUR ACCOUNT WITH YOU UPON RECEIPT OF DOCUMENTS. WE WILL REMIT 

      COVER AS PER YOUR INSTRUCTIONS;WE WILL CREDIT YOUR BEIJING H.O.USD A/C 

      WITH US ;WE WILL CREDIT YOUR A/C WITH US AT MATURITY

      53  REIMBURSING BANK:  

      47B  A DISCREPANCY FEE OF USD25.00 OR EQUIVALENT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PROCEEDS OF EACH PRESENTATION OF DOCUMENTS WITH DISCREPANCY(IES).

      We hereby issue this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 in your favor. It is 

      subject to the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1993 

      Revision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Paris, France, and Publication 

      No.500) and engages u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thereof, and 

      especi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Article 10 thereof. The number 

      and the date of this credit and the name of our bank must be quoted on all 

      drafts required. If the credit is available by negotiation, each 

      presentation must be noted on the reverse of this advice by the bank where 

      the credit is available.  

                               Yours faithfully

                          For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PLS AUTHENTICATE AND TRANSFER THE FOLLOWING MSG MT707 TO: ABNAJPJT

      QUOTE:

      20:   SENDER’S REFERENCE:

      21:   RECEIVER’S REFERENCE:

      52A:  ISSUING BANK: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1055 WEST GEORGIA STREET，TORONTO. C.V6E 3P3

      TORONTO, CANADA

      31C:  DATE OF ISSUE:               APRIL 2, 2002 

      30:    DATE OF AMENDMENT:       APRIL 10, 2002 

      26E:   NUMBER OF AMENDMEN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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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43讲讲义

      申请开立信用证的程序

      　开立信用证

      一、申请开立信用证的程序

      （一）递交有关合同的副本及附件

      进口人在向银行申请开证时，要向银行递交进口合同的副本以及所需附件，如进口许可证。

      （二）填写开证申请书

      必须按合同条款的具体规定，写明对信用证的各项要求，内容要明确、完整，无词意不清的记载。

      （三）缴付保证金

      按照国际贸易的习惯做法，除非开证行对开证申请人有授信额度，进口人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应向银行交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其金额一般为信用证金额的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十，一般根据进口人的资信情况而定。

      （四）支付开证手续费

      进口人在申请开证时，必须按规定支付一定金额的开证手续费。（一般为0.15%）

      二、进口开证时要注意的问题

      1、申请开立信用证前，一定要落实进口批准手续及外汇来源。

      2、开证时间的掌握应在卖方收到信用证后能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期内出运为原则。

      3、开证要求“证同一致”，必须以对外签订的正本合同为依据。不能用“参阅XX号合同”为依据，也不能将有关合同附件附在信用证后，因信用证是一个独立的文件，不依附于任何贸易合同。

      4、如为远期，要明确汇票期限，价格条款必须与相应的单据要求、费用负担及表示方法相吻合。

      5、由于银行是凭单付款，不管货物质量如何，也不受合同约束，所以为使货物质量符合规定，可在开证时规定要求对方提供商检证书，明确货物的规格品质，指定商检机构。

      6、信用证内容明确无误，明确规定各种单据的出单人，规定各单据表述的内容。

      7、合同规定的条款应转化在相应的信用证条件里，因为信用证结算方式下，只要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合，开证行就必须按规定付款。如信用证申请书中含有某些条件而未列明应提交与之相应的单据，银行将认为未列此条件，而不予理采。

      8、明确信用证为可撤销或不可撤销信用证。

      9、国外通知行由开证行指定。如果进出口商在订立合同时，坚持指定通知行，可供开证行在选择通知行时参考。

      10、在信用证中规定是否允许分批装运、转运、不接受第三者装运单据等条款。

      11、我方开出的信用证一般不接受其它银行保兑的要求。

      12、我方一般不开出可转让信用证。

      信用证申请书的填制

      三、信用证申请书的填制

      （1）申请开证日期：在申请书右上角。

      （2）传递方式：有四种，即信开（航空邮寄）、电开（电报）、快递、见电后随寄电报证实书，需要哪一种方式，在前面方框中打“×”。

      （3）信用证性质：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已印制好，如要增加保兑或可转让等内容，可加上。信用证号码由开证行填。信用证有效期及到期地点，由申请人填写。

      （4）申请人：必须填写全称及详细地址，还要注明联系电话、传真等号码。

      （5）受益人：必须填写全称及详细地址，也要注明联系电话、传真等号码。

      （6）通知行：由开证行填写。

      （7）信用证金额：必须用数字和文字两种形式表示，并且要表明币种。如果有一定比率的上下浮动幅度，也应表示清楚。

      （8）分批与转运：应根据合同的规定明确表示“允许”或“不允许”。

      （9）装运条款：应根据合同规定填写装运地（港）及目的地（港），最晚装运日期，如有转运地（港）也应写清楚。

      （10）价格术语：有FOB、CFR、CIF及“其他条件”四个备选项目，根据合同成交的贸易术语在该项前方框中打“×”。

      （11）付款方式：信用证有效兑付方式有四种选择，即：即期支付、承兑支付、议付、延期支付，应根据合同规定，在所选方式前的方框中打“×”。

      （12）汇票要求：应根据合同的规定，填写信用证项下应支付发票金额的百分之几。信用证项下汇票的付款人必须是开证行或指定付款行。

      （13）单据条款：印制好的单据要求共12条，第1条到第12条是针对具体的单据，第13条是“其他单据”，即以上12种单据以外的单据要求，可填在第13条中。有几条可顺序添加几条，填制单据条款时应注意：

      ①在所需单据前的括号里打“×”；②然后在该单据条款后填上具体的要求，如一式几份，应包括什么内容等，印制好的要求不完整，可在该单据条款后面填写清楚。③必须注意的是：申请人必须根据合同规定填写单据条款，既不可随意提出超出合同规定的要求，也不能降低或减少合同规定的要求。

      （14）合同项下的货物包括：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包装、单价条款、唛头等。所有内容必须与合同规定一样，尤其是单价条款、数量条款不的有误。包装条款如有特殊要求的，如包装规格、包装物的要求等，应具体、明确表示清楚。

      （15）附加条款：印制好的有6条，第1条至第6条是具体的条款要求，如需要可在前面括号里打“×”，内容不完整的，可根据合同规定和买方的需要填写清楚，第7条是“其他条款”，即以上6条以外还有附加条款的，可填在该条款中，有几条可顺序添加几条。

      （16）申请书下面是有关申请人的开户银行（填银行名称）、账户号码、执行人、联系电话、申请人（法人代表）签字等内容。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 APPLICATION

      TO: BANK OF CHINA                                                         

      Date:

            □Issue by airmail  □With brief advice by teletransmission

            □Issue by express delivery

            □Issue by teletransmission(which shall be the operative 

            instrument)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Number

            ApplicantDate and place of expiry

            Beneficiary

            Advising BankRef. nr

            Amount

            Partial shipmentsTransshipment

            □Allowed  □not allowed□Allowed   □not allowedCredit available with

            □by sight payment    □by acceptance   □by negotiation  

            □by deferred payment at

            against the documents detailed herein

            □and beneficiary's draft for       %of invoice value

            at

            on

            Loading on board/dispatch/taking in charge at/from

            not later than

            for transportation to:

            □FOB      □CFR      □CIF

            □or  other  terms

            Documents required: (marked with x)

            1.(  ) Manually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copies 

            indicating this L/C No. and Contract No.

            (Photo copy and carbon copy not acceptable as original),

            2.(  )Full set (included        original and       non-negotiable 

            copies)of Clean On Board "Freight              "Ocean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to order and blank endorsed, marked "Notifying 

            3.(  )Air Waybills showing "Freight                       "and 

            consigned to

            4.(  )Railway Bills showing "Freight                      "and 

            consigned to

            5.(  )Memorandum issued by

            consigned to

            6.(  )Full set (included      original and       copies)of Insurance 

            Policy/Certificate for 110% of the invoice value, showing claims 

            payable

            in China, in, currency of the draft blank endorsed, covering([  

            ]ocean marine transport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 over, land 

            transportation)All

            Risks and war Risks.

            7.(  )Weight Memo/Packing List in    copies issued by

            indicating quantity/gross and net weights of each package and 

            packing conditions as called for by the L/C.

            8.(  )Certificate of Quantity/Weight in    copies issued by

            indicating the actual surveyed quantity/Weight of shipped goods as 

            well as the packing condition.

            9.(  )Certificate of Quality in   copies issued by

            10.(  )Beneficiary's certified copy of cable/telex dispatched to the 

            applicant within      hours after shipment advising [  ] name of 

            vessel/[  ]

            flight No./[  ]wagon No. date, quantity, weight and value of 

            shipment.

            11.(  )Beneficiary's Certificate certifying that extra copies of 

            documents have been dispatch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terms,

            12.(  )Shipping Co' s Certificate attesting that the carrying vessel 

            is chartered or booked by Applicant or their shipping agents:

            13.(  )Other documents, if any:

            Covering:

            Additional instructions: 

            1.(  )All banking charges outside the opening bank are for 

            beneficiary's account.

            2.(  )Documents must be presented within        days after the date 

            of issuance of the transport documents but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is credit.

            3.(  )Third party as shipper is not acceptable. Short Form/bank Back 

            B/L is not acceptable.

            4.(  )Both quantity and amount       % more or less 'are allowed.

            5.(  )Prepaid freight drawn in excess of L/C amount is acceptable 

            against presentation of original charges voucher issued by shipping 

            Co./Air

            Line/or it's agent.

            6.(  )All documents to be forwarded in one cover,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bove.

            7.(  )Other terms, if any:

            Account No.:with (name of bank)

            Transacted by: (Applicant: name,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person) 

            Telephone No.:(with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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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44讲讲义

      信用证的审核

      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

      一、信用证的审核

      (一).检查信用证的付款保证是否有效。 

      应注意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是一项有效的付款保证或该项付款保证是存在缺陷问题的： 

      1.信用证明确表明是可以撤消的；此信用证由于毋须通知受益人或未经受益人同意可以随时撤消或变更，应该说对受益人是没有付款保证的，对于此类信用证，一般不予接受；信用证中如没有表明该信用证是否可以撤消，按照UCP600的规定，应理解是不可以撤消的； 

      2.应该保兑的信用证未按要求由有关银行进行保兑； 

      3.信用证未生效； 

      4.有条件的生效的信用证；如：“待获得进口许可证后才能生效”。 

      5.信用证密押不符； 

      6.信用证简电或预先通知； 

      7.由开证人直接寄送的信用证; 

      8.由开证人提供的开立信用证申请书; 

      (二).检查信用证的付款时间是否与有关合同规定相一致。 

      应特别注意下列情况: 

      1.信用证中规定有关款项须在向银行交单后若干天内或见票后若干天内付款等情况。对此,应检查此类付款时间是否符合合同规定. 

      2.信用证在国外到期.规定信用证国外到期,有关单据必须寄送国外,由于我们无法掌握单据到达国外银行所需的时间且容易延误或丢失,有一定的风险.通常我们要求在国内交单\付款.在来不及修改的情况下，必须应提前一个邮程（邮程的长短应根据地区远近而定）以最快方式寄送。 

      3．如信用证中的装船期和有效期是同一天即通常所称的“双到期”，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应将装船期提前一定的时间（一般在效期前10天），以便有合理的时间来制单结汇。 

      (三).检查信用证受益人和开证人的名称和地址是否完整和准确。 

      受益人应特别注意信用证上的受益人名称和地址应与其印就好的文件上的名称和地址内容相一致.买方的公司名称和地址写法是不是也完全正确，在填写发货票时照抄信用证上写错了的买方公司名号和地址是有可能的，如果受益人的名称不正确，将会给今后的收汇带来不便。 

      (四).检查装期的有关规定是否符合要求.

      超过信用证规定装期的运输单据将构成不符点,银行有权不付款，检查信用证规定的装期应注意以下几点: 

      1.能否在信用证规定的装期内备妥有关货物并按期出运;如来证收到时装期太近，无法按期装运，应及时与客户联系修改。 

      2.实际装期与交单期相距时间太短; 

      3.信用证中规定了分批出运的时间和数量，应注意能否办到，否则，任何一批未按期出运，以后各期即告失效； 

      (五).检查能否在信用证规定的交单期交单。

      如来证中规定向银行交单的日期不得迟于提单日期后若干天，如果过了限期或单据不齐有错漏，银行有权不付款。交单期通常按下列原则处理： 

      1．信用证有规定的，应按信用证规定的交单期向银行交单； 

      2．信用证没有规定的，向银行交单的日期不得迟于提单日期后21天； 

      (六).检查信用证的通知方式是否安全、可靠。 

      信用证一般是通过受益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通知/保兑行通知给受益人的。这种方式的信用证通知比较安全，因为根据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有关规定，通知行应对所通知的信用证的真实性负责； 

      如果不是这样寄交的，遇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特别注意： 

      1.信用证是直接从海外寄给单位的，那么单位应该小心查明它的来历。 

      2.信用证是从本地某个地址寄出，要求本单位把货运单据寄往海外，而本单位并不了解他们指定的那家银行。对于上述情况，应该首先通过银行调查核实。 

      (七).检查信用证的金额、币制是否符合合同规定。 

      主要检查内容有： 

      1.信用证金额是否正确。 

      2.信用证的金额应该与事先协商的相一致。 

      3.信用证中的单价与总值要准确，大小写并用内容要一致。

      4.如数量上可以有一定幅度的伸缩，那么，信用证也应相应规定在支付金额时允许有一定幅度。 

      5.如果在金额前使用了“大约”一词，其意思是允许金额有10%的伸缩。 

      6.检查币制是否正确。 

      如合同中规定的币制是“英镑”，而信用证中使用的是“美元”。 

      检查价格条款是否符合合同规定

       (八).检查价格条款是否符合合同规定。 

      不同的价格条款涉及到具体的费用如运费、保险费由谁分担。如：合同中规定是：FOBSHANGHAI 

      ATUSD50/PC根据此价格条款有关的运费和保险费由买方即开证人承担；如果信用证中的价格条款没有按合同的规定作上述表示，而是做了如下规定：CIFNEWYORK 

      ATUSD50/PC对此条款如不及时修改，那么受益人将承担有关的运费和保险费。 

      (九).检查货物是否允许分批出运。 

      除信用证另有规定外，货物是允许分批装运的。特别注意：如信用证中规定了每一批货物出运的确切时间，则必须按此照办，如不能办到，必须修改。 

      (十).检查货物是否允许转运。 

      除信用证另有规定外，货物是允许转运的。 

      (十一).检查有关的费用条款。 

      主要内容有： 

      1.信用证中规定的有关费用如运费或检验费等应事先协商一致，否则，对于额外的费用原则上不应承担； 

      2.银行费用如事先未商定，应以双方共同承担。

      解析：

      1、L/C上没按合同要求做成可转让信用证。惯例规定没有TRANSFER字样的L/C是不可转让的

      2、到期地点为“POLAND”，对出口方不利，无法保证单据到开证行时间

      3、合同上是允许分批，而L/C不允许，应改证

      4、启运地没按合同做成大连，应修改“上海“为大连或中国

      5、品名应按合同为SKIRTS而不是SHIRTS

      6、货描处STYLE NO. 漏字母A

      7、单价的单位误为PCE应该是DOZ

      8、投保金额大于合同要求，应为110％的发票额

      9、保险险别范围扩大，应改为合同规定的F.P.A OF PICC

      10、L/C中ADDITION COUD.处的唛头中GDAND错了，应该是GDANSK

      二、改证

      （一）申请人提交信用证修改申请书

      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必须由原信用证的申请人填写，并提交到原开证行办理修改业务。信用证修改申请书的主要内容有：

      （1）信用证修改申请书提交的日期；

      （2）所需修改的原信用证编号；

      （3）修改的内容，一般先列出原信用证的有关条款，再写出相应的修改条款，例如：原证：最晚装运期为20××年3月15日。修改为：最晚装运期为20××年4月15日。

      申请人提交信用证修改申请书时，必须交纳修改手续费。

      （二）开证行审查并受理

      原开证行接到原信用证申请人的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后，必须按照申请书所列信用证编号，调出原信用证副本对照审核，审核的主要内容有：

      （1）信用证修改申请书中的编号是否正确。

      （2）所要求修改的条款内容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和本国法律。

      （3）所要求修改的条款对开证行有无不利之处。

      （4）所要求修改的条款之间有无相互矛盾之处，与原信用证其他条款有无相互矛盾之处，如有应提醒申请人同时作相应的修改，使修改后的信用证各条款相互吻合，前后协调。

      （5）如果提出增加信用证总额，则要增收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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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45讲讲义

      商业发票概述

      发票

      一、商业发票概述

      (一)、商业发票的作用

      发票是卖方向买方开立的，对所交货物的总说明，是一张发货价目清单。进口商凭发票核对货物及了解货物的品质、规格、价值等情况。它是进出口商记账与核算的依据。在没有汇票时，出口商可凭发票向进口商收款。发票还是报关纳税的基本依据，也是实施其他管理的基础依据。需说明的是，发票在作为结汇单据前，即货物出运时，还有以下作用：

      1.作为国际商务单据中的基础单据，是缮制报关单、产地证、报检单、投保单等其他单据的依据。

      2.作为报关、报检单据的组成部分。出运过程中，报检报关单都需要附上发票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而在作为结汇单据之后，发票还有核销外汇的作用，收到外汇后，办理核销时需提供发票。

      (二)、商业发票的一般内容

      发票表现了以价格为中心的买卖合同的几个主要内容，包括：品质条款、数量条款、价格条款，有时还包括包装条款。商业发票分首文、本文和结文三部分。首文部分包括发票名称、号码、出票日期地点、抬头人、合同号、运输路线等；本文部分包括货物描述、单价、总金额、唛头等；结文部分包括有关货物产地、包装材料等各种证明句、发票制作人签章等。

      二、制单要点：

      （1）出票人名称、地址等描述必须醒目、正确。如是采用信用证方式收汇的，必须与信用证上受益人的名称、地址等完全一致。同时要注意与其他单据上显示的出口商的名称地址的一致性。如果信用证已被转让，银行也可接受由第二受益人出具的发票。

      发票的出票人有两种表示方式：一是发票的信头直接显示受益人名称；二是由受益人在发票上进行签署。在实务中，如果发票的出票人是受益人下属的某个部门（例如ABC 

      Co.Ltd., Export Dept.），根据国际商会专家小组的意见，这是不允许的。

      例：信用证条款如下：

      APPLICANT：XYZ COMPANY，ANYTOWN

      BENEFICIARY：ABC COMPANY NANJING

      DOCUMENTS REQUIRED：COMMERCIAL INVOICE IN 6 COPIES。

      发票的出具人应为：ABC COMPANY NANJING

      （2）出票日期及出票的基础信息方面必须注意事项：

      ① 出票日期不能迟于装运日。有的商品，如矿砂、煤等散装货物，必须装完后才能根据装货实际重量制作商业发票。如信用证有规定，不能早于信用证的开证日；

      ② 如果发票的货物涉及不止一个合约的，发票上显示合约号必须包括全部合约。在信用证方式下，必须标明该笔交易中的信用证号码。

      （3）在显示发票抬头人时，必须注意做成信用证的申请人名称、地址。

      如果信用证有指定其他抬头人的，按来证规定制单。如果信用证已被转让，则银行也可接受由第二受益人提交的以第一受益人为抬头的发票。

      例1：信用证条款如下：

      APPLICANT：XYZ COMPANY，ANYTOWN

      BENEFICIARY：ABC COMPANY NANJING

      DOCUMENTS REQUIRED：COMMERCIAL INVOICE IN 6 COPIES。

      发票的抬头人应为：XYZ COMPANY，ANYTOWN

      例：2 信用证条款如下：

      APPLICANT: MIDDLEMAN COMPANY,HONGKONG

      BENEFICIARY:ABC COMPANY, NANJING

      DOCUMENTS REQUIRED: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L MADE OUT TO ORDER AND BLANK ENDORSED 

      MARKED FREIGHT PREPAID NOTIFYING XYZ COMPANY, NEW YORK, USA

      COMMERCIAL INVOICE IN 6 COPIES MADE OUT TO ABOVE NOTFY PARTY.

      发票的抬头人应为：XYZ COMPANY, NEW YORK, USA

      （4）运输线路、起运地、目的地必须与其他单据上显示的相一致，并且要订明具体的地名，不要用统称，如信用证中只标明国名，在发票制作时，应打上具体的（除非一些特定交易出运时还未确定目的地）。

      例如：◆ FROM GUANGZHOU TO NEWYORK W/T HONGKONG BY VESSEL.

      　　  ◆ PER S.S. “RED STAR”FROM QINGDAO TO LONDON W/T ROTTERDAM.

      制单要点(续)

      （5）发票上的货物描述部分是发票的中心内容，一般情况下，必须描写具体。

      如所列商品较多，信用证上标有统称时，发票上可在具体品名上方按来证显示统称。托收和汇款方式收汇的没有限制。

      信用证方式项下，商业发票中对货物的描述必须逐字符合信用证中的描述。在实务中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信用证只规定了货物的总称，发票应照样显示外，还可加列详细的货名，但不得与总称矛盾；例如：信用证规定“blue cotton 

      wears”，而发票却显示“colored cotton wears”，这就不允许。

      ②信用证未规定货物的总称，但列举的货名很详细，则发票应按照信用证规定列明。

      ③信用证规定的货名并非英文文字，这时发票也应照原文显示出来。（可同时用英文表述）

      ④信用证规定了多种货名，应根据实际发货情况注明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不可盲目照抄。除了信用证规定的货物外，发票不能再显示其他货物或免费样品等。

      （6）货物的规格

      规格是货物品质、特征的标志，如一定的大小、长短、轻重、精密度、性能、型号、颜色等等，一般当信用证开列了对规格的要求和条件时，所制发票必须和信用证规定完全一致，并且应正确表达，如：信用证规定“水分不超过…%”，应在发票上注明实际含水量。 

      （7）货物的包装、件数和数量

      货物的包装、件数和数量，必须在发票中表明，并与其他单据相一致。

      凡“约”、“大概”、“大约”或类似的词语，用于信用证数量时，应理解为有关数量不超过10%的增减幅度。

      如果信用证规定的货物是以重量、长度、面积或体积等作为数量单位的，而不是按包装单位或个数记数的，在信用证对货物数量没有不得增减要求和所支取的金额未超过信用证金额的前提下，允许货物数量有5%的增减幅度。

      （8） 货物重量和包装情况

      出口货物的重量，在单据中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除了重量单、装箱单上应注明毛、净重外，商业发票也应打明总的毛重、净重。

      信用证上明确要求在发票上需列明货物重量或以重量计价的商品，在缮制发票时，应详细列明毛、净重。

      包装情况：指包装性质（箱、袋等）、包装件数等。

      发票上的重量和包装情况应与其他单据上的一致。

      （9）价格条件

      发票中的价格条件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买卖双方责任的承担、费用的承担和风险的划分问题，另外，也是进口地海关核定关税的依据。

      来证价格条件如与合同中规定的有出入，应及时修改信用证，如事先没有修改，还是应该照信用证规定制单，否则会造成单证不符。有的信用证规定的价格条件后列出一些附加条件，如FOB 

      Liner Terms等，制作发票时，必须按此表述在发票上注明。

      例：信用证条款

      SHIPMENT FROM:NANJING, CHINA

      FOR TRANSPORTATION TO:NEW YORK,USA

      DESCRIPTION OF GOODS AND/OR SERVICES:MEN’S SHIRTS 

      PRICE TERMS:FOB

      DOCUMENTS FRQUIRED:COMMERCIAL INVOICE IN 6 COPIES

      发票上的价格条款后的港口应该是：NANJING, CHINA            

单证员精讲班第46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46讲讲义

      制单要点(续)

      （10） 单价和总值 

      单价和总值是发票的主要项目，必须准确计算，正确缮打，并认真复核，特别要注意小数点的位置是否正确，金额和数量的横乘、竖加是否有矛盾。若信用证的金额是扣除佣金后的净值，发票金额处应显示总额减佣金。

      凡“约”、“大概”、“大约”或类似的词语，用于信用证金额时，应理解为有关金额可有不超过10%的增减幅度。

      ①“约”的容差范围为10%增减

      对信用证的金额、数量或单价，如果用了“约（About）”、“大约(Circa)”、“近似(Approximately)”等，可允许有不超过10%的增减幅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约”放在哪一项，就适用于哪一项，不能以此类推。例如，信用证中货物的单价与数量条款中有“约”等词语，但金额中没有此类词语，金额就不允许有上述幅度的增减。

      ②数量的容差范围为5%增减

      如果信用证没有规定货物数量有增减幅度，只要同时符合下述三个条件，对货物数量的容差允许有5%的增减幅度。

      条件一：信用证未规定数量不得增减；

      条件二：支取金额不超过信用证金额；

      条件三：货物数量不是按包装单位或个数计数的，而是长度（米、码）；体积（立方米）；容量（升、加仑）；重量（吨、磅）等。

      当信用证规定的金额和数量允许“+/-5%”上下增减时，该信用证项下不同颜色、规格的货物，分别可以满足该增减幅度。但是如果其中有单独一项货物数量或金额超过规定，即使总金额和总数量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亦是不允许的。

      （11）唛头

      唛头是运输标志，便于货物的装卸、运输等工作。凡是来证有指定唛头的，必须逐字按照规定制唛。如无指定，出口商可自行设计唛头，唛头一般以简明、易于识别为原则。唛头内容包括进口商名称的缩写、合同号（或发票号）、目的港、件号几部分组成。如货物运至目的港后还要转运到内陆城市的，可在目的港下面加打IN 

      TRANSIT TO×××或IN TRANSIT字样。 

      贸易上的装运唛头是为了便于辨识货物而制作的。如果信用证规定了具体唛头，而且带有“唛头仅限于…(Mark is restricted 

      to…)”或“只有这样的唛头才能接受(Only such mark is acceptable)”或“唛头应包括… (Mark should 

      include…)”等类似语句时，则唛头中的每一个字母、数字、排列顺序、位置、图形和特殊标注等都应按信用证规定的原样显示在发票上。

      如果信用证规定了具体唛头，例如：“QTY, G.W.”等，但没有“仅限于”等类似字样，则唛头可以按文字要求加注实际内容，如“QTY 100 

      SETS, GW 1000KGS”等。

      如果信用证规定的唛头用英文表示图形，例如：“In Diamond”或“In Triangle”等，则发票应将菱形或三角形等具体图形表示出来。

      如果信用证中没有规定唛头，则发票既可以显示具体唛头，也可以用“No Mark”或“N/M”来表示无唛头。

      （12）发票上加注各种证明 

      国外来证有时要求在发票上加注各种费用金额、特定号码、有关证明句，一般可将这些内容打在发票商品栏以下的空白处，大致有以下几种：

      ① 注明特定号码。如进口证号码、配额许可证号码等。

      ② 运费、保险费等。

      ③ 缮打证明句。如澳大利亚来证要求加注原料来源证明句，有些国家来证要求加注非以色列证明句等。

      （13）折扣、佣金和预付款

      如信用证的价格条件中含有佣金，如CIFC3并明确在发票中扣除，则应列式予以扣除。如价格条件中含有佣金，但信用证没有规定扣减，然而，信用证规定发票金额是减佣后的净值，在发票上也应显示减佣。

      （14）关于“错漏当查”（E&O.E.）

      “E&O.E.”是“Errors and Omissions 

      Excepted”的简称。应该注意的是当发票已经显示了证明真实、正确等文句者，就不能出现“E&O.E.”的字样。

      （15）更正处

      发票的更正处应盖有签发人的更正章。如果该发票是经领事等签证的，则在更正处一定还要有领事的签字或小签。

      （16）发票份数

      提交的份数应与信用证规定的一致，如果信用证中没有特殊要求，其中一份必须是正本。例如信用证要求“In duplicate”或“In two 

      copies”时，所提供的发票中必须有一张是正本。

      （17）签署

      如果信用证没有规定，用于对外收汇的商业发票不需要签署（但用于报关、退税等国内管理环节的发票，必须签署）。当信用证要求　“Signed 

      invoice”，这时发票就需要签署；而要求“Manually signed invoice”时，该发票必须是手签。

      如果发票上有证明的字句（We certify that…），此类发票必须签署。

      例：信用证条款：

      FM: HANG SENG BANK, HONGKONG

      TO: BANK OF CHINA, NANJING

      DD: 040206

      L/C NO.1234

      L/C AMT: USD10, 000.00

      APPLICANT: XYZ COMPANY, HONGKONG

      BENEFICIARY: ABC COMPANY, NANJING

      DESCRIPTION OF GOODS AND/OR SERVICES: MEN’S SLACKS

      PRICE TERMS: CIF HONGKONG

      DOCUMETNS REQUIR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6 COPIES CERTIFYING THE COUNTRY 

      OF ORIGIN IS CHINA.

      信用证未对发票做任何其他规定。

      受益人的有权签字人为王刚。

      发票签署栏应该做成：

                                              ABC COMPANY, NANJING

                                                           王刚

      信用证要求发票上有证明文句。

      另外注意事项：

      ①如果以影印、自动或电脑处理或复写方法制作的发票，作为正本者，应在发票上注明“正本”（ORIGINAL）字样，并由出单人签字。《UCP600》规定商业发票可不必签字，但有时来证规定发票需要签字的，还是要签字，如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②近几年，各地已陆续出现了国内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通用出口发票，一套六联为常见。根据用途分为发票联、记账联、税务联、报关联、核销联、存根，内容与上述介绍的一般发票项目相同。

      如进口商接受的话，也可用于收汇。但若与L/C或进口商要求不一致的，则不对外使用，只在报关、报检等国内环节中使用此格式的发票。对外收汇时，另外再制作原来常用格式的发票。

      ③现在还有一些进口商要求出口商按其公司特有的格式发票制单，内容栏目基本上也与一般发票相同，若对出口方无不妥之处的，出口商可协助进口商按其要求办。在对外收汇时和国外进口商办理有关手续时使用。

      形式发票

      三、形式发票（Proforma Invoice）　

      形式发票也称预开发票或估计发票，通常在未成交之前，为进口商向其本国当局申请进口许可证或请求核批外汇之用。出口商有时应进口商的要求，发出一份列有出售货物的名称、规格、单价等非正式参考性发票，供进口商向其本国贸易管理当局或外汇管理当局等申请进口许可证或批准给予外汇等之用，有时，用于报盘，作为交易前的发盘，这种发票叫做形式发票。形式发票不是一种正式发票，不能用于托收和议付，它所列的单价等，也仅仅是出口商根据当时情况所做出的估计，对双方都无最终的约束力，所以说形式发票只是一种估计单，正式成交后还要另外重新缮制商业发票。

      形式发票与商业发票的关系密切，信用证在货物描述后面常有“按照某月某日之形式发票”等条款，对此援引，只要在商业发票上打明“AS PER 

      PROFORMA INVOICE NO… DATED…”即可。假如来证附有形式发票，则形式发票构成信用证的组成部分，制单时要按形式发票内容全部打上。

      四、领事发票（Consular Invoice）

      领事发票又称签证发票，是按某些国家法令规定，出口商对其国家输入货物时必须取得进口国在出口国或其邻近地区的领事签证的、作为装运单据一部分或货物进口报关的前提条件之一的特殊发票。有些国家法令规定，进口货物必须要领取进口国在出口国领事签证的发票，作为有关货物征收进口关税的前提条件之一。

      领事发票和商业发票是平行的单据，领事发票是一份官方的单证，有些国家规定了领事发票的固定格式，这种格式可以从领事馆获得。在实际工作中，比较多的情况是有些国家来证规定由其领事在商业发票上认证，认证的目的是证实商品的确实产地，收取认证费。对此，在计算出口价格时，应将这笔费用考虑进去。

      目前，已很少用领事发票。

      五、厂商发票（Manufacturer Invoice）

      厂商发票是厂方出具给出口商的销售货物的凭证。来证要求提供厂商发票，其目的是检查是否有削价倾销行为，以便确定应否征收“反倾销税”。

      厂商发票的基本制作要求如下：

      （１）在单据上部要印有醒目粗体字“厂商发票”（Manufacturer Invoice）字样。

      （２）抬头人打出口商。

      （３）出票日期应早于商业发票日期。

      （４）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件数必须与商业发票一致。

      （５）货币应打出口国币制，价格的填制可按发票货价适当打个折扣，例如按FOB价打九折或八五折。

      （６）货物出厂时，一般无出口装运标记，厂商发票不必缮打唛头，如来证有明确规定，则厂商发票也应打上唛头。

      （７）厂方作为出单人，由厂方负责人签字盖章。

      六、海关发票

      (一)  定义：海关发票是某些国家的海关(如：非洲、美洲、大洋洲)制定的一种固定格式的发票，由出口商填制以供进口商作为进口货物报关使用。

      (二)  作用

      (1) 进口国家的海关凭以估价完税或征收差别待遇关税，核定货物原产地。

      (2) 作为编制统计资料用。

      (三)主要内容：总体来说，海关发票中的内容应与商业发票或其他单据相一致。它的内容主要有商品的价值(Value)和商品的产地(Origin of 

      Goods)。

      (四)一般填制海关发票注意事项

      (1) 如有国内市场价栏目的，需注意填写的数字应小于FOB价，否则作为倾销对待。

      (2) 收货人一栏应填目的地收货人名称地址。

      (3) 如果价格条款属于CIF,出口方负责运保费，海关发票上正确列明运费和保费，并要正确打出FOB价。

      (4) 生产国填写中国。

      (5) 海关发票上与商业发票相同的项目，要与发票上的内容描述完全一致。

      (6) 更正之处需加小签(手签)。

      (7) 签字和证明以个人名义出现，人称用“I”。

      (8) 各国的海关发票格式是不能混用，栏目要填写完整，不适用的栏目填N/A。

      七、商业发票的审核

            MARKS&NUMBERSDESCRIPTION

            OF GOODSQUANTITYUNIT PRICEAMOUNT

            N/MWOMEN’S 100PCT POLYESTER KNIT SPRING JACKET

            ORDER 152-038

            STYLE.28367-J

            ORDER.152-068

            STYLE.27247-W 

            1200PCS

            1500PCSFOB SHANGHAI

            USD3.95/PC

            USD1.72/PC

            TOTAL: 

            USD4740.00

            USD2580.00

            USD7320.00

      IT IS TO CERTIFY THAT COMMODITIES ARE OF CHINA ORIGN

      H.S.CODE6109.1000

      信用证:

      ISSUE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PAGE 00001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1055 WEST GEORGIA STREET， TORONTO. C.V6E 3P3

      TORONTO, CANADA

      TELEX : 8348897  CHIYU HX

      CABLE ADDRESS :"CHIYU"

      57 A  BANK OF CHINA, 

      SHENZHEN BRANCH

      658 QUEEN ROAD,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40A   FORM OF DC: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20    DC NO.:                    K-08-100678

      31C   DATE OF ISSUE:           APRIL 2, 2002 IN TORONTO, CANADA 

      31D   DATE AND PLACE OF EXPIRY:  May 15, 2002.

      50    APPLICANT:              JAMES BROWN & SONS

      #304-310 JALAN STREET,

      TORONTO, CANADA

      TEL:  01 7709910    FAX: 01 7701100

      smith@ec_train.com

      59    BENEFICIARY      

      SHENZHEN ZHONGTIAN IMP. & EXP. COMPANY

      988, ZHONGSHAN ROAD,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Tel: 0086-755-33648558;   Fax:  0086-755-33648559 

      E-Mail:  szzt@ec_train.com

      32B   DC AMOUNT:            USD19,352.00

      (SAY U.S. DOLLARS NINETEEN THOUS THREE HUNDRED AND FIFTY-TWO ONLY). 

      41D   AVAILABLE BY:         ANY BANK IN CHINA BY NEGOTIATION 

      42C   DRAFT(S) AT :                 SIGHT

      42D   DRAWEE:                OURSELVES　

      43P   PARTIAL SHIPMENTS:         PROHIBITED

      43T   TRANSHIPMENT:              ALLOWED

      44A   SHIPMENT FROM:             SHENZHEN, CHINA

      44B   FOR SHIPMENT TO:          TORONTO, CANADA 

      45C   LATEST DATE OF SHIPMENT: APRIL 30, 2002

      45A   GOODS :     " CHUNLEI " BRAND ARTIFICIAL FLOWER   

      CIFC3 TORONTO

                           ART. NO. LWY81     1 312dz          USD6.58/dz

      　                   ART. NO. SSY57      1 312dz          USD8.17/dz 

                           DETAILS AS PER S/C NO.SZTT988

      　                   EACH ITEM IN ONE 20’ CONTAINER 

      46B   DOCUMENTS REQUIRED: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TRIPLICATE.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TO OUR 

      ORDER MARKED FREIGHT PREPAID NOTIFYING APPLICANT AND BEARING THIS 

      DOCUMENTARY CREDIT NUMBER.        　   　   　   　   　

      ---------INSURANCE POLICY OR CERTIFICATE IN DUPLICATE ENDORSED IN BLANK 

      FOR 110 PCT. OF C.I.F. VALUE COVERING ALL RISKS AND WAR RISK AS PER CIC 

      DATED 1/1/1981 WITH CLAIMS PAYABLE AT DESTINATION.    　   　   　

      ---------PACKING LIST IN TRIPLICATE. 

      ---------BENEFICIARY'S CERTIFIED CABLE/TELEX COPY ADVISING APPLICANT    　

      SHIPMENT DETAILS BEFORE SHIPMENT EFFECTED.

      ---------CERTIFICATE OF ORIGIN GSP FORM A IN ONE ORIGINAL AND ONE COPY 

      71B ALL BANKING CHARGES OUTSIDE TORONTO AND REIMBURSEMENT CHARGES ARE FOR 

      ACCOUNT OF BENEFICIARY

      78 INSTRUCTIONS:   DOCUMENTS MUST BE DESPATCHED TO :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1055 WEST GEORGIA STREET，TORONTO. C.V6E 3P3, 

      TORONTO, CANADA 

      ++++

      PLEASE FOLLOW INSTRUCTIONS STATED IN THE CREDIT 

      PLEASE DEBIT OUR ACCOUNT WITH YOU UPON RECEIPT OF DOCUMENTS. WE WILL REMIT 

      COVER AS PER YOUR INSTRUCTIONS;WE WILL CREDIT YOUR BEIJING H.O.USD A/C 

      WITH US ;WE WILL CREDIT YOUR A/C WITH US AT MATURITY

      53  REIMBURSING BANK:  

      47B  A DISCREPANCY FEE OF USD25.00 OR EQUIVALENT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PROCEEDS OF EACH PRESENTATION OF DOCUMENTS WITH DISCREPANCY(IES).

      We hereby issue this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 in your favor. It is 

      subject to the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1993 

      Revision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Paris, France, and Publication 

      No.500) and engages u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thereof, and 

      especi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Article 10 thereof. The number 

      and the date of this credit and the name of our bank must be quoted on all 

      drafts required. If the credit is available by negotiation, each 

      presentation must be noted on the reverse of this advice by the bank where 

      the credit is available.  

                               Yours faithfully

      出仓单:

      合同:

      发票1:

      发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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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47讲讲义

      汇票的制作要点

            一、汇票的制作要点：

            1. 

            出票条款，又称出票根据，只有信用证汇票，必须标有说明与某银行某日期开出的某号信用证有关的出票条款，包含三个内容：开证行完整名称、信用证号和开证日期。一般为：Drawn 

            under (填开证行名称)、L/C No.(填信用证号)、 dated (填开证日期)。

            ◆ 例如：Drawn under Bank of China，Singapore L/C No.12345 dated June 

            10TH,2002. 

            ◆ 托收项下，一般只列明对价条款（Value received）,内容包括发运货物的名称、数量和合同号或发票号。 

            例如：Value received Covering shipment of 1 000 cartons of garments as 

            per Contract No.1234.

            2. 

            出票地点及出票日期。出票地点一般应是出口商所在地，出票日期一般填交单日，该日期不能早于随附的单据的签发日期，例如发票的制单日；信用证项下的，同时不得迟于信用证或<UCP600>规定的交单限期，无论如何，不得迟于信用证的有效期。日期需用英文，不能全用阿拉伯数字。一般由议付银行议付时代填。出票地点通常已印好，为议付地点。

            3、汇票号码(No.)

             —— 由出票人编写，一般填写发票号码。

            4、金额。汇票的金额和币值，必须准确无误，金额不得模棱两可，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当用托收方法时，汇票金额和发票金额一般均应一致。信用证项下，如没有特别规定，其金额应与发票金额一致。

            (2) 如信用证规定汇票金额为发票金额的百分之几，例如97%，那么发票金额应为100%，汇票金额为97%，其差额3%，一般为应付的佣金。

            (3) 

            如信用证规定部分信用证付款，部分托收，应分做两套汇票：信用证下支款的按信用证允许的金额支取，以银行为付款人；托收部分的以客户为付款人，发票金额是两套汇票相加的和。

            (4) 

            汇票的金额小写和大写必须一致。汇票金额不得涂改，不允许加盖校正章。汇票的金额小写，由货币符号和阿拉伯数字组成，汇票的金额大写，由货币名称和文字或数字组成，例如，U.S.DOLLARS 

            ONE THOUSAND AND FIVE AND CENTS THIRTY ONLY或U.S.DOLLARS ONE THOUSAND 

            AND FIVE POINT THREE ZERO ONLY。

            ◆ 小写金额：位于“Exchange for”之后，由货币名称缩写及阿拉伯数字组成。

            例如：USD400.00。货币必须与信用证规定和发票所使用的货币一致。

            ◆ 大写金额：位于“the sum”之后，用英文大写表示。

            例如：萨SAY U.S.DOLLARS FOUR HUNDRED ONLY

            ◆ 零头的写法除了用“cents”外，还可以用“point”或“XX%（xx/100）”表示。

            例如：USD819.75，其中0.75有以下几种写法：

            1）US Dollars ……cents seventy-five only.

            2）US Dollars ……point seventy-five only.

            3）US Dollars ……and 75% 或and 75/100 only.

            4. 付款期限，是汇票的重要项目，凡没有列明付款期限的汇票，根据票据法应认为无效。按照不同的付款期限，一般可采用下列方式缮制：

            (1) 即期付款，在汇票上的付款期限处，加打“*”或“---”，如AT* * * SIGHT, AT---SIGHT

            (2) 远期付款，在汇票上的付款期限处，加打远期天数和起算期，

            例如： “At 30 days after date ”(出票后30天付款)

            “At 45 days after sight” (见票后45天付款)

            “At 60 days after B/L date”(提单日后60天付款)。

            (3) 定期付款：则应填上将来具体的付款到期日，如AT 31 Dec. 2003 fixed, 并将汇票上的“SIGHT”划去。

      收款人

            5. 

            收款人，又称受款人，按国际习惯，信用证项下汇票的受款人，如信用证没有特别规定，应以议付行为受款人。无证托收的汇票，一般应以托收行(出口地银行)为受款人。在“Pay 

            to the order of…”之后的横线上填写。

            例如：“Pay to the order of Bank of China,Shanghai Branch”

            A．来证规定“限制议付”，则填限制银行。

            例如：“…negotiations are restricted to Bank of China only”

            此时填写：Pay to the order of Bank of China

            B.来证没有规定“限制议付”，则打任何一家议付行即可。

            例如：“Draft for negotiation with any bank in Beneficiary’s country.”

            这是不限制收款人，不限制议付行的一种来证的内容，是最常见的一种规定收款人的方法。收款人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选择任何一个合适的银行作为收款人或议付行。

            在填写汇票时，应将选择好的银行名称、地址直接填入这个栏目。例如选择中国银行山东分行的收款人，应在收款人的栏目中写:Bank of 

            China Shandong Branch.

            6. 

            付款人，亦称受票人(Drawee)。在汇票中“To”之后的横线上填写付款人的名称和地址。付款人名称必须填写完整，托收的汇票，还必须填写完整的地址。

             ◆ 信用证项下汇票的付款人为开证行或其指定另一家银行。应详细填写付款行名称、地址。

            信用证未作规定时，付款人仍为开证行。其常见的语句为：draft drawn on ** bank, Value on us, 

            issued on ourselves.在填写汇票付款人时，应把相应的银行名称、地址填上，切不可只填us/ourselves.

             ◆ 托收项下，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应填写合同的买方。

            7. 出票人，—— 

            在汇票的右下角，一般由信用证的受益人(出口商)签章。按照我国的习惯，这一栏通常打上出口公司的全称，并由公司的经理或经办人签字盖章，也可以盖上出口公司包括有经理签字模的印章。

            二、附汇票格式

            1、47讲汇票1

            2、47讲汇票2

            三、2005年试题

            附：47讲汇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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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48讲讲义

      包装单据

            一、包装单据：（Packing Documents）

            （一）定义：包装单据是记载或描述商品包装情况的单据，是商业发票的补充，也是货运单据中一项重要单据。

            （二）包装单据的作用

            1、是出口商制作商业发票及其他单据时计量、计价的基础资料。

            2、是进口商清点数量或重量以及销售货物的依据

            3、是海关查验货物的凭证

            4、是公证或商检机构查验货物的参考资料

            （三）包装单据的种类：

            装箱单：(Packing List/Packing 

            Slip)表明装箱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箱号、件数和重量，以及包装情况，如系定量装箱，每件都是统一的重量，则只需说明总件数多少。每箱多少重量、合计多少重量。

            包装明细单(Packing Specification)

            详细装箱单(Detailed Packing list)

            包装提要(Packing summary)

            重量单(Weight list/weight note)

            重量证书(Weight certificate/certificate of weight)

            磅码单(weight memo)

            尺码单(measurement list)

            花色搭配单(assortment list)

            （四）   制作包装单据应注意事项

            1. 包装单据名称应与信用证内规定的名称一致。

            2. 

            毛、净重方面，应列明每件的毛重和净重，小计数及合计数必须与发票和运输单据、产地证、出口许可证的数字相符，对于计价的重量，数字更须注意。

            3. 如果信用证规定要列明内包装情况 (Inner Packing) 

            必须在单据中充分表示出来，例如：信用证规定每件装一胶袋、每打装一盒、每20打装一纸箱，则须注明：“Packing each piece 

            in a poly bag, one dozen in a cardboard box and then 20 dozen in a 

            carton.”

            4．重量单如冠以Certificate of Weight(重量证明)的，以加注：“We certify that the 

            weights are true and correct”的证明句为好。

            5. 装箱单据一般不应显示货物的单、总价，因为进口商把商品转售给第三者时只要交付包装单和货物，不愿泄露其购买成本。

            6. 

            为了符合信用证不接受联合单据的要求，可以利用装箱单分别冠以重量单、尺码单等不同名称的方法，一次缮制，按照信用证规定的份数分别提供给银行。

            7. 必须与全套其他单据相关联，如：显示发票号码、合同号码等。

            8.如果信用证没有特别规定，装箱单、重量单可以不签署。

      装箱单内容

            二、装箱单内容

            装箱单也叫包装单并无固定的格式和内容，只能由出口商根据货物的种类和进口商的要求依照商业发票的大体格式来制作，出口商制作的包装单格式不尽相同，但基本栏目内容相似，主要包括单据名称、编号、出单日期、货物名称、唛头、规格、件数、毛重与净重、签章等，有时还涉及包装材料、包装方式、包装规格等。

            1. 买方（To Messrs.）（Buyer’s name and address）

            　　 　—— 即抬头人，要求与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或合同的买方（收货人）一致，要写明具体的名称和地址，应与商业发票的相一致。

            2. 号码（No.）

            　　 　—— 

            填写商业发票号码。包装单可以有自己的编号，但是因为商业发票是核心单据，所以一般都用商业发票的编号作为包装单的编号，所以在有的包装单上会直接出现商业发票的编号栏。

            3. 日期(Date)

            　　 　—— 出单日期可按发票日期填写。包装单的制作一般在发票之后，所以也可比发票日期晚，但不要晚于提单日期。

            4. 信用证号码(L/C No.)和合同号码（S/C No.）

            　　 　—— 如实填写，应与商业发票上的相一致。

            5. 唛头(Marks)

            　　 　—— 与发票和提单的唛头相一致，如果唛头内容太多，也可填“As per Invoice No.xxx” (按XXX号发票)。

            6. 包装方式及数量(Nos.& Kinds of Packages)

            　　 　—— 填写每种货物的包装件数,例如：“10 Bags(10袋)”、“20 

            Drums(20桶)”等，同时要注明合计总件数，如上述两种货物数量相加：30 Packages(30件)。

            7. 货名(Items)（Description）

            　　 　—— 品名应与发票和信用证内容相一致，如有总称，先注明总称，再逐项列明详细货名。

            8. 毛重(G.W.)

            　　 　—— 如果有几种规格，每种规格的毛重不同，则应填写每种货物的毛重, 同时要注明合计总毛重。

            9. 净重(N.W.)

            　　 　—— 填写每种货物的净重, 同时要注明合计总净重。

            10. 尺码(Meas.)

            　　 　 —— 填写每种货物的尺码, 同时要注明合计总尺码。

            11. 出单人签章

            　　　　——由出具本单据的单位和负责人签字盖章 与商业发票一致。

            附：装箱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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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单的条款

      一、提单的条款：

      1. 

提单正面的确认条款：承运人在货物和集装箱外表状况良好的条件下接受货物，并同意按照提单条款，将货物或集装箱从起运地运往交货地，把货物交付给收货人。

      2. 

提单正面的不知条款：承运人没有适当的方法对接受的货物进行检查，所装货物的重量、尺码、标志、数量、品质和价值等都由托运人提供，承运人并不明确知道。

      3. 提单正面的承诺条款：承运人签发的提单是有效的，承运人按条款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也公平地要求货主承诺接受提单条款规定，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

      4. 提单正面的签署条款：承运人签发的正本提单份数，具有相同法律效力，提取货物时必须交出经背书的一份正本提单，其中一份完成提货后，其余各份自行失效。

      二、海运提单的内容与制作：

      1. 托运人(Shipper)

      —— 托运人即委托运输的人，在进出口贸易中通常就是出口人。

      本栏目填写出口人的名称和地址。

      一般为信用证的受益人、合同的卖方，也可以是第三方。

      补充：什么是“第三者提单”？

      所谓“第三者提单”（Third Party 

      B/L）是指以出口人或信用证受益人以外的第三者作为托运人的提单。第三者名义即中性名义，因此第三者提单有时也叫中性提单。

      根据《UCP600》的规定，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银行将接受表明以信用证受益人以外的一方为托运人的运输单据。但是如果信用证中规定“THIRD 

      PARTY TRANSPORT DOCUMENTS NOT ACCEPTABLE”，则提单的托运人只能是受益人。

      2. 收货人（Consignee）

      —— 即提单的抬头人，应按信用证规定填写。

      ◆记名抬头——直接填写收货人名称和地址。如“To ABC Co.”

      ◆不记名抬头——填“To Bearer”。

      ◆指示抬头——按L/C规定填写，如“To order ”、“To order of ×××”。填写“To order ”、“To order of 

      Shipper”两种情况都是托运人指示提单。如果填写“To order of ×××”，则称为记名指示提单，记名指示人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贸易商。

      例1：来证规定“…made out to order and endorsed to ABC Bank…”.则收货人栏填写：To order

      提单背面由托运人作记名背书：Deliver to ABC Bank

                                            For DNO Co.

                                                ***

                                              (托运人签章)

      例2：来证规定：“…made out to our order and endorsed in blank…”(y设开证行为ABC 

      Bank)则收货人栏填写：To order of ABC Bank

      提单背面由ABC银行作空白背书，即ABC银行签章即可。

      ◆提单的抬头决定了海运提单的性质和货权的归属。在进出口贸易中多使用指示式抬头，以便单据可以通过背书转让。

      3. 通知人（Notify Party）

      　　 　——按信用证规定填写，须注明被通知人的详细名称和地址。信用证方式下，应按信用证规定填写。如来证规定：“Full set of 

      B/L…notify 

      applicant”，应在本栏目中将开证申请人的全称及地址填上。如信用证无规定时，正本提单可留空不填，但随船的副本提单须填列开证申请人的详细名称和地址。

      注意：不可以直接在NOTIFY PARTY栏目中填写为APPLICANT，否则货物到达目的港后船公司无法通知。

      前段运输

      4. 前段运输（Pre-carriage by）

      —— 填写联合运输过程中在装运港装船前的运输方式。例如，从石家庄用火车将货物运到新港，再由新港装船运至目的港，本栏可填“Wagon 

      No.xxx”.或者是“By Train”

      5. 收货地点（Place of Receipt）

      ——填写“前段运输”的接收货物的地点。例如上例，收货地点应填“石家庄”（Shijiazhuang ）。

      6. 海运船名（Ocean Vessel）和航次（Voyage No.）

      —— 填写实际载货船舶的名称和本次航行的航次。例如：FengQing V.102。没有航次的可以不填航次。

      7. 装运港（Port of Loading）

      —— 即启运港，应按信用证规定填写。如信用证只是笼统规定“CHINA MAIN 

      PORTS”,则应填写实际装运港口的名称，如“Qingdao”。如来证同时列明几个装货港的，如“Xingang/Qinhuangdao/tangshan/”,提单只能填写其中一个实际装运的港口名称。

      8. 卸货港（Port of Discharge）

      —— 即目的港，应按信用证规定填写。

      &sup2;         除FOB价格条件外，卸货港不能填写笼统的名称，如“European main 

      port”，必须列出具体的港口名称。如国际上有重名港口的，还应加注国别名称。

      &sup2;         在转船情况下可以在卸货港名称之后加注转船港名称，如：“Rotterdam W/T at 

      HongKong”，或在货名栏下方的空白处加注转船的说明：如有印就的转船港栏目，则直接填入转船港名称即可。

      9. 交货地点（Place of Delivery）

      —— 填写最终目的地名称。如货物的目的地就是目的港的话，该栏可以留白，也可以填写目的港名称。

      10. 提单号码（B/L No.）

      ——提单上必须注明承运人及其代理人规定的提单编号，以便核查，否则提单无效。

      11. 集装箱号码/铅封号（Container No./Seal No.）

      —— 填写集装箱号码。铅封号是海关查验货物后作为封箱的铅制关封号，应如实注明。

      12. 标记唛码（Marks & Nos.）　

      —— 按发票缮制。

      提示：唛头应与信用证和其他单据一致，没有唛头，用“N/M”表示，不能空白。

      13. 件数和包装种类（Numbers and Kinds of Packages）

      ——◆ 按货物实际装运情况填写外包装的件数，如“100 bales”“250 drums”, 在栏目下面的空白处或大写栏内加注大写件数，如，“SAY 

      ON HUNDRD BALES ONLY.”

          ◆ 散装货可注明“In bulk”字样，无需列明大写件数。

          ◆ 如有多种货物采用多种包装，则应分别列明各种货物的件数和包装种类并加列合计总件数。例如：

      100 cartons

      50 bales

      30 cases

      180 Packages

      SAY ONE HUNDRED AND EIGHTY PACKAGES ONLY.

      14. 货物描述（Description of Goods）

      —— 按信用证和发票货名填写，如发票名称过多或过细，提单可打货物的总称，但不能和发票货名相矛盾。

      15. 毛重（Gross Weight）

      —— 以公斤(Kg)为单位填写装运货物的毛重，按公斤以下四舍五入处理。

      16. 尺码（Measurement）

      —— 以立方米为（M3）单位填写货物的尺码，立方米以下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数。

      17. 总包装件数（Total Packages）

      —— 由大写英文数字、包装单位和“ONLY”组成，如“ONE HUNDRED CARTONS ONLY”。

      18. 运费和费用（Freight and Charges）　

      —— 除非有特别规定，本栏只填列运费的付费情况，如“Freight Prepaid”或“Freight to Collect”,不填具体金额。

      注意：在信用证中如有规定“FREIGHT TO BE PREPAID”时，提单上不能照打，而应该写成“Freight Prepaid”

      19. 运费支付地（Freight Payable at）

      —— 填写实际支付运费的地点。

单证员精讲班第50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50讲讲义

      正本提单份数

      20. 正本提单份数（Nos.of Original Bs/L）

      —— 

      收货人凭正本提单提货。正本提单的份数应按信用证的要求，在本栏目内用大写（如TWO，THREE等）注明。每份正本提单的效力相同，凭其中一份提货后，其余各份失效。根据信用证规定填写，用英文大写注明，如“Two”或“THREE”等。

      21. 签单地点及日期（Place and Date of Issue）

      —— 签单地点通常为装运地点。签发日期即为装运日期。

      提示：签发地点一般是装货港，如不一致，也可以接受。每张提单必须有签发日期。

      22. 签章（Signature）

      —— ◆ 来证规定手签的必须手签。

          ◆ 可以是承运人或其具名代理或代表，或船长或其具名代理或代表签署。

          ◆ 承运人或船长的任何签字或证实，必须表明“承运人”或“船长”的身份；代理人代表承运人或船长签字或证实时，也必须表明所代表的名称和身份。

      —— 按照上述规定，提单签字应根据签字人的不同情况批注不同内容。例如：

      ◆ 承运人签字

      提单上部：COSCO

      提单签字处：COSCO

      (签字)

      As Carrier或The Carrier

      例：XYZ SHIPPING COMPANY

      张三

      AS THE CARRIER

      　　　　　　◆ 代理人签字

      　　　　　　　　提单上部：COSCO

      　　　　　　　　提单签字处：ABC SHIPPING CO.

      　　　　　　　　　　(签字)

      　　　　　　　　As agent for and/or on behalf of the Carrier COSCO或As agent for 

      and/or on behalf of COSCO As Carrier(或The Carrier)

      例：ABC LOGISTICS COMPANY

      MARK TWIN

      AS AGENT FOR THE CARRIER：XYZ SHIPPING COMPANY

      　　　　　　◆ 船长签字

      　　　　　　　　提单上部：COSCO

      　　　　　　　　提单签字处：COSCO（注或不注船名）

      　　　　　　　　　　(签字)

      　　　　　　　　As Master或The Master　　　

      例：JOHN DOE AS THE MASTER

      CARRIER：XYZ SHIPPING COMPANY　　　

      23. 装船批注或装船备忘录（On Board Notation）

      提示：海运提单必须是已装船提单，即使信用证没有规定，提单也有“已装船”的表示。

      提单要显示装船日期，且此日期不能迟于信用证规定的最迟装运日。

      ①提单上预先印就“已装船”文字或相同意思，这种提单通常被称为“已装船提单”，不必另行加注“已装船”批注，提单的签发日期就是装船日期和装运日期。

      ②如果提单载有“预期船只”或类似的关于船名的限定语，则需以已装船批注明确发运日期以及实际船名。通常这种提单被称为“收妥备运提单”。对于收妥备运提单，这时需在提单上加注“已装船”的批注，并在旁边显示装船日期，该装船日期即为装运日期，而提单的签发日期不能视作装船日期和装运日期。

      例：提单显示如下是否合适：

      PORT OF LOADING：NANJING         INTENDED OCEAN VESSEL：GLORIA V.123

      PORT OF DISCHARGE：WELLINGTON        ON BOARD：APRIL 30，2004

      FREIGHT：FREIGHT COLLECT

      装船批注要注明船名：VESSEL:GLORIA V.123 DATED APRIL 30,2004

      三、附海运提单格式

      附提单：PSTO-8 670

      海运货运委托书

      四、海运货运委托书

      （一）托运委托书格式

      （二）、信用证资料

      （三）、委托书的填写

            提单

            项目

            要求发货人:

            Shipper:AAA IMPORT AND EXPORT CO.222 JIANGUO ROAD,DALIAN,CHINA

            收货人:

            Consignee: TO ORDER OF SUN BANK,GDANSK,POLAND

            通知人:

            Notified Party:BBB TRADING CO.P.O.BOX 203 GDANSK,POLAND

            发票号

            CBA001预付(√ )或到付( )

            Prepaid or Collect提单

            份数THREE收汇方式:信用证

            启运港DALIAN目的港GDANSK可否转船可以可否分批可以

            运输方式BY SEA装运期限DEC.15

            2005有效期限DEC.30,

            2005

            标记唛码包装件数中英文货号毛重

            (公斤)尺码

            (立方米) 

            BBB

            S/C LT07060

            C/NO.1-740740

            CARTONSLADIES SKIRTS3700KGS22.2CBM 

            内装箱(CFS)地址 特种货物冷藏货危品重件:每件重量

            大件(长×宽×高) 

            门对门装箱地址无特种集装箱: (          )

            物资备妥日期  2005 年 12 月10  日

            外币结算账号 物资进栈:自送( √ )或派送(  )

             人民币结算单位账号 

            托运人签章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地址 

            制单日期:           年   月    日

单证员精讲班第52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52讲讲义

      船公司证明

      附属单据的制作

      附属单据是用来补充说明履约情况，便于进口商进口销售。其名称多样，内容、制作格式五花八门，常用的一般包括以下几种：

      1.  船公司证明：（shipping company’s certificate）

      (1) 船龄：船公司出具的证明船龄的单据，一般船龄在15年以上的船为超龄船（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所以进口商往往要求出具15年以下船龄的证明。

      (2) 船籍：用以说明载货物船舶国籍。

      (3) 航程：说明航程中停靠的港口

      信用证文句：

      SHIPMENT/TRSNSHIPMENT BY ISREAL FLAG VESSELS PROHIBITED AND THE VESSEL 

      SHOULD NOT TUCH SUCH PORT. A CERTIFICATE IN THIS REGARD ISSUED BY 

      CARRIER/AGENT OF THE CARRIER.7 C! B# k& g7

      2. 出口商证明：(Exporter’s certificate)

      常见的有寄单寄样证明；包装说明的证明；产品制造方面的证明；环保、人权方面(如：非童工、非狱工制造)的证明等。

      例：信用证中的文句：

      +BENEFICIARY’S CERTIFICATE CERTIFYING THAT THEY HAVE SENT ONE FULL SET OF 

      NON-NEGOTIABLE DOCUMENTS REQUIRED BY L/C TO THE APPLICANT VIA DHL WITHIN 2 

      DAYS AFTER SHIPMENT.

      装运通知(Shipping　Advice)

      3. 装运通知(Shipping Advice)

      是受益人根据信用证的规定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传真、邮寄或电传等方式，将货物装运情况通知开证申请人、申请人的指定人或保险公司等。

      装运通知的内容应符合信用证的规定，按实际货物情况，一般包括合同号、品名、件数、运输工具、启运地、目的地、开航行日期等。

单证员精讲班第53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53讲讲义

      一般原产地证书内容

      　产地证的制作

      一、一般原产地证书内容：

      1．证书编号（Certificate No.）

      　　　 —— 位于证书的右上方，由出证机构指定的号码编制。此栏不得为空，否则证书无效。

      2．出口人(Exporter)

      　　　 —— 填写信用证的受益人或合同的卖方的详细名称与地址和国家（地区）名称，应与发票一致。

      3．进口人(Importer)（Consignee）

      　　　 —— 

      应填写最终收货人的名称、地址和国家（地区）名称，应与发票一致。信用证项下的证书，在正常情况下本栏即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托收支付方式下即合同的买方。

      4．运输方式和路线(Means of Transport and Route)

      　　　 —— 应填写启运港，目的港和运输方式。如需转运，还应注明转运地。

      　　　 例如：FROM GUANGZHOU TO ROTTERDAM BY VESSEL VIA HONGKONG

      5．目的地国家或地区(Country/Region of Destination)

      　　　 —— 即本批货物最终抵达目的地所属的国名或地区名称，一般与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目的港国别一致，也可只填写最终目的港并与提单一致。

      6．签证机构使用(For certifying authority use only) 

      　　　 —— 由签证机构在签发后发证书、补发证书或加注其他声明时使用。证书申领单位应将此栏留空。一般情况下该栏不填。

      7．唛头及包装号(Marks and Numbers of Packages)

      　　　 —— 应与发票和提单的内容相一致。不可以简单地填写“按照发票”(AS PER INVOIDCE NO.)或者“按照提单”(AS PER 

      B/L NO.)

      8．货名、包装数量及种类(Description of Goods, Numbers and Kinds of Packages) 

      　　　 —— 货名应与发票一致，包装件数应在小写数字后括号加注大写英文数字。本栏的末行要打上表示结束的符号（* * * * * * * * * * 

      ）， 以防加添内容。

      　　　 例如：150 CARTONS（SAY ONE HUNDRED AND FIFTY CARTONS ONLY）OF MEN’S SHIR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原产地证书内容(续)

      9．商品编码 (H.S Code)

      　　　 —— 填写H.S.编码，应与报关单一致。

      10．数量或重量(Quantity or Weight)

      　　　 —— 

      填写货物的数量值及其计量单位，根据本商品实际计量单位填写，如***台，***平方米，***只，***打，***公斤。以重量为计量单位的应注明毛重或净重。例如：“ 

      N.W.100M/T”， “G.W.”。

      11．发票号码及日期(Number and Date of Invoice)

      　　　 —— 发票日期应按月、日、年顺序填写，月份用英文或英文缩写。如：2002年12月10日，用英文表述为：DEC.10, 2002

      12．出口商声明(Declaration by the exporter)

      　　　 —— “下列签署人声明，以上各项及其陈述均正确，全部货物均在中国生产，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规则。

      申请单位在本栏填入申请地点及日期，日期不得早于发票日期，由申请单位的法人代表或其指定手签人员在本栏签字，并盖以中英文对照的图章。签字人员必须事先经签证机构备案。

      13．签证机构证明(Certification)

      　　　 —— 应注明签证地址、日期。签证机构签证人经审核后在此栏签名并盖签证印章。签发日期不得早于发票日期和申请日期，也不得晚于提单日期。

      例：（2006年试题）

单证员精讲班第54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54讲讲义

      普惠制产地证书　FORM　A　的内容

      二、普惠制产地证书 FORM A 的内容

      1．证书编号(Reference No.) 

      　　　 —— 由商检局签发。此栏不得为空，否则证书无效。

      2．出口人(Exporter) Goods consigned from

      　　　 —— 填写信用证的受益人或合同的卖方的详细名称与地址和国家（地区）名称，应与发票一致。

      3．进口人(Importer) Goods consigned to

      　　　 —— 

      应填写实际给惠国的最终收货人的名称、地址和国家（地区）名称，应与发票一致。信用证项下的证书，在正常情况下本栏即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托收支付方式下即合同的买方。

      4．运输方式和路线(Means of transport and route) 

      　　　 —— 应填写启运港，目的港和运输方式。如需转运，还应注明转运地。

      　　　 例如：◆FROM GUANGZHOU TO ROTTERDAM BY VESSEL VIA HONGKONG

      　　　　　　 ◆FROM GUANGZHOU TO HONGKONG ON JULY 1,2002 THENCE TRANSHIPPED TO 

      ROTTERDAM BY VESSEL。 

      5．供官方使用（For official use）

      　　　 —— 本栏由签证当局使用。证书申领单位应将此栏留空。一般情况下该栏不填。

      6．商品顺序编号（Item number）

      　　　 —— 单项商品此栏填写阿拉伯数字“1”，如有多项商品时，可以此类推。例如：商品即使就1项，也编“1”号。多项为1、2、3…

      7．唛头及包装号(Marks and numbers of packages)

      　　　 —— 应与发票和提单的内容相一致。

      8．货名、包装数量及种类(Description of goods, numbers and kinds of packages)

      　　　 —— 货名应与发票一致，包装件数应在小写数字后括号加注大写英文数字。本栏的末行要打上表示结束的符号（* * * * * * * * * * 

      ）， 以防加添内容。

      　　　 例如：150 CTNS（ONE HUNDRED AND FIFTY CARTONS ONLY）OF LADIES SKIR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原产地标准（Origin）

      　　　 —— ◆ 如出口商品完全是出口国自产的，不含任何进口成分，则出口到所有给惠国均填写“P”。

      　　　　　　◆ 如出口商品含有进口成分，出口到欧盟、挪威、瑞士和日本的，填“W”，在其后加上出口商品的HS品目号，如“W”42.02。

      条件是：1）该商品列入了上述给惠国的“加工清单”符合其加工条件；

      　　　　2）该商品未列入“加工清单”，但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需经过充分的加工，商品的HS品目号已不同于所用的原材料或零部件的HS品目号。

      　　　 　　 ◆ 含有进口成分的商品，出口到加拿大，填“F”。条件是：进口成分的价值未超过该商品出厂价的40%。

      　　　 　　 ◆ 

      含有进口成分的商品，出口到波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六国的，填“Y”，其后加上进口成分价值占该商品离岸价格的百分比，如“Y”38%。条件是：进口成分的价值未超过该商品离岸价的50%。 

      　　　 　　 ◆ 输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商品，此栏可留空。

      普惠制产地证书　FORM　A　的内容(续)

      10．毛重或其他数量(Gross weight or other quantity )

      　　　　—— 填写货物的成交数量。有包装的货物可只填毛重或毛重加件数。例如：100箱货物，应填“G.W.1 500KGS. 100 

      CARTONS”，如裸装货可只填货物的数量，如散装货可只填净重并加注“N.W.”。

      11．发票号码及日期(Number and Date of invoice)

      　　　　—— 此栏按实际发票的号码和日期填写。

      12．签证当局的证明（Certification）

      　　　　—— 填写签证的地点和日期并由商检局签章。本栏目的日期不得早于发票日期（第11栏）和申报日期（第13栏），且应早于货物出运的日期。

      13．出口商声明（Declaration by the exporter）

      　　　　—— ◆ 

      在生产国横线上填“CHINA”（中国）；进口国横线上填最终进口国名称，进口国名称必须与第二、三栏的进口人国别及目的港所在国别一致；凡货物运往欧盟十五国范围内的，进口国不明确时，进口国可填“E.U.”

      　　　　 　　◆ 填写申报地点和日期，加盖申请单位中英文印章并由在商检局备案的手签人签字。

      　　 　　　　◆ 本栏目的日期不得早于发票日期（第10栏）。不得晚于装运日期，也不得晚于签证日期。签章时应避免覆盖进口国名称和手签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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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证员精讲班第55讲讲义

      进口口岸/出口口岸

      一、进口口岸/出口口岸

      指货物实际进出口我国关境口岸海关的名称，这栏一般从所给出的单据或中文补充资料中能找到相应的内容。

      进口口岸是进入我国关境的第一海关，出口口岸是运离我国关境的最后一海关。（考试中一般会给出）

      本栏填：隶属海关的名称和代码。 分清楚机场与港口

      例：上海吴淞海关2202

      二、备案号

      备案号是进出口企业在海关办理加工贸易合同或征、减、免税审批备案等手续时，海关给予的各种登记手册或者备案批准的编号。

      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备案号。

      备案号这个栏目要掌握备案号是B、C、Z开头的备案号的情况。一般贸易方式下，本栏目不填写。

      例：经营单位委托上海某货运代理公司持C29083100693号手册和310200103026124号入境货物通关单向海关申报。

      三、进口日期/出口日期

      1、进口日期是指运载所申报货物运输工具申报进境的日期。

      2、出口日期是指运载所申报货物运输工具办结出境手续的日期.

      ★出口报关单出口日期栏不用填报。

      注意：要填制8位。顺序为年（4位）、月、日各2位

      四、申报日期

      指海关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申请办理货物进（出）手续的日期。

      进口货物申报日期不得早于进口日期。（进口后再申报）

      出口货物申报日期不得晚于出口日期。（申报、放行后才能出口）

      注意：要填制8位。顺序为年（4位）、月、日各2位

      五、经营单位

      1、指对外签订并执行进出口贸易合同的中国境内企业、单位或者个人

      2、编码10位数

      3、本栏目应填报经营单位中文名称及经营单位编码。

      特殊的情况如何填写，要掌握。.

      ★（1）如果对外签约，执行合同不是同一单位，则以执行合同的单位为准。

      例如：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对外签订出口煤炭合同，而由地方煤炭进出口公司负责执行合同，经营单位是地方煤炭进出口公司。

      ★（2）国内的企业委托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进出口，经营单位应填代理方，也就是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

      例如：北京宇都商贸有限公司（1101250756）委托大连化工进出口公司（2102911013）与韩国签约进口电动叉车。

      根据填制规范应该填代理方，经营单位栏应填：大连化工进出口公司2102911013  

      ★★（3）外商投资企业委托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进出口投资设备、物品的，经营单位应填“外商投资企业”，在报关单备注栏填上“委托XX公司进口”

      例：某外资公司委托大连化工进出口公司（2102911013）与韩国签约进口电动叉车。

      根据填制规范，经营单位应填“外商投资企业”，在报关单备注栏填上“委托XX公司进口”

      六、运输方式

      ★填写的是运输方式名称或代码。

      ★代码：江海运输2；

      汽车运输4；

      航空运输 5

      江海运输（BILL OF LADING；B/L）

      如果有Air fright 、MAWB或HAWB 字样，则为航空运输。

      七、运输工具名称

      指载运货物进出境的运输工具的名称或运输工具编号，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运输工具名称。运输工具名称（或船舶的编号）/航班号，在填写这栏的时候，在提单中一般都能够找到相应的栏目，以江海运输为例，运输工具名称从vessel中能够找到，voyage是航次号。

      ★江海运输填：“运输工具名称/航次号”

      ★航空运输填：“航班号”

      例1：Vessel：EAST EXPRESS 

           Voyage：801E

      则运输工具名称栏填：EAST EXPRESS/801E

      例2：S/S EAST EXPRESS V.801E

      运输工具名称栏填： EAST EXPRESS/801E

      提运单号

      八、提运单号

      1、指进出口货物提单或运单的编号

      2、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提运单号，一票货物对应多个提运单号，应分单填报。

      ★3、江海运输填：进出口提运单号，如有分提运单的，填“提运单号*分运单号”。

      4、汽车运输、邮政运输免于填报。

      ★5、航空运输填：“总运单号_分运单号”。无分运单的填报“总运单号”。

      九、收货单位/发货单位

      收货单位指已知的进口货物在境内的最终消费、使用单位，包括：

      1、自行从境外进口货物的单位。

      2、委托有外贸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进口货物的的单位

      ★注意：应填写经营单位编码或加工生产企业编号。如果没有编码或编号，则填报中文名称。

      十、贸易方式

      1、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种贸易方式

      2、贸易方式有“一般贸易”、“来料加工”、 “进料加工”、“进料非对口”、“合资合作设备”

      十一、征免性质

      1、   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种征免性质。

      十二、征税比例 / 结汇方式

      1、进口报关单“征税比例”这个栏目已经不需要填报。

      2、出口货物报关单应填报结汇方式。也是就是说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取货款，常见的结汇方式有：信汇（M/T）、电汇（T/T）、票汇（D/D）、付款交单（D/P）、承兑交单（D/A）、信用证（L/C）。 

      可填写结汇方式代码表中的代码或结汇方式名称或英文缩写。

      十三、许可证号

      1、应申进（出）口许可证的货物，在此栏目填报外经贸部及其授权发证机关签发的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的编号。

      2、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许可证号。如果有许可证号就填，如果没有就不需要填写，考试时在是给出的中文的补充材料中去查找。

      ★★十四、起运国（地区）/运抵国（地区）

      1、起运国（地区）指进口货物起始发运的国家（地区）

      ※进口货物没有发生中转：

      跟德国公司签的合同（发票由德国公司开出），货物从汉堡直接运到的广州，则起运国为德国。

      跟香港公司签的合同（发票由香港公司开出），货物从汉堡直接运到的广州，没有经过香港中转，起运国仍为德国。

      ※进口货物不是直接运达我国，而是发生了中转：

      （1）如中转地未发生任何商业性交易，那么起运国（地区）不变。

      （2）如中转地发生商业性交易，以中转地作为起运国（地区）填报。

      是否发生买卖关系，从发票的出票人（发票的落款）来判断，看由谁开出的发票。

      例1：我国某公司从德国进口一批货物，途径香港转运至内地，如果在香港没有发生买卖关系，则起运国仍为德国；如果在香港发生了买卖关系，那么启运地为香港。

      发票如果是由德国公司开出的，则在香港中转时没有发生买卖关系，起运国（地区）为：德国

      发票由香港公司开出的，则在香港中转时发生了买卖关系，起运国（地区）为：中国香港

      2、运抵国（地区）指出口货物直接运抵的国家（地区）。

      ※出口货物没有发生中转：

      例：货物从上海起运，直接运达巴黎，则出口报关单中“运抵国（地区）”和“最终目的国（地区）”为法国，指运港为“巴黎”

      ※出口货物发生中转： 

      （1）如中转地未发生任何商业性交易，那么运抵国（地区）不变。

      （2）如中转地发生商业性交易，以中转地作为运抵国（地区）填报。

      是否发生买卖关系从发票抬头（即收货人）栏判断，看发票的收货人是谁。

      例：我国某公司出口一批货物，从上海起运经香港中转运至巴黎：

      （1）如果在香港中转时没有发生买卖关系（发票的收货人是法国的公司，则在中转时没有发生买卖关系），则出口报关单“运抵国（地区）”为：法国，指运港为“巴黎”

      （2）如果在香港中转时发生了买卖关系（发票的收货人是香港的公司，则在香港中转时发生了买卖关系），则出口报关单“运抵国（地区）”为中国香港，指运港为“巴黎”。

      ★十五、装货港/指运港

      1、装货港指进口货物在运抵我国关境前的最后一个境外装运港；

      如果在运输的途中有中转或者是换船的情况下，最后一个中转港就是装货港。

      例，承运船舶在一国港口装货启运，航经大坂，又停泊釜山港转“HANSA 

      STAVANGER”号轮HV300W航次（提单号：HS03D8765）于2003年7月30日抵吴淞口岸申报进境。

        从已知条件可以知道最后一个中转港是釜山，釜山港是最后一个装运货物进口的境外装卸港，因此“装货港”栏应填釜山。

      对于装货港的情况是：只要发生运输中转的货物，不管在中转地有没有发生商业性质，装运港都填中转港。

      2、指运港指出口货物运往境外的最终目的港。指运港不受中转影响。

      十六、境内目的地/境内货源地

      1、 境内目的地指进口货物在国内消费、使用地或最终运抵地

      2、 境内货源地指出口货物在国内的产地或原始发货地

      填法：填收货单位的国内地区名称或代码

      例如：天津A公司（120723xxxx）进口一批货物，进口报关单“境内目的地”栏有填两种填法，第一种可以填“12072”，第二种填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十七、批准文号

      1、进口货物报关单免于填报。

      2、出口货物报关单本栏目用于填报“出口收汇核销单”编号

      十八、成交方式

      ★1、填写成交方式名称或代码。

      2、在发票的单价中找到贸易术语（13个贸易术语），但是不能直接填写13个贸易术语。代码表中成交方式要掌握的成交方式包括：CIF、CFR、FOB。因此在原始发票中，如果成交方式是其他贸易术语，不能直接填写；

      13个贸易术语应填写的成交方式的对应关系：

            发票中的贸易术语报关单中应填写的成交方式成交方式代码

            CIF、CIP以及D组的5个贸易术语填CIF1

            CFR（CNF、C&F）、CPT填CFR(CNF、C&F)2

            FCA、FAS、EXW、FOB填FOB3

      注：D组5个术语为：DAF、DES、DEQ、DDU、DDP

      十九、运费

      1、可按运费单价、总价或运费率3种方式之一，选择填报相应的币种代码；

      2、运费标记：“1”表示运费率，“2”表示每吨货物的运费单价，“3”表示运费总价。

      例如：

      A、10%运费率填报为10

      B、50英镑的运费单价填报为303/50/2

      C、9000日元的运输总价填报为116/9000/3

      是以币种——价格——标记的顺序排列的。

      ★进口报关单

      货物的成交方式为CIF进口的，则运费、保费栏目为空，不填。

      ★出口报关单

      货物以FOB成交方式出口的，运费、保费栏目不填。

      其他成交方式，运费、保费栏如何填写

       单证员精讲班第56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56讲讲义

      保险费

      续：报关单表格部分

      二十、保险费

      1、用于成交价格中不包保险费的进口货物

      2、用于成交价格中含有保险费的出口货物

      标记：“1”表示保险费率，“3”表示保险费总价。

      例如：   5%的保险费率填报为5

               3‰的保险费率填报为0.3

               8000美元保险费总价值为502/8000/3

      ★表格：

             成交方式运费保费

                              进口CIF不填不填

            CFR不填填

            FOB填填

            出口FOB不填不填

            CFR填不填

            CIF填填

      二十一、杂费

      1、指成交价格以外的，应计入完税价格或应完税价格中扣除的费用，如手续费、佣金、回扣等。

      2、杂费标记：“1”表示杂费率，“3”表示杂费总价

      ★3、应计入的杂费率直接填报正率或正值，应扣除的杂费则填报负价或负率。

      二十二、合同协议

      本栏目应填报进（出）口货物的全部字头和号码。

      在给出的单证中能直接找到：Contract NO.后面所对应的数据就是。

      ★二十三、件数

      1、外包装的进（出）口货物的实际件数。

      2、散装、裸装货物填报为“1”。

      3、如果有关单据列明托盘件数的；或者既有托盘数又有单件件数的填“托盘数”

      4、如果有关单据有集装箱个数，又列明托盘件数、单件包装件数的填“托盘数”

      5、如仅列明集装箱个数，未列明托盘或者单件包装件数的，则填“集装箱个数”

      例：在INVOICE 中下部分就曾经出现过，原文是这样的“DELIVERY OF CIF DALIAN CHINA OF 3UNIT & 6 

      P’KGS”。那么件数栏应该是填“9”。种类则填“PACKAGES”

      ★二十四、包装种类

      1、本栏目应根据进出口货物的实际外包装种类，选择填报相应的包装种类和代码。

      2、裸装货物、散装货物，“包装种类”填报为“散装”。

      3、如果实际包装种类有多种，则可以用件数统称填报“件”。

      二十五、重量（公斤）

      毛重：指货物及其包装材料的重量之和。计量单位为公斤，不足1公斤的填报为1。在原始单据中，找到Gross Weight 所对应的数据就是毛重。

      净重：指货物的毛重减去外包装材料后的重量，即商品的实际重量。计量单位为公斤，不足1公斤的填报为1。在原始单据中，找到Net Weight 

      所对应的数据就是净重。

      ★二十六、集装箱号

      1、每个集装箱箱体两侧标示的全球惟一的编号。本栏目用于填报和打印集装箱编号和数量，非集装箱货物填报为0。

      2、在考试的时候要先在原始单据中找到Container No.的字样，Container是集装箱的意思，后面所对应的号就是集装箱号。

      例：在原始单据上找到集装箱号Container No.所对应的号是：1 x 20” 

      TEXU360523120集装箱的重量一般是在中文的补充说明中来找，假如说自重是2376。

      应填制为：TEXU3605231/20/2376。

      两个以上集装箱的，其他的集装箱号填制在备注栏。

      二十七、随附单据

      1、指随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一并向海关递交的单证或文件。

      2、要填写“监管证件的代码”+“：”+“监管证件的编号”。

      例：随付的单据是入境货物通关单，通关单的编号是：442100104064457，那么在填制报关单的时候，就填：“A：442100104064457”。

      3、 要注意的是合同、发票、装箱单等必备的随附单据不在本栏目填报。

      有两个以上监管证件的，第一个填在本栏，其他填制在备注栏。

      二十八、用途/生产厂家

      进口货物填报用途，应根据进口货物的实际用途，按海关规定的用途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用途名称或代码。

      二十九、标记唛码及备注

      1、除图形以外的文字、数字

      2、受外商投资企业委托代理其进口投资设备、物品的外贸企业名称。格式为“委托XX公司进口”

      3、关联的备案号

      4、关联报关单号

      5、多个监管证件的，除第一个监管证件以外的，其余监管证件和代码。

      6、涉及多个集装箱的，除第一个集装箱以外的，其余的集装箱号。

      项号

      报关单表体部分

      一、项号

      1、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备案号为空时，项号填报一行，填报报关单中的商品序号。

      2、有征免税证明或登记手册的商品（备案号不为空时）本栏目要分两行填报

      第一行填写报关单中的商品排列序号。（01、02、03）

      第二行填写征免税上一致的商品的项号（备案号为Z开头的货物）；

      加工贸易货物第二行填报该项货物在《登记手册》中的项号。

      （该项货物在“登记手册”或“征免税证明”中的项号会在给出的资料中作为已知条件给出来）

      例：某公司进口一批货物（包括3种商品），第一种商品布料发票的在加工贸易手册为第7项，第二种商品为纽扣，在加工贸易手册为第8项，第三种商品为花边，在加工贸易手册为第12项，则报关单的项号则

            项号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   数量及单位   原产国（地区） 单价    总价  币值   征免

            01     xxxx xxxx      布料                 xxx           xxx          

            xxx     xxx    xx   xxx

            07                 xxxxxxxxx

            ----------------------------------------------------------------------------------------------------------------------------------------------------

            02     xxxx xxxx       纽扣                xxx            xxx          

            xxxx     xxx    xxx   xxx

            08                  xxxxxxxxx

            ----------------------------------------------------------------------------------------------------------------------------------------------------

            03     xxxx xxxx      花边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12                  xxxxxxxxx

            ----------------------------------------------------------------------------------------------------------------------------------------------------

            ----------------------------------------------------------------------------------------------------------------------------------------------------

            税费征收情况

      二、商品编号

      在考试中，商品编号（H.S. CODE）在已给出的单证中都能找到。找到H.S.CODE，或者是H.S.后面的8位数字就是商品的编码。

      三、商品名称、规格型号

      分两行填报

      1、第一行填报进出口货物规范的中文商品名称。

      2、第二行填报规格型号。

      在 “Description of Goods”、“Product and Description”、“Name of 

      commodity”、后面所对应的内容则为商品名称及规格，

      如果商业发票中的名称不是中文名称要翻译成中文填报，必要时加注原文。

      四、数量及单位

      1、指进（出）口商品的实际数量及计量单位，按海关法定计量单位和成交计量单位填报

      2、“数量及单位”分三行填报

      （1）法定第一计量单位及数量应填报在本栏目第一行

      （2）凡列明海关第二法定计量单位的，第二计量单位填在本栏第二行。没有第二计量单位，则第二行空着。

      （3）以成交计量单位申报的，则成交单位及数量填在本栏第三行。如果成交计量单位与法定计量单位一致，则本栏目第三行为空。

      说明：考试的时候，法定计量单位在给出的资料中，在中文资料中能会作为已知条件给出来。成交计量单位从发票中的单价中查找。

      五、单价、总价、币制

      （一）单价

      1、本栏应填报同一项号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商品单位价格。

      2、在给出的原始单据中，找到unit price：所对应的数据就是单价。

      （二）总价

      本栏目应填报同一项号下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的商品总价。

      在给出的原始单据中，找到Total Amount，Total Value所对应的数据就是总价。

      单价、总价栏目，如果非整数的时候，其小数点后保留4位。第5位及以后略去。

      （三）币制 

      指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价格的币种、代码或符号。

      六、征免

      贸易方式、征免性质、征免、用途、项号这几个栏目在所给出的单据不能够直接找到所需的信息，需要根据所给出的单据来推断。

      首先就是要根据中文说明的资料确定贸易方式、或备案号栏，然后根据贸易方式来把这些栏目都给填出来。

      填写的是“征减免税方式的名称”。

      单证员精讲班第57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57讲讲义

      报检单的内容

      报检单

      一、报检单的内容

      1．报检单位应加盖公章，并准确填写本单位在检验检疫构登记的代码。所列各项必须填写完整、准确、清晰，不得涂改。

      2．联系人和电话：报检人员姓名及其联系电话。

      3．报检日期：报检人报检当天的日期。

      4．发货人：按合同、信用证中所列卖方名称填写。经营单位应填写执行合同的经营单位名称及代码。

      5．收货人：按合同、信用证中所列买方填写。

      6．货物名称：按合同、信用证上所列名称及规格填写。

      7．H．S编码：按《协调商品名称及编码制度》中所列编码填写。以当年海关公布的商品税则编码分类为准。

      8．产地：产地填写省、市、县名。

      9．数(重)量：按实际申请检验检疫数(重)量填写。重量还应填写毛(净)重及皮重。

      10．货物总值：按合同或发票所列货物总值填写，须注明币种。

      11．包装种类及数量：填写包装材料的种类＼包件数量。

      12．运输工具名称号码：应填入运输工具的名称和号码。

      13．合同号、信用证号：根据对外贸易合同填写，或填订单、形式发票的号码。

      14．贸易方式：填入该批货物进出口的贸易方式。

      15．货物存放地点：注明具体地点、仓库。

      16．发货日期：按实际发货日期。

      17．输往国家和地区：指出口货物的最终销售国。

      18．许可证/审批号：须办理出境许可证或审批的货物应填写有关许可证号或审批号。

      19．生产单位注册号：填写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卫生注册证书号或加工仓库注册号码等。

      20．起运地：货物最后离境的口岸及所在地。如“上海口岸”

      21．到达口岸：货物的人境口岸。

      22．集装箱规格、数量及号码：货物若以集装箱运输，应填写集装箱的规格、数量及号码。

      如：1×20’/TGHU8491952

      23．合同订立的特殊条款以及其他要求：在合同中订立的有关检验检疫的特殊条款及其他要求应填入此栏。

      24．标记及号码：货物的标记号码，应与合同、发票等有关外贸单据保持一致。若没有标记号码则填“N／M”。

      25．用途：自以下9个选项中选择：1种用或繁殖；2食用；3奶用；4观赏或演艺；5伴侣；6试验；7药用；8饲用；9其他。

      26．随附单据：报检时随附的单据种类划“√”或补填。

      27．签名：由持有报检员证的报检人员手签。

      28．检验检疫费：由检验检疫机关计费人员核定费用后填写。

      29．领取证单：报检人在领取检验检疫机关出具的有关检验检疫单证时填写领证日期及领证人姓名。

      出口收汇核销

      二、出口收汇核销

      （一）出口收汇核销的概念：

      出口收汇核销，是国家实施出口收汇管理，确保国家外汇收入，防止外汇流失而指定外汇管理部门对出口企业贸易下的外汇收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一种制度。

      出口收汇核销单是我国国内使用的单证，不需要寄交国外进口商。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要求，出口商在出口时必须填从外汇局领来的出口收汇核销单，报关时提供给海关，由海关盖章结关后交还报关公司，再转出口商，收到外汇后，由银行提供标有核销单号码的、证明收汇金额的核销联，这时出口商才能办理核销以及退税手续。因此，出口收汇核销管理是指国家职能部门对出口企业的出口货物实施跟单核销、逐笔管理的全过程。

      （二）核销单内容

      核销单分成存根、正文、出口退税专用三个部分。主要内容有出口单位名称、编号、收汇方式、出口货币、总价、货物名称、数量、海关签注栏、外管局备注栏等，出口企业应该按照栏目要求，如实正确填写，并在报关后，注意海关是否盖上验讫章。

      1. 出口单位名称一栏，必须包括出口企业名称和10位数代码；

      2. 收汇方式：按实际填信用证、托收、T/T等方式中的一种，如远期收汇，还需列明相应的远期收汇天数；

      3. 货物名称：按实际品名填写，与发票、报关单一致；

      4. 数量：按外包装数或件数填写，与报关单、发票一致；

      5. 币种总价：按发票上金额币制填写，存根与出口退税专用部分一致；

      6. 报关单编号：按实际情况填写；

      7. 外汇局签注栏：由外汇局盖核销章并填日期。

      （三）外汇核销单的基本操作流程

      1：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网上申领出口收汇核销单；

      2：企业凭操作员IC卡到注册所在地外汇局申领纸质出口收汇核销单，并进行网上出口口岸备案；

      3：企业凭核销单发票箱单报关出口；

      4：出口后大概1个月左右海关退回核销单；

      5：企业上网交单，在银行办理出口收汇后，到外汇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银行给出2联单据：第一联企业留存联，第二联收汇核销专用联→外汇局核销用）；

      6：企业取得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退税专用联到税务局办理退税。

      三、出口退税

      （一）定义：出口退税是指对已报关离境的商品，由税务机关将其出口前在生产和流通各环节中已缴纳的国内税收款退还给以出口企业，使出口产品以无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加强其市场竞争力。

      （二）程序：

      1．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应先办理出口退税登记，持出口经营权批件(复印件)和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于批准日起30天内到当地主管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办理退税登记。

      2.  出口商将有关信息输入国税局的软件，在电子口岸网页上，将报关信息报送国税局，做成软盘，办理预申报。

      3.  

      办理正式退税，提供采购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认证的)；盖有海关验讫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联)；已盖有核销章，办完核销手续的出口收汇核销单(可在出口180天内提供)；已输入外汇局软件的光盘(包括三张表：进货明细表、出口明细表、汇总申请表)，国税局在完成有关工作后，另行通知出口企业退税款到达的时间。自出口90天内必须申报，逾期不予以申报退税。预申报没获得通过的(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无信息等情况)和经批准同意补办报关单的，可以自预申报之日(或批准同意之日)起，延长90天申报。

      (三)　凭证：两单两票

      海关盖有“验讫单”的出口货物报关单、银行的出口结汇水单、出口销售发票、出口产品购进发票。

单证员精讲班第58讲课件讲义（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单证员精讲班第58讲讲义

      制单

      单据练习

      本练习提出用集装箱装运，应认真研究信用证对提单的要求，制作出符合要求的提单。

      BASIC HEADER                 F 01 BKCHCNBJA5XX 9109 06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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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MITOMO BANK LTD OSAKA JAPAN

                        +OSAKA, JAPAN

      USER HEADER                   BANK.PRIORITY 113

                                                     MSG USER 

      REF.108:G/FO-7752807

      :MT:700-------------------ISSUE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SEQUENCE OF TOTAL               :27:1/1

      RCV *                 40A: Form of Documentary Credit

      RCV *            IRREVOCABLE

      RCV *        20: Documentary Credit Number

      RCV *            G/FO-7752807

      RCV *       31C: Date of Issue

      RCV *            990223

      RCV *       31D: Date and Place of Expiry

      RCV *            990610QINGDAO CHINA

      RCV *        50: Applicant

      RCV *            TOSHU CORPORATION OSALM.

      RCV *            12-36,KYUTARO-MACHI4-CHOME

      RCV *            CHUO-KU,OSAKA 561-8177 JAPAN

      RCV *        59: Beneficiary - Name & Address

      RCV *            DONGYUE KNITWEARS AND HOMETEXTILES,

      RCV *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

      RCV *            197 ZHONGHUA ROAD,QINGDAO,CHINA

      RCV *       32B: Currency Code, Amount

      RCV *            Currency       : USD (US DOLLAR)

      RCV *            Amount         :                 #201780,00#

      RCV *       41D: Available With...By... - Name&Addr

      RCV *            ANY BANK

      RCV *            BY NEGOTIATION

      RCV *       42C: Drafts at...

      RCV *             AT SIGHT

      RCV *       42A: Drawee - BIC

      RCV *            THE SUMITOMO BANK,LTD.OSAKA

      RCV *       43P: Partial Shipments

      RCV *            ALLOWED

      RCV *       43T: Transshipment

      RCV *            PROHIBITED

      RCV *       44A: On Board/Disp/Taking Charge at/f

      RCV *            QINGDAO, CHINA

      RCV *       44B: For Transportation to...

      RCV *            YOKOHAMA

      RCV *       44C: Latest Date of Shipment

      RCV *            990531

      RCV *       45A: Descript of Goods &/or Services

      RCV *            CIF YOKOHAMA

                                           MAN’S SHIRT(CONTRACT NO.99JA7031KL)

                                           ST/NO.               Q’TY             

          UNIT PRICE

                                           71-800                 67200PCS USD 

      1.43/PC

                                           71-801                 48000PCS USD 

      1.46/PC

                                           71-802                 27600PCS USD 

      1.29/PC

      RCV *       46A: Documents Required

      RCV *            FULL SET LESS ONE ORIGINAL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 OF LADING MARKED FREIGHT PREPAID 

                          MADE OUT TO ORDER OF THE SHIPPER 

                          BLANK ENDORSED NOTIFY APPLICANT.

      RCV *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QUINTUPLICATE

      RCV *            +PACKING LIST IN 3 COPIES

      RCV *            +G.S.P CERTIFICATE OF ORIGIN FORM A IN 3 COPIES

      RCV *            +INSURANCE POLICY OR CERTIFICATE IN DUPLICATE

                          ENDORSED IN BLANK WITH CLAIM PAYABLE IN JAPAN 

                          IN THE CRRENCY OF THE DRAFT COVERING 110 PERCENT

                          OF INVOICE VALUE INCLUDING INSTITUTE WAR CLAUSES 

                          INSTITUTE CARGO CLAUSES(ALL RISKS) INSTITUTE 

      S.R.C.C.CLAUSES

      RCV *       47A: Additional Conditions

      RCV *            +THIS CREDIT IS SUBJECT TO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1993 REVISION) 

                           I.C.C.PUBLICATION NO.500.

                           T.T.REIMBURSEMENT:UNACCEPTABLE

                           +THE GOODS SHOULD BE CONTAINERIZED.

                          +A COPY OF CABLE ADVISING SHIPPING DETAILS FAX TO THE

                           ACCOUNTEE WITHIN 2 DAYS AFTER SHIPMENT.

                        +CLEAN ON BOARD COMBINED TRANSPORT B/L OF ITOCHU EXPRESS 

      CO.,LTD IS ACCEPTABLE.

      RCV *       71B: Charges

      RCV *            ALL BANKING CHARGES(INCLUDING

      RCV *            POSTAGE, ADVISING AND PAYMENT

      RCV *            COMMISSION, NEGOTIATION AND

      RCV *            REIMBURSEMENT COMMISSION) OUTSIDE

      RCV *            JAPAN  ARE FOR ACCOUNT OF

      RCV *            BENEFICIARY

      RCV *        48: Period for Presentation

      RCV *            TRANSPORT DOCUMENTS MUST BE

      RCV *            PRESENTED WITHIN 10 DAYS AFTER

      RCV *            THE DATE OF SHIPMENT BUT WITHIN

      RCV *            THE EXPIRY DATE OF THIS CREDIT.

      RCV *        49: Confirmation Instructions

      RCV *            WITHOUT

      RCV *        78: Instr to Payg/Accptg/Negotg Bank

      RCV *            TO PAY /ACC/NEG/ BK :

      RCV *            +ALL DOCUMENTS MUST BE FORWARDED TO OPENING OFFICE 

                           BY REGISTERED AIRMAIL IN ONE LOT.

      UPON RECEIPT OF THE DRAFTS AND DOCUMENTS IN ORDER , WE WILL REMIT THE  

      PROCEEDS TO YOUR ACCOUNT WITH THE BANK DESIGNATED BY YOU.

      TRAILER

                         MAC:51EF556F CHK:D3A3A848E00C

      NNN

      制单参考资料：

      1．   CIF YOKOHAMA

      2．   SHIPPED BY S。S。HONG V26 ON MAY 28TH,1999

      3．   B/L NO.9905358

      4．   INVOICE NO.JYS698

      5．   PACKED IN CARTONS OF 50 EACH

      INSURANCE POLICY NO.QD12356

      制单(续)

      发票:

      汇票:

      提单:

1

